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０年

第４号

(总第２５１号)

８月２０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号) (１)

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１)

关于«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 薛江炤(４)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条例 (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李　渊(６)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条例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赵建平(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一号) (１０)

山西省禁毒条例 (１０)

关于«山西省禁毒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张立刚(１６)

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禁毒条

例 (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白秀平(１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禁毒条例(修订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成　斌(２０)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二号) (２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山西省

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２)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

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冯改朵(２３)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蔡汾湘(２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三号) (２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省机构改革

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

决定 (２５)

—１—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０年

第４号

(总第２５１号)

８月２０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关于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省机

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

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蔡汾湘(２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四号) (２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

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 (２７)

关于 «山西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

定(草案)»的说明 武　涛(３０)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资源税具

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审议意见

的报告 张华龙(３２)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

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蔡汾湘(３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五号) (３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１９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３４)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

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李　渊(３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六号) (３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

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３７)

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 武　涛(３８)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

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李　渊(４１)

—２—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０年

第４号

(总第２５１号)

８月２０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太原市

博物馆促进条例»的决定 (４３)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

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４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太原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城镇

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的决定 (４４)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城镇企业职工失业

保险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结果

的报告 (４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古

城保护条例»的决定 (４５)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大同古城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４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

文明行为条例»的决定 (４６)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大同市文明行为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４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土

林保护条例»的决定 (４７)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大同土林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４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酒类

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４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酒类商品监督管理

条例›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４８)
—３—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０年

第４号

(总第２５１号)

８月２０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吕梁市

河道管理条例»的决定 (４９)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４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晋中市

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的决定 (５０)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晋中市中小学校幼儿

园规划建设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５０)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晋中市

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 (５１)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晋中市养犬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５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阳泉市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决定 (５２)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阳泉市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管理办法»审议结果的报告 (５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晋城市

电动车管理条例»的决定 (５３)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晋城市电动车管理条

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５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企

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高卫东(５４)

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 刘　锋(５８)

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６６)





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武　涛(７０)

—４—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０年

第４号

(总第２５１号)

８月２０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 陈　磊(７９)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办法»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吴俊清(８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关于省教育厅自

查«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

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查报告 (９３)

山西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山西省残疾人保障条

例»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９６)

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人民政府残工

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山西省残

疾人保障条例»实施情况自查报告的审查报告 (１０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１０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１０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１０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１０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对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

审查报告 (１０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１０９)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对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人事免职议案的

审查报告 (１０９)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关于晋中市人大

常委会检查«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实施情

况报告的审查报告 (１１０)

—５—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０年

第４号

(总第２５１号)

８月２０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１１８)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议程 (１２５)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纪要 (１２６)

—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号)

«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中小企业,是指依法设立的、符合

国家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

型企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领导,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政策,建立中小企业促进工作协调机制,解决中

小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

合管理的部门组织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措

施,对中小企业促进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服务指导

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工作.

第四条　本省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

业务,中小企业均可依法平等进入.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

同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及其他

有关部门,建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制度,定期发布

中小企业有关信息,每年发布上一年度中小企业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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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报告.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建设,实现中小企业信用

信息查询和共享.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

预算中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体系、融资服务体系建设,支持中小企

业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

态上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并向小型微型企业

倾斜.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公开透

明,实行预算绩效管理.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应当遵循政策性导向和市

场化运作原则,主要用于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支持

初创期中小企业,促进创业创新.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

时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以

及政府性基金目录、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

录、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等清单.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

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促进融资效率提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政府、金

融机构、中小企业三方会商机制,协调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问题,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安排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和纾困资金.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创新信贷

产品,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改善小型

微型企业融资环境;鼓励社会资本依法设立创业投

资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中小企业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为小型微型企业提

供低成本、高效率担保服务.

鼓励社会资本出资的融资担保机构与政府性

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合作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业务,共享风险代偿补偿和信用信息服务.

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小

型微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业务比例,应当达

到国家要求.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金融

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以应收账款、知识产权、股权、

产品、半成品、原材料、机器设备等为担保财产的担

保融资.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推动本地区供应链核心企业加入依法设立的

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应收账

款质押融资规模.

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申请担保融资,需要在应

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应收账

款的付款方应当自中小企业提出确权请求之日起

３０日内予以确认.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小型微型工

业企业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的,应当给予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培育中

小企业上市资源,支持中小企业规范化股份制改

造,推荐优质企业申报省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

库,引导专业服务机构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上市

挂牌、实施股权融资和发行债券提供指导和服务.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完善

扶持中小企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加强创业指导和服

务,改善创业环境,降低创业成本.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中小企

业开展创新创业大赛和其他宣传推介活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依法安排符合国家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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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中小企业项目发展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优先发展

产业且用地集约的中小企业工业项目,可以通过长

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出让等方式供应

土地.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基地、重点产业集聚区、各类园区,为

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生产经营场所,为创

业人员提供信息咨询、创业辅导、创新支持、人员培

训、市场营销、投资融资、管理咨询等服务.

第十九条　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科技创

新人才以兼职、参与项目合作等形式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

鼓励高等学校、职业教育院校毕业生到中小企

业就业.

中小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享受本地区有关

人才培养、引进、评价、保障、激励等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

开展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项目、技术、供需

等交流活动,促进中小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大型

企业的产业链或者采购系统.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政府采购

网公开政府采购信息,实现采购全过程信息公开,

为中小企业公平参与政府采购提供指导和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政策,并向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

颖化中小企业倾斜.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建立进出口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

提供采购、分销、报关、退税、融资等综合服务,提升

贸易便利化水平.

鼓励中小企业到境外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研发

机构和合作园区,为中小企业提供用汇和出入境等

方面的便利,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坚持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原则,培育各

类公共服务机构,采取资助、购买服务、奖励等方

式,支持各类公共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省统一

的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统一受理中小企业的政

务咨询、投诉举报,并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推送、指

导等服务.

中小企业诉求事项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的,由相

应主管部门办理;诉求事项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或

者涉及多个部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本级

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牵头办理.

办理结果应当及时通过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或

者其他途径向中小企业反馈.

第二十五条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应当

依法反映企业诉求,加强行业指导和自律管理,为

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拓展、权益保护、纠纷

处理等方面的服务.

第二十六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当

履行与中小企业依法签订的合同,不得以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

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

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延迟支付中小企业的货

物、工程、服务款项和质量保证金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督促拖

欠方按约履行偿付义务.对经依法确认违约的欠

款单位,情节严重的,纳入失信记录,实施联合

惩戒.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

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期开

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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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局长　薛江炤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

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决策部署

的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对推动民营经济和

中小企业发展作出了重大部署,中办国办出台的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彰显了

党中央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最新决策部署,制定本条

例非常必要.

(二)是实现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小微企业是我省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在增

加就业、推动创新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到２０１９年底,我省中小微企业数量约

４４万户,占全省的９９７％左右;实现营业收入３万

多亿元,约占全省的５５％以上.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和

政策措施.省政府第６４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由我局

起草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已上报省委研究.为贯彻落实我省经济发展的战

略部署,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制定«条

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是维护法制统一的客观要求

新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的财税、融资、创新等措施和服务机构设置等内容

进行了系列补充修改.有必要依据上位法重新制

订我省«条例»,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举措,激发

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

(四)是解决我省中小企业发展中困难和问题

的需要

为解决当前制约我省中小企业整体产业层次

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等发展的突出问题,重新制订

«条例»,有利于促进我省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

二、起草过程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安排,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我局成立了«条例»起草组,开展了以下工

作:一是研究、梳理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

近年来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文件.二

是坚持问题导向,向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征集法律

修改意见建议.三是开门立法,邀请专家学者、企

业家代表、省市县三级中小企业部门负责人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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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问题征询意见和建议.四是就中小企业具体

问题如融资环境、创新创业等情况开展调研,广泛

听取基层和中小企业代表的意见.五是研究参考

国内外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吸收

借鉴先进的经验.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起草组形成

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相关部门公

开征求意见４次,多次进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

«条例(草案)»并提交省司法厅.

«条例(草案)»初审后,书面征求了４５个省直

部门、单位和１１个设区的市政府及相关行业协会、

商会、企业的意见,并通过山西司法行政网、山西司

法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邀请省政府

法律顾问、法学专家、律师召开了立法论证会;召集

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等部门召开了立法协调会,相

关部门意见均已达成一致.并已在省政府第６７次

常务会上顺利通过,形成现在的审议稿.

我局认为«条例(草案)»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符合立法技术规范要求,符合我省中小企业发展工

作实际.下一步我们会全力配合省人大做好相关

工作.

三、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参照«中小企业促进法»及本省

实际,将现行办法由８章增加为１０章,由３０条增

加至５０条.

增加了基本原则、相关单位的职责以及立法理

念等条款,明确提出«条例»制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

和保障中小企业的发展.明确了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机制和责任主体.

«条例»将原办法中“资金支持”拆分为“财税支

持”“融资促进”,在当前政策完善的背景下,更能增

加针对性的导向和内容.

将原办法中“技术创新”更改为“创新支持”,同

时对原第三、四、五、六章的相关内容参考上位法和

本省的实际情况作了修改,以更好的体现支持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保障中小

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立法宗旨.

针对企业对营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秩序、增强中

小企业权益保障的呼声和要求,将原有第七章“权

益保护与义务”内容增加细化为６条,并将章节改

成“权益保护”.

增加第九章“监督检查”章节.

四、«条例(草案)»亮点

(一)«条例»高度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突出

问题

一是在融资机制建设上,从法律层面对政府、

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三方关系给予确定,使用“应

当”禁止性术语,增加机制的约束力;在设立中小企

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和中小企业转贷上,使用了

“鼓励”这个促进性术语.

二是在条款的细化上,针对中小企业多围绕大

企业做业务的特点,细化为引入商业银行支持以应

收账款质押为核心的供应链融资方式.

三是将实践中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如将设立中

小企业转贷资金列入«条例»条款,同时明确提出鼓

励银行业建立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授信制度和信

贷流程.

(二)«条例»积极破解拖欠账款问题

«条例(草案)»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对于政府部

门和大型企业的拖欠行为、支付责任、处罚措施等

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五、«条例(草案)»的山西特色

(一)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体战略

«条例(草案)»在第五章“创新支持”中明确提

出鼓励中小企业转型,围绕创新生态建设设置了产

业技术联盟、院士工作站、人才引进等诸多条款.

(二)将我省有效的经验上升为地方法规

结合我省“六最”营商环境建设,规定各级政府应

当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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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条例草案),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省人民政

府第６７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

根据省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财经委坚持充分

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及早谋划、加

强沟通,认真组织、积极协调省司法厅、省小企业局

共同推进条例起草工作.２０１９年５月,组织了«中

小企业促进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的执法检查,对全

省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２０１９年８

月,组织开展了立法调研,听取了相关部门、企业和

专家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建议.财经委认

为,我省２００７年出台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已不符合、不衔接、不

适应国家法律规定、有关政策精神和我省的发展实

际,需要出台一部新的地方条例,服务保障我省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随后,财经委制定了«山西省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立法工作方案,赴晋城等

市进行了调研,征求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

代表、专家学者、省直有关部门、企业和１１个设区

市人大常委会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在此基础

上,财经委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认为该条

例草案基本成熟,同意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

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工作,２０１７年,

对«中小企业促进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作出了一系

列新规定.２０１８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更加坚定了民营企业和中

小企业发展的信心,激发了企业新的活力,促进了

中小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我省积极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从自身实际出发,制定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效推动了中小企

业发展.据统计,全省民营企业中９９％以上为中

小企业,中小企业中９７％以上为民营企业,两者互

为主体.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中小企业户数达４４

万余户,占总数的９９７％;完成营业收入３万亿元

以上,占总数的６０％左右;从业人员３７０万人以

上,占总数的７０％左右.同时,我省中小企业发展

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各项政策措施落

实还不够到位,融资难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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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能力不强、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等等.制定条

例,对于依法推动中央和我省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解决制约中小企业发

展的突出问题,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意义

重大.

二、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财经委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

总体思路和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立足本

省实际,主动对标一流,着重在围绕上位法规范不

够具体明确的内容和我省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经

验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在征求意

见过程中,有的组成人员建议细化支持中小企业融

资的具体措施,切实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

题.为此,根据省委«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

干意见»,对条例草案的有关规定作出修改:一是在

第十条增加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协

调银行监管部门,督促商业银行缩短融资链条,完

善、落实中小企业授信尽职免责机制,采取合理措

施降低融资利率,提高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

二是考虑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受诸如新冠肺炎

疫情等突发事件和特殊情况影响较大,增加设立

“纾困救助基金”的条款,稳定和增强企业发展

信心.

(二)关于对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支持.人才引

进、技术创新和创业支持是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重

要支撑.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对条例草案

有关规定作出修改:一是在第二十八条增加一款: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搭建网络管理平台,建立高效对接机制,推

动大型科研仪器和实验设施向中小企业开放”.二

是将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对中小企业引进的人才,应当在住房、就医、就学、

落户等方面予以支持;中小企业引进人才所需的租

房补贴、安家费用以及科研启动经费等人才开发费

用,可以税前列支;中小企业平等享受与国有企业

和事业单位同等人才引进政策”.三是在第十九条

增加一款“对于符合规划、不改变土地用途,拆除旧

厂房或者利用原有工业厂房、在建厂房加层提高土

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中小企业工业项目用地,

免收容积率增加部分的土地出让金”.

(三)关于加强中小企业管理和服务工作.在

调研中,部分企业反映,政府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

和管理服务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为企业提供高效

服务不够.为此,对条例草案有关规定作出修改:

一是增加有关公平竞争审查的内容.建立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

制度束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二是针对中小企业统计调查

和监测分析有短板、跟不上的问题.规定应当建立

中小企业统计调查、监测分析制度,为全面准确掌

握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及宏观分析决策提供有力

支撑.

其他修改内容一并体现在草案修改对照表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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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对«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会同财政经济委员会、省司法厅、省小企业发展促

进局成立修改组,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

省人大财经委研究意见的报告,对草案逐条进行了认

真研究和反复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省政府有

关部门、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以及常委会组

成人员、立法研究基地、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同时将草

案在网上发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６月９日至１１

日、６月１６日至１８日,分别赴大同市、临汾市部分县

(市、区)开展立法调研.６月１９日,法制委员会根据

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形成论证稿.６月２８日,

组织召开论证会.７月２日上午,法制工作委员会全

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７月３日下午,法制

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７月

１６日,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十章五十条,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制定实施性法规的若干规定(试行)»要求,

对草案中与上位法重复的条款进行了删减,同时根

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对部分条款进行了增加、合并.

现草案不分章节共二十七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中小企业统计监测制度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完善对中小企业的

分类统计、监测制度是开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建议草案增加这一

内容.法制委员会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在原草案增

加一条,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

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及其他有

关部门,建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制度,定期发布中

小企业有关信息,每年发布上一年度中小企业发展

报告.”(草案修改稿第四条)

(二)关于政府财政资金支持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为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支持,特别是资金支持中

小企业开展“六新”的力度.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

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原草案第六条中的“根

据实际情况”删除,要求所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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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专项资金.同时将“六新”写入本条规定,修改

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体系、融资服务体系建设,支持中小企业

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

上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并向小型微型企业倾

斜.”(草案修改稿第六条)

(三)关于公布税费政策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国家有一系列关

于扶持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和收费减免政策,这些

红利对于有些中小企业来讲并不清楚,政府提高服

务水平,就应当主动公布,建议草案在这方面作出

规定.法制委员会建议按照组成人员意见,将原草

案第八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及时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以及政府性基金目录、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目录、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等清单.”(草案修改稿

第八条)

(四)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调研时,有关方面提出,融资难是限制中小企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当重点发展以应收账款

为主要担保品的担保融资.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

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针对中小企业以应收账

款担保融资过程中,因其应收账款的付款方不予确

认债权债务关系而影响融资的问题,建议增加一

款,即“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申请担保融资,需要在

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其应

收账款的付款方,应当自被要求确认之日起３０日

内予以确认.”(草案修改稿第十三条第二款)

(五)关于工业企业小升规问题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我省规上企业数

量较少,特别是符合升规的后备工业企业数量不

足,限制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议增加促进工

业企业小升规的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

建议采纳组成人员意见,在原草案第十四条增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小型微型工业企业升级为规

模以上企业的,应当给予奖励”的规定.(草案修改

稿第十四条)

(六)关于中小企业维权难的问题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中小企业的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面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渠道不

畅、成本过高等问题,草案应当在保护中小企业权

益方面做出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

按照组成人员意见,将原草案第四十二条修改为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省统一的中小企业综合服

务平台,统一受理中小企业的政务咨询、投诉举报,

并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推送、指导等服务.

“中小企业诉求事项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的,由

相应主管部门办理;诉求事项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

或者涉及多个部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本

级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牵头办

理.办理结果应当及时通过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

台或者其他途径向中小企业反馈.”(草案修改稿第

二十三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文字表述等方面作

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 修 改 稿,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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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一号)

«山西省禁毒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禁毒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禁毒条例

(１９９９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

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禁毒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禁毒宣传教育、毒品

和制毒物品管制、戒毒管理、禁毒工作保障等活动

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禁毒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

禁毒工作坚持教育和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实行

政府领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社会共治的工作

机制.

第四条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应

当依法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毒

工作的领导,将禁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将禁毒工作纳入文明创建、平安创建的考核

内容;将禁毒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大经

费保障力度.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负责

组织、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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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委员会设立办公室,负责禁毒委员会日常

工作.

禁毒委员会应当建立成员单位禁毒工作考评

激励机制,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工作.

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开展

禁毒工作,并向本级禁毒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禁毒示

范城市创建活动,提升禁毒工作治理水平.

省人民政府应当对毒品问题严重的地区或者

禁毒工作不力的地区开展禁毒重点整治.

第八条　本省实施禁毒大数据工程,通过禁毒

大数据平台,提升禁毒工作的信息化、科技化、智能

化水平.

第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结合禁毒工作实际,加

强区域协作,开展禁毒信息和涉毒线索的收集、使

用、交流和研判工作,构建联查联防联控立体化防

控体系.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毒品违

法犯罪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公布举报方式,依法保

护和奖励举报人.

第二章　禁毒宣传教育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

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普及毒品预防知识,实现

禁毒宣传教育全覆盖;利用全民禁毒宣传月和国际

禁毒日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创新宣传方式,强

化宣传效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村(居)民和流动

人口的禁毒宣传教育,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中规

定禁毒的内容.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由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配合、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的禁毒宣传和毒品预防教育体系.

禁毒委员会应当组织编写、制作禁毒知识读

本、音像制品、互联网宣传产品等.

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即

时通讯、移动通讯等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开展常态化

禁毒宣传教育,免费刊登、播放禁毒信息和公益

广告.

行政学院、公职人员培训机构应当将禁毒宣传

教育列入培训内容.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对其工作人员开展禁毒宣传

教育.

禁毒教育基地应当以真实案例为内容,面向社

会开展禁毒警示教育工作.

货运、客运、矿山、建筑等对公共安全负有重大

责任的企业应当对所属从业人员开展针对性禁毒

宣传教育.

第十四条　公共图书馆、阅览室以及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等场所应当提供禁毒知识读物,展播禁

毒知识内容.

机场、车站、码头、广场、公园、景区、娱乐场所、

经营服务场所等公共场所和道路、公共交通工具的

经营者、管理者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禁毒警示标

语,播放禁毒公益广告,开展多种形式的禁毒宣传

教育.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应当落实毒品预防教育教学计划,将禁毒知识纳入

教学内容,每学期不少于两课时,推动禁毒示范学

校创建.

学校应当利用互联网禁毒教育平台以及校园

网络、广播、宣传栏、禁毒教育园地等载体,针对不

同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毒品认知能力,分别开展

禁毒宣传教育,支持校园社团和志愿者队伍开展禁

毒宣传教育,将禁毒教育与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和公益服务相结合.

发现学生、教职员工在学校有毒品违法犯罪行

为的,学校应当及时制止,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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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

年人进行毒品危害的教育,防止其吸食、注射毒品

或者进行其他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章　毒品和制毒物品管制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毒品

和制毒物品的管理.

尚未纳入国家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但是易

被用作制毒原料或者配剂的化学品的管理办法,由

省人民政府制定.

全省毒情监测分析由省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

实施,为毒情评估提供依据.

城镇生活污水等涉毒样本采集工作由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生

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

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落实毒品和

制毒物品管制措施;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

应当及时予以制止、铲除,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

告;发现其他毒品违法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报告

所在地公安机关.

第十八条　禁止在食品中添加毒品原植物的

根、茎、叶、壳以及种子、幼苗及其制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抽样检测

或者检验,发现毒品原植物的根、茎、叶、壳以及种

子、幼苗及其制品的,应当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

第十九条　使用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因转产

或者停产,处理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按照«易

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规定的购销行为管理.

第二十条　出租、转让场所或者设施设备用于

化工、医药产品生产、储存的,出租者、转让者应当

自出租或者转让之日起五日内向所在地公安机关

报告.

物业服务企业和房屋出租人、管理人发现承租

人在出租房屋内有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

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并配合调查取证.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研发、生

产、经营、购买、进出口新精神活性物质.

对具备新精神活性物质研发制造能力的企业

和人员,公安机关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建立本辖区信息库;加强可用于新精神活

性物质定性分析的检测仪器的管理,建立健全委托

测试谱图实名登记和谱图报备制度.

用于新精神活性物质定性分析的检测仪器持

有者接受委托检测的,应当在完成检测后二十四小

时内将检测结果和委托人信息报送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禁毒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新精神活性物质情

况通报和联合监督检查制度.

第二十二条　货运和邮政、快递等物流运营单

位应当配备必要的技术装备和设施,查验客户身

份,对运输、寄递物品进行开箱验视,防止非法运

输、寄递毒品、易制毒化学品,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期

限留存物流提取单据、寄递详情单和相应的电子信

息档案;发现委托运输、寄递疑似毒品、易制毒化学

品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并配合调查

取证.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根据查缉毒品和易制

毒化学品的需要,可以在交通要道、物流集散地、机

场、车站、码头以及寄递分拣等场所,设立毒品和易

制毒化学品检查站点,开展毒品查缉和易制毒化学

品检查工作,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省际、市际公安检查站应当将毒品和易制毒化

学品检查纳入日常检查工作.

第二十四条　文化旅游、市场监督管理、行政

审批服务管理等部门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对娱乐场

所的投资人、拟任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负责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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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毒背景审查.

公安机关应当与娱乐场所和经营服务场所签

订禁毒责任书,并对其法定代表人、从业人员进行

吸毒筛查和禁毒培训教育.

娱乐场所和经营服务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建立

巡查制度,发现涉嫌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及

时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并配合调查取证.

第二十五条　交通运输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

全驾驶人员吸毒筛查制度,定期组织本单位人员吸

毒检测,并主动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检查;发现驾

驶人员有吸毒行为的,应当停止其驾驶行为,并向

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告.

公安机关查处交通运输经营单位驾驶人员吸

毒的,应当通报其所在单位.

第二十六条　驾驶人员有吸毒行为记录的,不

得驾驶下列交通工具:

(一)铁路机车车辆;

(二)校车;

(三)出租车;

(四)从事旅游的包车,公交车等三类以上班线

客车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

的道路专业车辆;

(五)其他易造成重大伤亡事故、重大财产损失

等严重后果的交通工具.

第二十七条　从事下列岗位工作的人员有吸

毒行为的,所在单位应当予以调离,并向所在地公

安机关报告:

(一)火车、城市轨道交通、航空器等信号、指挥

岗位;

(二)电力、燃气、供热、矿山、金属冶炼、建筑、

石油、化工等行业中对公共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

岗位;

(三)操作重要生产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的

岗位;

(四)高空等危险工作岗位;

(五)其他对公共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

前款规定的单位应当将吸毒筛查纳入安全管

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　广播影视制作、文艺表演团体和

其他公众媒体不得邀请曾经有毒品违法犯罪行为

的人员参与制作广播影视作品和参与文艺演出.

剧场、影院、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其他公众媒体

不得播出曾经有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作为主

创人员参与制作的广播影视作品以及代言的商业

广告;不得提供其作品的视频点播、电视回看等

服务.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传

播、转载有关种毒、制毒、贩毒、吸毒的方法、技术、

工艺、经验以及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制造方法等涉

毒信息.

网络运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第三方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网上涉毒信息巡查

监测制度,发现其用户利用网络进行毒品违法犯罪

活动、传播毒品违法犯罪信息的,应当立即采取停

止传输、删除违法信息、防止信息扩散、留存后台日

志等措施,并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

第三十条　金融机构应当依法配合公安机关

加强对毒品违法犯罪可疑资金的监测;发现涉嫌毒

品违法犯罪资金流动情况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行

政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三十一条　对于查获的毒品和从事毒品违

法犯罪使用的财物、违法所得以及由违法所得产生

的收益,由公安机关收缴并依法处理.

销毁收缴、查获的毒品、制毒化学品的,公安机

关应当依法移交具有无害化销毁资质的单位销毁,

同时通知同级生态环境部门.

第四章　戒毒管理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吸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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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评估、分级管理、综合干预,帮助吸毒人员

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

戒毒工作采取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

戒毒、社区康复等多种措施,建立戒毒治疗、康复指

导、救助服务兼备的工作体系.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根

据实际需要确定专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或者在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内开辟专门区域,用于收治病残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第三十四条　被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需要所外

就医的,经依法批准后,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书

面通知戒毒人员住所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

办事处;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应当书面通知

经常居所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强

制隔离戒毒所外就医人员的管理参照社区戒毒人

员的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被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是未成年

人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人员的唯一抚养人、扶养人、

赡养人的,做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

书面通知其住所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

处;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通知经常居所地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前款规定

的未成年人、生活不能自理人员进行妥善安置,保

障其基本生活需要.

第三十六条　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强

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通知其家属、所在单位、住所

地或者经常居所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

处、公安派出所将其接回,做好戒毒措施衔接.

第三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区戒

毒专职队伍建设,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吸

收社会力量参与禁毒社会工作,加强对社区戒毒人

员、社区康复人员的服务与管理.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应当根据戒毒治疗服务需求,加强自愿戒毒

医疗机构建设,引导、支持精神病专科医院、综合医

院普遍开设戒毒治疗科(室).

鼓励社会力量开办自愿戒毒医疗机构.

自愿戒毒医疗机构应当如实登记自愿戒毒人

员信息,并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九条　阿片类物质成瘾者集中的地区,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置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机构,给予

一定的经费支持,为长期坚持治疗的戒毒人员减免

费用.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应当指导、支持公立医院与强制隔离戒毒场所

内设医疗机构建立医疗联合体,完善戒毒医疗资

质,提升戒毒治疗能力.

第五章　禁毒工作保障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标准加强禁毒教育基地、毒品实验室、毒品

检查站、禁毒情报中心(站)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场所等禁毒基础设施建设,并配备相应的禁毒

装备.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禁

毒信息化建设,汇聚整合政府部门基础数据、管理

数据和公共服务机构业务数据、互联网相关数据,

提升禁毒工作水平.

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之间应当建立联合打击

毒品违法犯罪工作机制,实现毒品违法犯罪线索的

信息共享.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禁

毒队伍建设,保障禁毒工作需要;对禁毒工作中牺

牲、伤残的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抚恤和优待.

对存在职业暴露风险的禁毒工作人员,其所在

单位应当定期组织专项体检,并为其办理相应的

保险.

第四十四条　医疗保障部门应当引导戒毒康

—４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４　



复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民政部门应当将符合条件

的戒毒康复人员纳入救助范围.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应当将戒毒康复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全

民技能提升工程,落实就业扶持措施.

用人单位招聘戒毒康复人员的,依法享受税

收、社会保险补贴等优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货运和邮政、

快递等物流运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

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

(一)未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或者未对运输、

寄递物品进行开箱验视的;

(二)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期限留存物流提取单

据、寄递详情单和相应的电子信息档案的.

第四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

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在禁毒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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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禁毒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　 张立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的委托,就«山西省禁毒条例

(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的有关情况,

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现行«山西省禁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１９９９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山

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进行了修正.«条例»的实施对规范我省禁毒

执法活动,指导禁毒工作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毒品违法犯罪呈现

出新态势,禁毒斗争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亟需完善

«条例»相关内容.

(一)修订«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禁毒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和中央、省委关于禁毒工

作总体部署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禁毒工

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是新时代做好禁毒工作的根

本遵循.２０１４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

政府着眼整治突出毒品问题、毒品问题严重地区责

任考评等禁毒工作实践,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推动了我省禁毒工作的良性

发展,形成了好的经验做法,需要用地方立法的形

式进一步固化.

(二)修订«条例»是应对复杂多变毒情形势的

需要.近年来,我省禁毒工作成效明显,但毒品“多

头入晋”的态势仍未根本改变,吸毒人群仍处高位,

同时新业态、新领域涉毒犯罪问题日趋突出,新型

合成毒品滥用蔓延加快,毒品违法犯罪成为危害社

会稳定的重要源头,完善禁毒工作法规体系,加大

管控力度,刻不容缓.

另外,机构改革后,禁毒工作相关部门名称、职

能发生了较大变化,需要通过修订«条例»,进一步

明确和规范相关禁毒工作主体的职责,破解少数单

位和部门对禁毒工作认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履

职不充分等难题.

二、主要内容

«修订草案»共７章６０条,包括总责、禁毒宣

传、毒品和制毒物品管制、戒毒管理、禁毒工作保

障、法律责任、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细化了上位法中禁毒宣传教育的相关内

容.«修订草案»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新闻媒体、信息服

务单位等社会各界的禁毒宣传教育职责,构建禁毒

宣传和毒品预防体系(第十二、十四、十五条).并

针对我省煤矿、矿山多,大车司机、建筑工人等重点

群体吸食咖啡因问题,规定了交通运输、住房和城

乡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禁毒宣传、预防责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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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条第二款).

二是明确了毒品和制毒物品管制的措施.«修

订草案»按照禁种、禁制、禁贩、禁吸的逻辑,规定了

禁种铲毒、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及特定行业、货运寄

递、交通运输、特殊岗位从业人员的管控措施(第二

十、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三十条).并

针对非列管可制毒化学品无管制依据的问题,授权

省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管理措施(第十六条第二款).

三是明确了实施禁毒大数据战略,推动禁毒治

理体系现代化.«修订草案»总责部分明确了省人

民政府是实施禁毒大数据战略的主体(第八条);分

则部分规定了政府推进禁毒信息化建设的职责,保

障禁毒大数据战略的实施(第二十四、三十二、四十

七条).

三、起草过程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按照刘新云副省长的指

示,省公安厅启动«条例»修订工作.２０１９年６月

２０日,省人大监司委召集相关部门和专家及有关

人大代表召开«条例»修订讨论会,经会议研究同意

将«条例»修订列入２０２０年立法计划进行报批,并

于６月２６日至２８日成立立法调研组赴临汾进行

了专题调研.２０１９年７月,公安厅成立«条例»修

订专班,今年１月初形成初稿,并征求各市禁毒部

门和省禁毒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意见,进行了修改完

善.今年２月至３月,刘新云副省长３次听取«条

例»修订情况汇报,并作出明确指示,推动«条例»修

订工作.３月下旬经新云副省长审阅通过后,省公

安厅将确定的«条例»(送审稿)报送省司法厅.省

司法厅通过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专题调研、专家论

证、集体审议等形式完成了对«条例»(送审稿)审

查.４月２４日,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了«山西省

禁毒条例(修订草案)».

以上说明连同«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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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禁毒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白秀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和工作安排,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由省人民政府提请的«山西省禁毒

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监察和司法委

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山西省地方

立法条例»的有关规定,形成审议意见.经５月８

日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现报告如下:

一、研究审议过程

我委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今年３月１０日,

召开条例修订立法专题会议,听取省公安厅汇报条

例修订进展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就高

质量做好条例修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二是向大

同、晋中、晋城、运城四个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就条例

修订书面征求意见.三是李悦娥副主任带队,组织

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代表赴省公安厅、省

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大同、忻州、长治就禁毒工作进

行专题调研.期间走访基层法院和社区戒毒(康

复)中心,深入了解掌握当前禁毒工作实际情况.

四是组织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

以及专家学者进行论证.

二、总体评价

«山西省禁毒条例»是１９９９年１月制定、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修正的.条例施行２０多年来,对预防和惩

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委认为,这次省政

府提请审议的草案贯彻落实了上位法精神,面对新

时代、新形势、新问题,结合实际进行了全面修订,

体现了山西特色,与２０１０年修正后的条例相比,内

容更加全面,可操作性更强,较好地回应了社会关

切,草案已比较成熟.监察和司法委建议提请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三、几点修改建议

针对调研过程中基层反映比较普遍、集中的突

出问题,我委进行了认真梳理提炼,并征求了专家

学者意见建议,提出了修改意见.

(一)关于禁毒宣传教育的问题

通过基层调研、特别是吸毒人员和戒毒工作者

反映,近年来各类毒品层出不穷,进化很快,许多新

毒品公众根本不能识别,误食毒品的现象时有发

生.个别地方存在吸食毒品的不良风气,对吸食毒

品在生理心理和家庭社会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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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人员、戒毒工作者、戒毒康复医疗机构等普遍

反映当前禁毒宣传教育不够深入具体.草案第二

章“禁毒宣传”虽作了一些规定,但仍存在对毒品种

类宣传不够、对毒品造成生理心理和家庭社会危害

危险威胁的典型案例宣传不够等问题.建议充实

第二章内容,要强调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在禁毒宣

传中,一是要明确列举毒品具体名单、公开展示实

物毒品样品特征;二是要重视典型案例的震慑教育

作用.

(二)关于明确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及成员单位

职责的问题

在征求意见中大家普遍反映,草案对成员单位

职责规定比较零乱,不利于法规的执行和宣传.在

基层调研中了解到,我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大都设

在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组织、协调、指导禁毒工作力

度不够的问题.草案第六条对成员单位进行了规

定,公安机关、司法行政、商务、应急管理等成员单

位部门职责分散在第三、第四章,成员单位负有哪

些职责,规定不够系统、明确.第五条第二款“禁毒

委员会设立办公室,负责禁毒委员会日常工作”,规

定明显单薄.建议对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成员单位

及其职责做出明确规定,可以规定由同级人民政府

进一步予以明确细化.

(三)关于文字表述问题

一是草案第七条规定:“禁毒委员会可以责令”

“的人民政府开展禁毒重点整治”表述似乎不

够准确.二是在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未成年人、

生活不能自理人员妥善安置”后,建议增加“保障其

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表述.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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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禁毒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

会议对«山西省禁毒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进行了初审.初审后,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

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会同省公安厅、省司法厅,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逐条修改,形成征求

意见稿.５月２２日,将征求意见稿印发省直有关

单位、设区的市人大、部分县(市、区)人大征求意

见,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常委会党组对草案修改工作高度重视.郭迎光副

主任专门批示,岳普煜副主任亲自带队赴基层立法

联系点,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级人大代表、基层立法

联系点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并指导和参与草

案修改工作.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方面意见对草案

进行了修改.７月２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

会议逐条进行了研究、修改.７月３日,法制委员

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并作进一

步修改.７月１６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

了研究,决定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初审稿共７章６０条.修改过程中,根据组成

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反馈意见,删去９条,合

并６条为３条,增加１条,对有关条文的表述作出

修改.修改后,现草案共７章４９条.

二、修改原则

修改过程中,我们按照以下原则开展工作:一

是针对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反馈意见,按

照“能采纳尽量采纳,能吸收尽量吸收”的原则,进

一步充实完善草案内容.二是尊重省政府初审稿

的起草本意,坚持“有力度、有温度、有态度”的修改

原则,支持全省禁毒工作.三是将我省近年来在禁

毒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按照上位法的要求进

行细化、量化和补充,上升为法规,发挥地方立法对

禁毒工作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三、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举报和奖励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初审稿第十条第

一款中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毒品违法犯

罪行为”的规定,“单位和个人”的权力设定与第四

条的“单位和公民”的义务设定不一致.第二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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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保护举报人的制度内容.修改时,我们结合禁

毒法和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的相关规定,将

该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毒品违

法犯罪行为举报奖励制度,保护和奖励举报人.”

(现草案第十条)

(二)关于禁毒宣传教育

审议时,多位组成人员提出,初审稿第二章章

名应当增加“教育”内容.修改时,我们根据禁毒法

第二章禁毒宣传教育的设置,结合草案立法本意,

修改为“禁毒宣传教育”.为进一步压实禁毒宣传

教育的主体责任,将初审稿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

易涉毒职业的禁毒宣传教育主体,由政府部门变更

为 “企业”,同时增加一款规定:“禁毒教育基地应

当以真实案例为内容,面向社会开展禁毒警示教育

工作.”(现草案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

针对有关方面提出的,学校是落实青少年毒品

预防教育的最重要环节,不能流于形式,建议草案

规定禁毒知识教学课时的内容.我们采纳上述修

改意见,将有关内容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应当落实毒品预防教育教学计划,将禁

毒知识纳入教学内容,每学期不少于两课时,推动

禁毒示范学校创建.”(现草案第十五条第一款)

(三)关于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机构的规定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初审稿第四十三

条第一款中“卫生健康部门设置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机构”和第二款中“鼓励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机构为

长期坚持治疗的戒毒人员减免费用”的规定,力度

不足,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建议修改.修改时,我

们采纳这一建议,将该条修改为:“阿片类物质成瘾

者集中的地区,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置戒毒药物维持

治疗机构,为长期坚持治疗的戒毒人员减免费用.”

(现草案第三十九条)

(四)关于法律责任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为了惩治毒品违

法犯罪问题,应当加大违法犯罪行为责任追究力

度.我们认真研究初审稿,本着审慎的原则,就修

改中遇到的有关法律责任部分条款能否设定的问

题专门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并根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办发〔２０２０〕１９６号回函对法律责

任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删除７条,保留４条,调整

位置１条.(现草案第六章)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审议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对于吸毒

成瘾者以及有两次以上吸毒行为纪录的,应当取消

其驾驶车辆资格,吊销其驾照.对此,我们进行了

认真研究,考虑到禁毒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均未明

确规定相关内容,按照立法法的规定,这方面内容

不属于地方立法权限.鉴于以上情况,法制委员会

建议草案不作规定为宜.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法制

委员会建议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作

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汇报连同修改后 的 草 案,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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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二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起

废止.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决定: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第一次修正、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

二次修正的«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自２０２０

年８月１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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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冯改朵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的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山西省农业

环境保护条例»(下称«条例»).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

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第二次修正.

«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省农业环保工作逐步

走上了法制轨道,实现了依法保护农业环境,促

进了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农

业环保 工作的巨大变化.但是近年来,由于国家

及我省制定出台了相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条

例»作为农业环境保护专门类法规,其大部分核心

条款的主要内容已被这些法律法规涵盖,部分条款

与上位法不一致.

一、«条例»中核心条款的大部分内容被上位法

及我省相关法规所涵盖

«条例»中的核心条款主要体现在第三章保护

措施中,其中第十五条至第二十二条的内容均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

及我省出台的«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西省

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等相关条款中有明确规定,且

规定的更为细致.

二、«条例»中部分核心条款内容与上位法不一

致,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条例»第十三条针对商品粮基地、城市副食品

基地、出口农产品基地和名、特、优、稀、新农产品集

中地区建立保护区进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针对所有农用地提出了

建立分类管理制度,按照土壤污染程度和相关标

准,对农用地进行分类管理.

«条例»第十四条要求划定农业环境综合整治

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十五

条要求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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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还规定了对严格管控类农

用地可以采取调整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退耕

还湿、轮作休耕、轮牧休牧等风险管控措施,措施更

多,要求更严.

经征求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的意见,建议

废止该条例.７月１６日,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废止该条例.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７月２８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

止‹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草案)»(以

下简称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

员对决定草案表示赞同.法制委员会于２９日下午

召开全体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法制

委员会认为该条例核心条款的大部分内容被上位

法及我省相关法规所涵盖,部分核心条款内容与上

位法不一致,废止该条例是必要的.同时,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技术规范的要求,法制委员会建

议在决定草案中增加“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起废止”

的内容.

以上报告连同决定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４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三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

题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通过,现予

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我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

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山西省机构改革方案»,确

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开展工作,现就我省机

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

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现行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

作,«山西省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

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地方性

法规规定尚未修改之前,调整适用有关规定,由组

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相

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

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

二、地方性法规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

机关负有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的,上级行政机关职

责已调整到位、下级行政机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

的,由«山西省机构改革方案»确定承担该职责的上

级行政机关履行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

三、实施«山西省机构改革方案»需要制定、修

改地方性法规,或者需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作出相关决定的,省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提出议

案,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审议.

四、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确保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开展工作

的连续性、稳定性、有效性,特别是做好涉及民生、

应急、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工作.

五、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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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我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

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委托,现就«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省机构改革涉

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

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决定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关于深化机构改革的决策

部署.按照«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和«山西省机构改革方案»,全省各级行政机关

开展了机构改革工作.这次机构改革范围大,涉及

的部门多,机构名称、职责调整的情况各不相同,与

此相关联的地方性法规数量较多,需要修改的情况

比较复杂.为使机构改革涉及的行政机关职责调

整与我省现行地方性法规规定相衔接,确保行政机

关依法有序开展工作,按照常委会党组的安排部

署,法工委起草了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起草过程

中,法工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机构

改革涉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

定»,学习借鉴了其他兄弟省市的有关经验,并征求

了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意见.７月２日,

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

逐条研究;７月１６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决

定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二、主要内容

决定草案共五条,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了规定:

一是«山西省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

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地方

性法规规定尚未修改之前,调整适用有关规定,由

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

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

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二是现行地方性法规规定

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负有管理监督指导

等职责的,上级行政机关职责已调整到位、下级行

政机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的,由承担该职责的上级

行政机关履行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三是实施«山

西省机构改革方案»需要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或

者需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相关决

定的,省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提出议案,依照法定程

序提请审议.四是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

的连续性、稳定性、有效性.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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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四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现就本省资

源税具体适用税率、计征方式及减征免征事项决定

如下:

一、资源税适用税率,按照本决定所附«山西省

资源税税目税率表»执行.

二、地热、石灰岩、其他粘土、砂石、矿泉水实行

从量计征,天然卤水实行从价计征.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征或者免征资源税:

(一)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

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减

征当年度百分之三十资源税,但减税额不超过当年

度直接经济损失的百分之三十.

(二)纳税人开采共伴生矿、低品位矿的,依据

地质勘查报告和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减征百分

之三十资源税.

(三)纳税人开采尾矿的,免征资源税.

四、本决定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附件:山西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表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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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

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就«山西省资源税具体

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

定(草案)»)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决定(草案)»的必要性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资源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对开采

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从量征收资源税.

从２０１０年６月起,在全国逐步推进资源税从价计

征改革,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在

全国全面推开.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起,根据中央统一

部署,我省先后完成了煤炭资源税、矿产资源税和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改革以来,我省资源税政

策运行平稳,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全省累计征收资源税

１２６４亿元,约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

入的１８％,是“营改增”后我省的第一大地方税种,

地位举足轻重.

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以下简称«资源税法»),

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施行.«资源税法»第二条第

二款、第三条第二款、第七条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

决定三项内容:一是对规定实行幅度税率的税目,

在规定税率幅度内确定我省具体适用税率.二是

对可以选择计征方式的税目,确定我省具体计征方

式.三是出现符合条件情形,确定是否减征或者免

征资源税以及具体办法.上述三项内容,由省级人

民政府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并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鉴于上述情况,为保障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资源

税法»在我省顺利贯彻实施,及时制定«决定(草

案)»非常必要.

二、«决定(草案)»的立法思路

«资源税法»的立法思路是税制平移,在保持现

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前提下,将«暂行

条例»上升为法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个别征

税事项作相应调整.

«决定(草案)»遵循了«资源税法»的立法思路

和精神,将现行的资源税政策按照税制平移的原

则,确定«决定(草案)»的内容;同时,对不符合«资

源税法»的规定及近年来反映较大的政策进行适当

调整.

三、«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具体适用税率

—０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４　



«资源税法»共规定了１６４个资源税税目,其中

９个税目(原油、天然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

铀、钍、钨、钼和中重稀土)税法中已明确具体税率,

不需地方确定;其余１５５个为幅度税率,需要地方

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１５５个税目中,我省目前规模化开采的有３７

个,其中:具体适用税率完全平移的２９个,适当作

了调整的８个.其余１１８个税目我省目前没有规

模化开采,但为保证税率体系的完整性,同时为今

后开采征税有法可依奠定基础,按照税率幅度的中

等水平确定了具体适用税率.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适当调整的８个税目.这

８个税目税率的调整,主要是考虑到税法新规定、

我省的特殊情况及征管要求.其中,银、沸石２个

税目我省现行税率超过了税法的税率幅度上限,下

调至幅度上限.大理岩税目我省现行的计征方式

是从量征收,税法规定从价征收,按照税法规定调

整了计征方式和税率.地热、石灰岩、矿泉水３个

税目根据近年来的征管实际,调整了税率和计征方

式.煤成(层)气税目,考虑省委省政府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试点方案要求、税负公平性、环境恢复治理

补偿、地方党委政府意见、人大代表建议和企业负

担能力等因素,将税率由１％提高至１．５％.煤税

目,按照税法规定和全省整体税负平移的原则,废

止了洗选煤折算率的规定,将原煤税率仍然确定为

８％,选煤税率确定为６．５％.

(二)关于计征方式

«资源税法»规定,地热、石灰岩、其他粘土、砂

石、矿泉水、天然卤水６个税目资源税可以选择从

价计征或者从量计征.我省现行政策中,地热、石

灰岩、矿泉水、天然卤水４个税目实行从价计征,其

他粘土和砂石２个税目实行从量计征.考虑到准

确计税、方便征管,«决定(草案)»将天然卤水确定

为从价计征,其余５个税目确定为从量计征.

(三)关于减免税优惠

«资源税法»授权省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意外事

故或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和纳税人开采

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尾矿给予减征或免征资源税

优惠.

经广泛调研和征求多方意见,为支持纳税人渡

过难关,恢复生产,拟对纳税人因意外事故或自然

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减征当年度３０％的

资源税,同时为避免减税额与损失额倒挂,限定减

税额不超过当年度直接经济损失的３０％.为鼓励

企业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促进资源应采尽采、充

分利用,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拟对纳税人开

采共伴生矿、低品位矿的,减征３０％资源税;对纳

税人开采尾矿的,免征资源税.

以上说明连同 «决定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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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

事项的决定(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华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

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已于２０２０年

７月８日省人民政府第７３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财经委高度重视,提前介入,联合省财政厅、税

务局、司法厅等有关部门赴晋城、忻州、太原等地,

深入重点税源企业开展调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省

财政厅、司法厅关于«决定(草案)»立法思路、协调

修改、草案进展等相关情况汇报;会同常委会法工

委参加省司法厅等部门组织召开的专家论证会,对

具体适用税率、计征方式和减征免征优惠等进行评

估论证.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决定(草案)»,对资源

税应税产品的具体适用税率、计征方式和减免征具

体办法作出了规定.一是将所有应税资源全部纳

入征税范围,税目全覆盖.明确了１５５个税目的适

用税率,其中:对２９个税目的税负完全平移;不能

完全平移的８个税目作了适当调整;我省没有开采

且现行资源税政策未明确税率的１１８个税目原则

上按法定幅度税率的中值确定.二是对资源税法

规定可以选择实行从量计征或从价计征的税目,根

据征管实际予以明确.三是细化纳税人因意外事

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以及开采共

伴生矿和低品位矿情形下的具体减税率,并规定对

开采尾矿免征资源税.

财经委认为,«决定(草案)»按照“总体平移、个

别调整、全面覆盖”的原则,体现了税制平移的基本

思路,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同

时统筹考虑我省资源禀赋特点、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导向等多方面情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合理性和

可行性.议案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和我省实际,«决

定(草案)»基本成熟,同意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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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７月２８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按照

税收法定的原则,为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

税法»在我省有效贯彻实施,省人大常委会对资源

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作出决定十分必要,建

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个别常委会组成人员

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财政

厅及时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与本人进行了沟通.２９

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

一审议,认为根据资源税法第七条的授权,现草案

制定的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尾矿减征或者免征资

源税具体办法,符合上位法精神,也符合我省实际,

是可行的,建议本次常委会表决通过.

以上报告连同联组会议审议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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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五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人民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省审

计厅党组书记陈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２０１９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进行了

审查,会议同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

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

告».决定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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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０９８７

亿元,为变动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１０１４％,下

降６８％;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８４６５８

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５％,增长７３％.２０１９年省本

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４９８５ 亿元,为预算的

８１３％,增长１２％;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７６５７亿元,为预算的８８１％,下降３９２％.２０１９

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３２２６亿元,

为预算的８０７％,增长２６８３％;省本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１９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２０１９

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６４５９５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３％,增长１％;省本级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执行５７３０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０３％,增

长５１％.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３５１１８９

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３７９９０４

亿元以内.全省政府债务率５６９％,其中省本级

政府债务率６４９％,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９年,省政府及其财

税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省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牢固树立转型发展理念,全

力以赴稳定财政运行,多管齐下支持经济发展,综

合施策保障改善民生,积极作为深化财税改革,较

好实现了省人代会批准的省本级预算目标.建议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９年省本

级财政决算(草案).同时,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

算中也反映出预算执行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财政增收基础不牢固,专项资金项目库建

设及管理有待完善,部分资金支付较慢等问题依然

存在.对此,应当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解决.

省审计厅对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依法开展审计,揭示了预算执行进度、资金

使用绩效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从强化预算编制、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完善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等方面提出了审计建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政

府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扎实做好

整改工作,年底前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整改情况和

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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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做

好新形势下财政管理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是精准落实积极财政政策.要充分发挥产

业基金作用,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在“六新”上取得

新突破.根据我省“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要

求及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需要,进一步优

化财政资源配置,着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战和“六

新”攻坚战.继续加大力度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结

合疫情影响程度的不同,在权限范围内研究制定更

具针对性的地方税费政策,采取减免税费、延期缴

纳税款等具体举措,帮助企业克服疫情影响,推动

企业加快复产达效.用足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做好相关项目储备,加快债券资金

使用拨付进度,及早发挥效益,形成对经济的有效

拉动.

二是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要深入推进省

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合理确定各级

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公正性、针对

性和有效性.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建立健全专项转

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加大对重点领域资

金统筹整合力度,明确整合资金范围,突出重点支

持方向,集中财力办大事,更大程度发挥财政资金

效益.深入推进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科学

制定项目支出标准,强化项目支出定额标准应用,

提升项目支出的科学化水平.

三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扩大绩效目

标编报范围,积极探索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报

工作.加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对新出台的重大政

策、项目从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

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等方面进行客观

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安排预算的重要参考.综

合运用好单位绩效自评、财政重点评价及委托第三

方评价等不同方式,增强绩效评价的客观性、公正

性.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

整改工作.

四是建立健全审计整改长效机制.要强化审

计监督职能,围绕落实“六保”任务开展审计监督,

对减税降费、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方面政策资金

落实情况开展跟踪审计.严格落实审计查出问题

和整改情况通报机制.进一步完善审计查出问题

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制度,实施台账管理.

严格责任追究机制,明确整改责任主体,加大追责

问责力度,推动部门单位完善制度、加强管理、整改

到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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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六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已由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人民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说明»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

«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

果的报告»,审查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会议同意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

果的报告,决定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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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财政部已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８６５亿元,其中年初提前下达３３３亿元,已经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列入省本级预算.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剩余５３２亿元政

府债务收支需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

审查批准.现在我向本次会议就调整方案(草案)

做出说明.

一、本次政府债务规模及分配方案

本次５３２亿元政府债务额度,按举借方式分,

发行政府债券５２６６１亿元、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

组织借款５３９亿元.按债务类型分,一般债务

１３９亿元、专项债务３９３亿元,一般债务为没有收

益的公益性项目举借,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债务收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务为有一

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举借,用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

入偿还,债务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根据我省实际,５３２亿元债务额度分配方案

为:省本级留用１８６４亿元,转贷各市３４５６亿元.

重点用于强化防疫医疗体系、加强“两新一重”建

设、推动教育质量提升、深化生态环境治理、加大基

本民生保障等重点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经此分配,全年省本级留用债务资金２２５６亿

元,其中年初提前下达资金安排３９２亿元;转贷各

市６３９４亿元,其中年初提前下达资金安排２９３８

亿元.

二、本次省本级债务资金使用方案

省本级留用债务资金１８６４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７５３亿元,包括发行一般债券７４６５亿元、外

国政府借款６０４０万元、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６９８万

元;专项债务１１１１亿元,全部发行专项债券.

(一)公共设施类安排４８８４亿元

主要用于白求恩医院、省儿童医院、省人民医

院等区域医疗中心、公共卫生和防疫应急体系建设

９３亿元,太原地铁一号线建设１１５８亿元,山西

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忻州师范学院等高校新校区

建设１２３６亿元,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等环保项目１５６亿元.

(二)转型发展类安排１５８５亿元

主要用于山西农谷等现代农业项目７０１亿

元,“气化山西”管网建设４０４亿元,华远国际陆港

集团快递物流园建设１亿元,山西科技创新城中小

企业产业基地建设１亿元,世界文化遗产保护１亿

元,省文旅集团景区建设等１８亿元.

(三)基础设施类安排１２１７亿元

主要用于华远国际陆港集团太焦、大张、武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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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３１１３亿元,山西交控集团高速公路建设

３０亿元,六条国省干道改造２２３７亿元,太原机场

三期改扩建配套项目３１２亿元,大水网三大骨干

工程建设７亿元.

以上项目中“省级债券、市县使用”８８７５亿

元,重点支持晋中和阳泉六条国省干道改造、太原

机场三期改扩建配套项目、太原地铁一号线建设、

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山西农谷建设

等,债券本息由使用市县财力上解偿还.其他项目

主要通过项目收益以及预算安排偿还.

三、本次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按照«预算法»和政府债务有关管理规定,省政

府是全省政府债务唯一合法举借主体,政府债务收

支全部计入省本级预算;各市县政府确需举债的,

由省政府通过债务转贷方式实现,计入省本级债务

转贷支出;“省级债券、市县使用”部分,计入省本级

补助下级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１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３９亿元,其中:发

行一般债券１３３６１亿元,向国际金融组织借款

２２８亿元,向外国政府借款３１１亿元,列“一般债

务收入”科目.

２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３９亿元,其中:省

本级 支 出 增 加 １６８７ 亿 元,转 移 性 支 出 增 加

１２２１３亿元.

(１)省本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公共卫生应

急体系５亿元,列“应急救治机构”科目;高等教育

１１６６亿元,列“高等教育”科目;职业教育０２亿

元,列“高等职业教育”科目;包容性农业产业融合

发展项目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６９８万元,列“其他农

业农村支出”科目.

(２)转移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转贷各市一

般债券５８９７亿元,列“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支

出”;转贷各市外国政府借款２５１亿元,列“地方政

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转贷支出”科目;转贷各市国际

金融组织借款２２７亿元,列“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

借款转贷支出”科目;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１３６亿元、浑源矿山生态修复２亿元,列

“节能环保”科目;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３１２亿元、

太原地铁一号线１１５８亿元,列“交通运输”科目.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

出都由年初的２８２２８８亿元增加到２９６１８８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１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３９３亿元,全部

发行专项债券,列“专项债务收入”科目.

２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３９３亿元,其中:

省本级支出增加 ８０７７ 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

３１２２３亿元.

(１)省本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高速公路３０

亿元,列“公路建设”科目;铁路３１１３亿元、大水网

三大骨干工程７亿元、“气化山西”４０４亿元、公立

医院２３亿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２亿元、文化旅

游１８亿元、冷链物流园区１亿元、产业园区１亿

元、职业教育０５亿元,列“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科目.

(２)转移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六条国省干

道改造２２３７亿元、世界文化遗产保护１亿元、山

西农谷７亿元,列“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科目;转

贷各市专项债券２８１８６亿元,暂列“其他地方自行

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转贷支出”科目,待各市县

专项债券项目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另行确定

支出科目.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

支出都由年初的２４３４２亿元增加到６３６４２亿元.

另外,财政部还将下达我省部分专项债务限

额,用于中小银行风险化解,我们按照具体资金管

理办法,根据我省实际分配后在适当时间调整

预算.

四、切实做好政府债务管理工作

(一)开好政府举债融资“前门”.严格执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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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除政府债务外贷外,各

级政府只能在批准的限额内通过发行政府债券举

借政府债务,不得借道国有企事业单位、融资平台

公司等.通过积极争取,全省政府债务规模连年稳

步增长,近三年年均增幅３６４％,为我省经济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有效控制

政府 债 务 风 险,２０１９ 年 底 我 省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３５１１９亿元,政府债务率５６９％,其中省本级余额

６３２５亿元,政府债务率６４５％,在全国处于较低

水平,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二)用足用好政府债务政策和资金.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年,全省共发行政府债券３４６６亿元,全面完

成存量政府债务置换工作,稳妥做好到期政府债券

接续发行,充分发挥政府债券资金保民生、补短板、

稳投资、促转型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们创新债

券使用方式,合理匹配债券发行期限,加快债券发

行使用节奏,建立使用进度通报机制,将债券资金

纳入绩效评价范围,切实提高了债券资金使用效

益.特别是今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政府债券资金

重点支持公共卫生、应急医疗体系建设,为我省打

赢疫情阻击战和全面复工复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们将进一步规范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建立专项债

券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协同有关部门强化监督检

查,确保债券资金借得来、用得好、控得住、还得上.

(三)严堵 违 法 违 规 举 债“后 门”.２０１８年以

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防范化解政府隐性

债务风险的制度措施,省政府将政府性债务管理指

标纳入对市县政府考核体系,坚决制止政府违法违

规举债,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蔓延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我们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摸清了隐性债务底

数,逐笔制定了化债方案,争取在２０２８年底前化解

完毕.定期对市县政府债务进行风险评估和提示

预警,督促高风险市县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风险.统

筹各类资金有序化解债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

务,按照“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问责一起”的原则,

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堵住违法违规举债“后门”,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助力我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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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

如下.

今年财政部已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８６５亿元,其中年初提前下达３３３亿元,已列入省

本级预算,并经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目

前,省人民政府对剩余５３２亿元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提出了分配方案:省本级留用１８６４亿元,转贷各

市３４５６亿元.省本级留用的１８６４亿元,用于公

共设施类项目４８８４亿元、用于转型发展类项目

１５８５亿元、用于基础设施类项目１２１７亿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政府债务管

理有关规定,省人民政府将该５３２亿元政府债务收

支全部列入省本级预算,并进行相应的预算调整.

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３９亿元,其中:发行

一般债券１３３６１亿元,向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２２８

亿元,向外国政府借款３１１亿元;相应增加一般公

共预算 支 出 １３９ 亿 元,其 中:省 本 级 支 出 增 加

１６８７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１２２１３亿元.调整

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均由年初的

２８２２８８亿元增加到２９６１８８亿元.

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３９３亿元,全部发行

专项债券;相应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３９３亿

元,其中:省本级支出增加８０７７亿元,转移性支出

增加３１２２３亿元.调整后,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和支出均由年 初 的 ２４３４２ 亿 元 增 加 到

６３６４２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政府提出的２０２０年

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政策要

求,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及常态化疫情防控

需要,债券资金分配合理,偿债资金来源稳定.建

议本次会议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政府债券资金管理使用,

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加快债券资金拨付.要切实做好债券发

行相关事宜,尽快将债券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和实

施单位.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特殊情况以及企业复

工复产迫切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新增财政赤字资

金分配方案和直达基层管理办法,确保资金直达市

县、直接惠企利民.进一步优化债券资金支付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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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继续完善债券资金支付“绿色通道”,确保债

券资金尽快拨付到位.严格落实政府债券使用情

况通报制度,加强通报结果在下年度债券资金分配

中的运用.着力抓好债券资金项目的组织实施,认

真做好项目管理与债券管理的衔接.

二是加强债券资金管理.进一步完善专项债

券资金项目管理、限额分配、资金使用、风险防控的

综合性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对政府债券资金事前、

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管理.探索建立政府债务资金

绩效管理机制,加强对资金安排、支出执行、使用效

益等情况的跟踪监督.扎实做好债券资金绩效评

价,把债券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衡量预算部门资

金管理、项目管理、绩效管理水平的重要参考,切实

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加大债务风险防控.要完善偿债计划,健

全偿债管理机制,严控债务风险.严格落实地方政

府性债务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积极化解重点

领域和高风险地区债务.坚持从严整治违法违规

变相举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认真做好隐性债务

的增减变动监控,准确掌握隐性债务动态,对即将

到期的债务做好应对预案,稳妥有序化解隐性

债务.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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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通过的«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通过的«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

—３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太原市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例›
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审议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

原市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太原市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例›
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城镇企业

职工失业保险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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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古城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古城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古城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古城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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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文明行为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文明行为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文明行为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文明行为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

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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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土林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土林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土林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土林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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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酒类商品监督管理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酒

类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酒类商品监督管理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酒类商品监

督管理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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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的«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的«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

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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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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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养犬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养犬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养犬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

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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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

办法»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的«阳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阳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的«阳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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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电动车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的«晋城市电动车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电动车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的«晋城市电动车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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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高卫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以下简称

“承诺制规定”)是省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的第一部

经济建设类地方性法规,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施

行.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承诺制规定的贯彻实

施情况,在实施一周年之际,组织开展执法检查.

为做好这次执法检查工作,省人大财经委书面征求

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建议,根据反馈明确了八

个方面的检查重点.５月２１日,检查组召开了第

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

生态环境厅、住建厅、水利厅、商务厅、审批服务管

理局等７个部门的情况汇报.６月上旬,执法检查

组到太原、晋中、长治、晋城４个市进行了检查,部

分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和财经委组成人员参加

了这次执法检查工作.检查组在各市检查期间,听

取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察看了各地

政务大厅承诺制办理窗口和部分应用了承诺制的

项目,听取基层工作人员和企业的意见建议.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为了减少直接接触,

执法检查组设计了调查问卷,直接发到企业,通过

不见面方式掌握更多情况.此外,通过委托大同、

朔州、忻州、吕梁、阳泉、临汾、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开

展自查,本次检查覆盖全省１１个市.现将检查情

况报告如下:

一、实施情况

承诺制规定实施一年多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做了大量工作.

(一)开展宣传培训,提高社会认知.省政府把

落实承诺制规定、开展专题培训作为重要考核内

容,列为各市人民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深化承诺制

改革任务清单.省发改委通过省内主要新闻媒体,

及时宣传承诺制规定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扩大

影响力,提高社会知晓度.太原、临汾等地多次组

织市直相关审批部门、各县(市、区)、开发区开展学

习培训,邀请专家深入解读条款,推动贯彻落实.

(二)出台配套规章,健全工作机制.按照承诺

制规定的要求,全省１１个市在遵循全省深化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方案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

际,全部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符合本地实际的实施

方案.省直有关部门出台１４个政府统一服务的实

施细则、５个承诺事项的操作流程和格式文本,这

些制度帮助基层深刻理解法规,提高了法规的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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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大同市制定了政府统一服务实施细则、企业

承诺事项实施细则、清单式告知管理办法、中介服

务管理办法、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管理办法、

容缺处置管理办法、监管服务管理办法、竣工验收

管理办法、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一费制清单管理办

法等１０项操作办法,这些操作办法细化了承诺制

规定,有效地保障了承诺制规定在本地的贯彻

实施.

(三)实施统一服务,实现重点突破.从全省情

况看,统一清单告知和统一收费管理基本得到了落

实.１４项原来由企业办理的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

服务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启动了相关工

作.省自然资源厅完成了１０８个矿产资源调查报

告,全省仅余４个调查项目未完成.这项工作将建

设项目压覆重要矿床审批的办理时限压减到５个

工作日,为全国最短.综改示范区的重点园区完成

了压覆矿床、地质灾害、环境影响、气象、文物等５

项区域和强制性评估工作,剩余５项评估也已经在

编制报批中.

(四)推动企业承诺,树立示范典型.承诺制规

定的实施进一步打消了企业的疑虑,调动了企业应

用承诺制的积极性.与以往同期相比,２０１９年下

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承诺制项目的应用总量呈明显

上升趋势.承诺制减少企业自行办理事项、缩短项

目落地时间、降低办理成本、提高企业效益等积极

作用逐步显现.检查中,长治市一家企业很有代表

性.该企业应用了承诺制,２０１９年５月份签订落

地协议,１１月份已经建成投产,落地到投产的速度

创造了国内同行业最快.该企业的产品主要应用

于消毒、净化、灭菌,由于建成投产及时,抓住了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目前企业满负荷

生产且订单周期已排到了年底,企业深感承诺制带

来了巨大便利和实惠.这类成功案例在实践中起

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五)创新改革举措,深化职能转变.承诺制规

定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激发了各级

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承诺制改革领域的创新活力.

省住建厅在全国率先取消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设计中介施工图审查环节,实行建设、勘

察设计单位质量承诺制.晋中市根据承诺制规定,

在备案类项目改革的基础上,探索核准类项目承诺

制改革.吕梁孝义市在政务大厅设置代办员岗位,

将各审批部门业务骨干纳入代办员队伍,为企业提

供专业服务.运城临猗县政府对统一服务事项采

用集中委托评估,显著降低了服务成本.这些自发

的改革举措,推动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

二、主要问题

承诺制规定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初步成效,

从检查情况看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亟需解决的

问题,主要有:

(一)个别部门重视不够.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对承诺制规定的认知度呈逐级递减趋势,越到基

层,认知度越低,个别工作人员甚至认为承诺制规

定是省人大常委会出台的一份普通文件,忽视了其

地方性法规的性质.此外,普遍存在内容理解不

深、事项落地不实的问题.有的部门把一项承诺分

解为若干个子项承诺,有的承诺要求实际上是许可

审批的变形.某市水利局把应当是政府统一服务

的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转为企

业自行办理的事项,还需要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政府统一服务事项变成了实际上的许可

审批.

(二)统一服务进展较慢.政府统一服务是承

诺制规定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是实施承诺制的

根本.截至目前,全省８３个开发区中仅有３１个完

成了“四至”核定,而“四至”核定是开发区开展政府

统一服务事项的必要条件.部分市没有明确政府

统一服务的牵头部门,责任不清晰.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后,市级层面各部门的承诺制审批事项

划转至审批服务管理局,该局业务上需要对接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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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省直部门,上下衔接较为困难.部分县(市、

区)没有把统一服务所需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区域

评估文件编制缺乏行业管理部门专业性指导,县级

层面推进较慢.跨层级的统一服务和承诺事项没

有建立“属地受理、上级办理”的工作机制,有时存

在推诿扯皮现象.

(三)信用监管效果有限.信用有效监管是实

施承诺制的重要保障.省直有关部门对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信息、监管信息等信息归集管理制度不完

善,企业信用档案不健全,基层在执行过程中处理

简单化.有些部门的监管信息上传不及时,信用信

息流转不通畅,无法实现联动监管.有些部门制定

的承诺书,没有明确企业作出承诺之后政府完成行

政许可的时间节点,也没有规定企业违反承诺应承

担的责任,给后续监管造成一定困难.

(四)统一平台办理和信息共享未完全实现.

目前,我省与投资项目审批和监管相关的综合性平

台有三个,分别是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平台,三个平台之间没有完全互联互通,信息共

享不畅通,项目建设过程中要求重复填报相关资料

和信息,企业对此意见较大.三个平台有不同的行

业主管部门,都有年度考核任务,部分地区为了减

轻企业的负担,由审批人员二次录入,增加了基层

人员工作量,也影响审批效率.

三、原因分析和建议

执法检查组认为,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原因:一是承诺制规定实施刚满一年,时间

较短,从省级到基层重视程度还没有形成有效传

导.二是由“坐等审批”到“主动服务”,各级干部思

想作风上的深刻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三是部分区

域评估事项需要一个完整的评估周期,客观上耗时

费力.四是承诺制改革是一项创新,当前仍处于探

索磨合阶段,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五

是当前“放管服效”改革、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等多项改革同时进

行,这些改革有不同的牵头部门,有错综复杂的职

责分工,有交叉重叠的内容,影响了承诺制规定的

落实.据此,执法检查组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宣传贯彻力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要加强学习,广泛宣传,组织专题培训,充分认识

承诺制规定地方性法规的重要作用,不折不扣地贯

彻执行.省发改委作为法规的实施主体,要通过新

闻媒体、门户网站等多种平台,提高承诺制规定的

认知度.各级政府要发掘典型,及时总结基层的创

新做法、项目案例,做好宣传推广工作.省直有关

部门要准确把握承诺制规定内容,统筹制定承诺书

格式文本,去除不符合规定的承诺条款,明确时间

节点和违约责任,体例上做到规范化、标准化,内容

上针对不同项目做到差异化,让企业放心承诺.

(二)提高统一服务效率.各级政府要在开发

区、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率先突破,加快区域评估

事项的编制报批进度.要明确负责组织协调的牵

头部门,确保统一服务有序推进,所需费用要依法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要加快推进“标准地”出让改

革,进一步优化流程,强化土地要素保障.省直有

关部门要加强协调,理顺需跨层级办理事项的关

系,加强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帮助基层编制区域

评估文件.省政府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对进展缓

慢的事项跟踪督办.

(三)强化信用约束监管.省直有关部门要加

快完善承诺事项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强对

行业信用信息监管工作的指导、督促,提升基层信

用信息管理能力.部门之间要做好审批、承诺与监

管工作衔接,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各级行业监管部

门要进一步细化信用监管流程,完善信用信息采集

和推送制度,及时将监管的信用信息纳入企业信用

记录,监管中紧紧抓住承诺、开工、建设、验收等关

键节点,重点审核企业是否严格履行承诺标准和要

求,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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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政务平台功能.省审批服务管理局

作为牵头部门,要完善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功能,充分发挥平台的总枢纽和总入口作用,联

通省直部门和市、县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全省网上

政务服务统一入口.有关部门要加快实现数据的

交换共享,结合市、县两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审

批改革,指导市、县做好流程一体化再造,解决企业

和基层工作人员信息多头填报的突出问题,真正实

现统一平台办理和统一数据共享.

近期,我省拟提请国家调整部分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在山西的适用,申请授权我省在更大

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这次执法检查工作为契

机,深入贯彻落实承诺制规定,深化承诺制改革,促

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在转

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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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刘　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２０２０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

审议.

一、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今年上半年极不寻常,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冲击,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

下,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入贯彻省委“四为四

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

十次全会精神,在省人大监督指导下,采取超常规

举措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

以“六保”促“六稳”、以“六新”促转型,全省疫情防

控取得决定性成果,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扎实推进,

生产生活秩序全面加快恢复,基本民生保障有力,

市场预期持续改善,全省经济稳步复苏、稳定向好

的态势进一步巩固.

(一)经济运行持续回暖,增速继续高于全国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７８２１６４亿

元,下降１４％(全国下降１６％),降幅较一季度收

窄３２个百分点,二季度由负转正,增长１７％,较

一季度(－４６％)回升６３个百分点.一是农业生

产稳中向好.上半年全省一产增加值增长１７％,

较一季度加快０３个百分点,高于全国０８个百分

点.夏粮喜获丰收,畜牧业产能稳步恢复.农产品

加工业销售快速回补,６月末实现销售收入９５０亿

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二是工业生产逐月回升.上

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下降０３％(全国下降

１３％),较一季度收窄３２个百分点.二季度以

来,规上工业增加值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且增速持

续加快(１６％、２１％、４０％).煤炭工业增加值增

长１３％,钢铁工业增加值增长６％,高技术制造业

增长４３％,煤层气产量增长５７％.三是服务业

稳步 复 苏.上 半 年,全 省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下 降

２５％,降幅较一季度收窄２３个百分点,二季度由

负转正,增长０１％.批零住餐业降幅持续收窄,

文旅产业呈现回暖态势,交通物流运转加快,房地

产业预期改善,财政非营利性支出保持快速增长.

四是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全省上下努力克服疫情

影响,千方百计推进项目开复工,投资增速逐月加

快,上半年同比增长８３％(全国下降３１％),较一

季度加快５８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３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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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增长１２％,制造业投资增长１１９％,房地产

投资增长８２％,民间投资增长８７％.五是消费

潜力有序释放.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１６３％,较一季度收窄９４个百分点.大宗消费明

显 企 稳,汽 车、石 油 零 售 额 分 别 下 降 ２３４％、

２０６％,分别较一季度收窄１４２个、５７个百分

点.网上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全省限上网上商品

零售额增长３２％.六是就业收入物价保持总体稳

定.新增就业基本达到序时进度,全省城镇新增就

业２２４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４８７％.全省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１８８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５６９％.居民收入稳中趋升,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同比增长２５％、３１％,分别比一

季度加快１３个、３２个百分点.物价有所回落,

全省 CPI增长４１％,较一季度回落０９个百分

点.七是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为５５９,同比下降１２７％.PM２５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１０７％.国考５８个地表水断面

中,优良水质断面增加６个,劣 V类水质断面减少

１６个.特别是汾河流域１３个国考断面全部消除

劣 V 类水质,圆满完成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目标

任务.

(二)打好打赢“四大战役”,疫情防控取得决定

性成果

紧盯“双零”目标 ,坚持“五严五防”,本地疫情

传播全面遏制,境外、省外疫情输入经受住严峻考

验,抗疫斗争“山西战役”取得重大决定性成果.一

是坚决打好疫情阻击战.加强道路运输领域防控,

严防疫情输入输出,全面关闭人员聚焦场所,及时

阻断疫情传播途径.二是坚决打好救治攻坚战.

截至６月底,１３４例本地确诊病例、６４例境外输入

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全面实现确诊病人“零病亡”、

医务人员“零感染”目标.三是坚决打好湖北、武汉

保卫战.先后派出１３批共１５１６名优秀医护人员

支援湖北,交出了“医疗护理零差错、治愈出院零反

复、医务人员零感染”的山西“成绩单”,受到孙春兰

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的充分肯定和当地政府群众的

普遍赞誉.四是坚决打好京晋保卫战.协同开展

经停太原国际航班入境落地联防联控工作,截至６

月底,６４例境外输入病例全部治愈出院,未发生境

外输入关联疫情.

(三)聚焦“转型出雏型”,“十四五”规划编制有

序推进

成立以楼阳生书记为组长、林武省长为第一副

组长的“十四五”规划领导组,贯彻落实“收好官、定

好位、谋好篇”规划编制工作要求,坚决不让“十四

五”输在起跑线上,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十四

五”规划.省委省政府多次专题听取规划编制进展

情况,研究确定“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审议通

过规划«建议»框架.同步启动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召开专题部署会议,成立分管省领导为组长的专项

规划领导小组,将“六新”、未来产业列入专项规划,

形成注重实效和改革创新的３０个省级专项规划目

录,省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

(四)全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积极构建追赶超

越新优势

坚持创新为上,全面落实科技大会安排部署,

大力实施换道领跑战略,以一流创新生态集聚高端

创新资源.一是“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创新工程深入

实施.实施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吸引清华

大学等２３家国内顶尖团队,开展“卡脖子”关键共

性技术攻关.加快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培育建设,新

增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５个.全省高校获教育部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１１项,获奖总数为历年之最.

拟新认定２５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二是企业创新

活动全覆盖加快推进.持续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

增计划,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征

选确定山西高等创新研究院等１９家新型研发机构

和山西省增材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等１０２家新型

研发机构培育单位.截至５月底,全省规上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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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创新活动比重达３７３％.三是不断深化双

创体系建设.制定智创城建设工作指引和智创城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积极

推进智创城建设,吸引省内外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

聚.全省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达到２０５家,

入驻企业７４００余户.四是招才引智成效明显.围

绕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选拔４５名新兴产业领

军人才和１４８名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新增１４个

院士工作站.

(五)凝心聚力狠抓转型项目建设,内需潜力加

速释放

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树立以结果论英雄的鲜

明导向,落实“年年都是转型项目建设年”的要求,

建立实施“五账法”,谋划推动“三个一批”活动,抓

项目扩投资促转型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广泛共识,投

资增速迈入全国第一方阵.一是狠抓重大转型项

目.凯赛(山西)生物基新材料特色产业园一期项

目、中煤科工智能制造基地、长城“智能云”工厂等

一批标杆项目加快建设.截至６月底,我省项目开

工率已达８３１％,较去年同期提高１９４个百分

点.二是大力提升开发区承载能力.开辟总面积

达２８４７平方公里的工业类开发区,布局建设３０００

万平米标准厂房,组团开展产业对接招商活动.上

半年,全省开发区投资增长２１８％,其中工业投资

增长３２７％.三是积极推进基础设施补短板.全

力争取国家专项债等资金支持,设立我省５００亿元

战疫情融资专项、１０００亿元以上新基建专项贷款,

太焦高铁、集大原高铁、雄忻高铁、太原轨道交通、

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３条高速公路、１１条国省公

路、三大板块旅游公路、“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治

理等基建工程加快推进.四是加快重点工程建设.

构建省市县三级协同落实重点工程领导包联、用地

保障机制,“点办理、批处理”破解项目推进难题,上

半年,省级重点工程投资完成率超过５８％.

(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帮助实体经济渡过

难关

坚决落实“六保”要求,加大入企帮扶力度,强

化企业上下游产需对接,全方位推动各类企业复产

达效.一是减税降费政策坚实落地.贯彻落实国

家减免税优惠政策,出台我省一系列减、免、缓支持

举措,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上半年,全省累计

新增减税降费９９８亿元,失业保险稳岗返还６３６

亿元,惠及企业９１１０户、职工１４３４９万名.二是

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坚持不抽贷、不断贷、不

压贷,全力满足企业资金需求,为５７５６户民营和小

微企业提供贷款１３２３亿元.截至６月底,全省企

业信用贷款余额８５７１２亿元,为１８万户企业办

理延期还本付息３５８４８亿元.三是入企帮扶成效

明显.省市县分级成立入企小组开展帮扶工作,深

入企业４０００余户,累计受理协调企业咨询和问题

４０００余个.全省各级财政疫情防控资金投入超过

２１亿元,有力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四是供

需对接有序开展.省政府成立供需对接工作专班,

分领域、分行业组织开展供需对接活动.截至目

前,共举办钢铁、气凝胶、建材、轨道交通、新材料、

汽车、煤机装备、５G等领域共１９场对接活动,达成

合作协议或意向１３１６３亿元.五是民营企业清欠

扎实推进.出台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截至６月底,５００万元以下无

分歧欠款已全部清偿完毕.

(七)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型发展动力不

断增强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

级,激发转型综改内生动力.一是深入推进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积极培育壮大碳基新材料等产

业,发挥煤电资源优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加快将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招商竞争优势.二是

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率先组建省国资运营公

司,组建国际陆港集团、万家寨水务控股、华舰体育

等专业化集团公司,推动国有资本向基础性领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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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集聚.三是加快开发区改革创新.新设

９个开发区,全省开发区数量达８６个,以山西综改

示范区为牵引、工业综合类开发区为主、生态文旅

示范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协同发展的格局

初步形成.四是加大“放管服效”改革力度.“一枚

印章管审批”全面落地,省级１６０项行政审批实现

“一网通办”“一次不用跑”.五是积极融入国家战

略.编制我省与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深

度合作行动方案.与北京签署产业发展合作框架

协议,上半年我省与京津冀地区开展合作的项目近

４００个,总投资近２８００亿元.六是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聚焦１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完善招商

引资项目库和招商图谱,推动云平台模式招商,加

强新签约项目跟踪服务,上半年,全省签约招商引

资项目１６７９个,计划总投资１１３６４６亿元.

(八)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短板

聚焦重点领域,围绕薄弱环节,全力以赴坚决

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脱贫攻坚决战完胜.

把握上半年关键节点,强化交总账意识,紧盯２１６

万剩余贫困人口,召开全省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

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深入推进 “十个

清零”行动,全省剩余２１６万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

贫标准,脱贫不稳和边缘易致贫“两类户”针对性帮

扶措施覆盖率９７９％.二是污染防治成效显著.

实施决战决胜蓝天保卫战夏季攻坚行动,持续开展

“散乱污”企业排查和综合整治,大力淘汰燃煤锅

炉,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例为６５３％,好于去

年同期９４个百分点.加快推进水污染治理,召开

黄河(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攻坚会议,深入开展入

河排污口整治,加快实施汾河中游１３５公里先行

示范段建设,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三是金融风险

防范不断加强.针对历史形成的金融领域重大隐

患,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及时遏制风险蔓延.围绕

网络借贷、私募基金等六类重点领域,开展涉非涉

稳风险专项排查化解行动.推进网贷风险专项整

治,取缔４１家相关从业机构.出台融资平台到期

债务风险化解实施意见,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

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有力

推进

以大都市、大县城统筹城乡发展,打造新型城

镇化体系,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一是乡村

振兴战略稳步实施.落实三大省级战略,晋中基地

成功入选首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

十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上半年实现产值

３８０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４６％,药茶企业、产

品数量较年初分别增长６３６％和１００％.完善有

机旱作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新增创建１市５县

５０个示范区.二是“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扎实推

进.太原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加快,潇河产

业园核心区建设持续推进.制定我省副中心城市

建设指导意见,大同、长治、临汾三大副中心规划编

制正式启动,吕梁、忻州行政区划调整稳步推进.

三是新型城镇化有序开展.加快实施“大县城”战

略,推动县城提质扩容,清徐县、孝义市、阳城县入

选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城.深入推进“两下

两进两拆”专项整治,截至６月底,各地共完成各类

管线入地７５３４公里,拆除改造各类违建、围墙１２６

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开工率达３１６％.

(十)全力以赴稳就业保就业,民生福祉不断

增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基本公共

服务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提升.一

是稳就业工作扎实推进.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退伍军人和困难群体开展一系列促就业行动,

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１２７９万个,帮助有意愿返

岗农民工全部返岗,就业困难和失业人员就业８４

万人,“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加快“人人持

证、技能社会”建设,开展订单式、菜单式、项目制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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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深入推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全省运营的创业孵

化基地、创业园区吸纳就业３５８万人.二是社会

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

统筹全面实施,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加快推进.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部到位.继续上调

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今年退休人员人均

养老金水平比上年度提高５％.三是公共服务补

短板力度持续加大.设立山西通用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和长治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高等院校布局进一步优化.加快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首批试点建设,三医联动改革扎实推

进.四是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上半年,全

省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４２７％和３９３％.大力开展防汛检查、督促整改

落实,确保度汛安全.

二、主要问题和挑战

研判当前形势,我省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

挑战.从有利因素看,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攻坚克难,蓄势聚能,转型之路越走越宽.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再次视察山西,极大增强了

全省上下坚定不移将转型综改进行到底的信心和

决心.从不利因素看,境外疫情仍在快速蔓延扩

散,世界经济持续萎缩.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依

然较大,经济全面恢复仍存在诸多挑战.虽然上半

年我省正增长指标增速持续加快,负增长指标降幅

持续收窄,但二季度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

值、服务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恢

复速度慢于全国,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追赶步

伐.主要表现为:

一是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受全球疫情扩

散蔓延、下游市场需求不旺等因素影响,我省多数

主要产品价格继续下跌,上半年,全省PPI价格指

数同比下降３８％,降幅较一季度扩大１６个百分

点,高于全国(－１９％)１９个百分点.企业利润

明显下降,１－５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

比下降５７％.有色、化工行业受国际大众商品价

格波动影响,成本利润倒挂,企业主动减产,上半

年,有 色、化 工 行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下 降 ２１５％、

７９％.煤层气消费市场增长乏力,进口 LNG 价

格持续走低,中联公司等三个主力气田持续压产

减产.

二是服务业恢复增长步伐较慢.上半年,全省

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低于全国０９个百分点,一些重

点领域仍未恢复到正常水平.批零住餐业下降幅

度依然 较 大,住 宿、餐 饮 企 业 营 业 额 分 别 下 降

３７６％、２４７％.旅游业市场需求不足,全省接待

旅国内游人数同比下降７３％,旅游总收入下降

７４１％.交通运输企业运营压力较大,公路运输总

周转量下降１１３％,机场旅客、货邮吞吐量分别下

降５７８％、２４２％.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低于全国４９个百分点.

三是进出口形势严峻.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

额５５２８亿元,同比下降９５％,较一季度扩大９３

个百分点.富士康、太钢两户企业占全省进出口总

额７０％以上,受订单不足因素影响,富士康进出口

下降１１０％;受全球铁矿停产减产、矿石进口下跌

影响,太钢进出口下降２７１％.调查显示,８２％的

企业有延迟履行和取消订单情况,新签出口订单下

降的企业占４８５％.我省在第１２７届广交会成交

额同比下降７２％,中小外贸企业下半年获取订单

依然困难.

四是财政收入降幅明显.上半年,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下降１２９％,虽然较一季度收窄４９

个百分点,但降幅仍高于全国(下降７９％)５个百

分点.其中税收收入下降２０２％.全省１１个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部减收.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安排部署,在省人大的监督指导下,扎实做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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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实现“六新”突

破,只争朝夕,真抓实干,提速三季度,冲刺下半年,

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确保“十三五”收好官,为“十四五”开好局奠

定坚实基础.

(一)全力稳定工业运行.一是发挥龙头企业

引领作用,扭住产值百强企业,构建重点企业挂牌

对接服务机制,提升常态化入企服务工作质量,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带动上下游产业复产达效.

二是推动增长点项目投产达效,强化各类增长点项

目跟踪对接服务,帮助具备条件的项目及早验收,

确保如期投产达效,为稳定工业运行提供新支撑.

三是深入开展供需对接,组织省内企业常态化开展

线上营销和产需对接合作活动,帮助企业深挖省内

市场潜力,促进“晋材晋用”,带动配套产业发展.

四是加快企业上规入库步伐,对标“十四五”末规上

工业企业突破１万家目标,强化上规企业指导服

务,支持小微工业企业兼并重组上规,推动“小升

规”全面提速.五是强化政策保障,出台发挥煤电

资源优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充分

发挥电价对新兴产业集聚的虹吸效应,培育壮大发

展新动能.

(二)推动服务业恢复稳定增长.一是狠抓政

策落实,按照省政府推动服务业恢复稳定增长电视

电话会议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快促进服务

业恢复稳定增长若干措施»等政策,分行业分领域

细化落实措施,确保政策执行到位.二是落实行业

主体责任,紧盯服务业核算重点行业,密切监测指

标运行态势,针对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发展差距较

大的行业,强化主管部门责任,采取有力举措扭转

不利局面.三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回补,抓住

省市两级消费券持续发放的有利时机,组织开展线

上线下融合促销活动,协调推动省内汽车行业产销

对接,带动批零住餐行业快速回暖.四是加快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

等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开展服务型制造示范,启

动示范物流园区和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培育新的服

务业增长点.五是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加

快第二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支持集聚区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围绕产业定位谋划引进

一批服务业重点项目,促进服务业集聚发展.

(三)聚焦“六新”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一是加

快完善顶层设计,落实全省科技大会工作部署,出

台我省创新生态建设总体方案,绘制创新生态云

图,搭建我省创新体系、创新制度和创新政策框架.

二是抓好规上工业企业创新全覆盖,分类、分业、分

层逐户推动开展创新活动,鼓励引导国有和民营企

业积极参与科技项目,加快实施“创新领跑计划”

“创新强筋计划”“创新育苗计划”.三是加快创新

平台建设,积极争取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

研装备装置.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专业化技术

转移机构,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四是加大

创新人才培育引进力度,落实一事一议、一人一策,

积极组建多领域跨学科的科研攻关团队,加强国际

国内引才引智工作力度.五是加快建设智创城创

新生态体系,推动创新企业、研发平台、中介组织集

中入驻,构建“创业苗圃＋众创空间＋孵化器＋加

速器＋产业园”的全链条孵化体系,尽快形成创新

要素聚集微循环.

(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一是狠抓“三个一

批”项目建设,要持续推进项目投产一批、开工一

批、签约一批“三个一批”活动,建立重点项目、技术

研发台账,实施清单化管理,加快好项目、大项目、

新项目落地建成达效.二是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

持,围绕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资金和新增

中央投资支持领域,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全力扩大

资金争取额度.三是提升项目谋划储备水平,聚焦

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围绕５G、数据中心、人

工智能、“两新一重”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标志性

牵引性大项目、好项目,以重大科技和产业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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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带动“六新”发展取得突破.四是发挥重点工

程龙头带动作用,集中抓好省级重点工程建设,全

面推进省市县三级重大项目包联,做好定期调度,

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太原地铁二号线、太焦高铁等

重大项目如期建成投运.五是发挥好开发区主战

场作用,组织实施产业龙头促进引进计划,加快推

动区内标杆项目建设,运用市场化方法推进开发区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九通一平”,实现熟地等项目、

厂房等企业.六是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编制主导产

业招商布局图,完善和扩充重点产业上市公司信息

库,积极推动市场化招商,建立重点项目台账,强化

跟踪服务,推动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尽早落地.

(五)加快编制“十四五”规划.一是加快规划

«建议»和«纲要»编制,力争８月底前形成规划«建

议»初稿,９月底形成规划«纲要»初稿,为后续对接

国家、征求意见、打磨提炼留足时间.二是同步编

制专项规划,选择高水平国家级团队作为智库支

撑,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作进度,同步编制、统筹

推进,为«纲要»编制提供支撑.三是做好市县层面

规划编制,成立规划领导组和工作专班,加强与省

级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的协同对接,确保规划编

制任务圆满完成.四是强化项目支撑,聚焦“六新”

突破,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扎实做好

“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支撑高质量转型

发展.五是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争取更多重

大项目、重大政策诉求纳入国家规划«纲要»和专项

规划.

(六)稳住对外贸易基本盘.一是积极扩大进

口,抓好全国第三届进博会进口签约,优先支持先

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以进口弥补出口.

二是保障国际物流畅通,落实好铁水联运班列支持

政策,增加中欧班列班次密度,确保国际陆海运通

道畅通.三是推动外贸企业稳产扩产,全力争取富

士康手机零部件(手机显示屏等)全球维修业务获

批,积极争取总部订单和河南手机生产线转移,稳

定手机进出口.支持太钢扩大设备、资源型产品进

口代理业务.四是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加快推进

太原、大同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

动跨境电商综试区在日本、欧盟等重点市场布局公

共海外仓.

(七)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一是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加快“腾笼换鸟”,促进国有资本优化布局,推

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企业.

稳步推进省属企业集团层面混改试点,培育壮大一

批新兴产业旗舰劲旅.二是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

高质量完成开发区设立(扩区)用地情况审核和四

至范围核定,开展管委会公开选聘,实施全员目标

绩效管理,扎实推进管运分离试点改革.三是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

革,全面推进“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和证照分离改

革,在省级以上开发区试点推行核准类项目承诺制

改革.四是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

企分开、管办分离要求,突出专业性、技术性、研究

性特点,优化布局结构、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公益属

性,加快构建符合行业专业特点的现代治理机制,

为全省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八)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一是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牢固树立交总账意识、军令状意识,落实

“四个不摘”重大要求,保持现有脱贫政策总体稳

定,加强脱贫不稳和边缘易致贫“两类户”帮扶,抓

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以优异成绩迎接国家脱

贫攻坚普查.二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

夏季攻坚“清零”行动,开展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秋冬攻

坚行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推进“两山七河一

流域”生态修复工程,力争年底前黄河流域(山西

段)国考断面全面消除劣 V 类.三是坚决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机构多渠道清收处置不良资

产、压降不良贷款,稳妥分类处置金融领域突发案

件和企业债务违约事件,维护我省金融安全.

(九)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一是加强农牧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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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保供,抓好粮食和“菜篮子”产品生产,提升乳品

加工销售能力,加快恢复生猪产能.二是深入推进

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开展耕地质量提升、农水集约

增效等“八大工程”,加快有机旱作农业示范片区创

建.三是加快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坚持“特”“优”战略,完善集群重点项目储备库,加

快项目建设投产,确保完成年度发展目标.推动

“山西药茶”提质升级,努力打造中国第七大茶系.

四是全力推动平台建设,扎实推进三大省级战略,

加快建设“南果中粮北肉”出口平台和“东药材西干

果”商贸平台.五是创优乡村人居环境,加大农村

污水、垃圾处理力度、加快农村改厕进度、打赢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收官战.

(十)持续保障改善民生.一是做好稳就业保

就业,深化“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突出做好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

群体就业,保障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二是保持居民

价格基本稳定,强化价格监测预警,完善重要商品

储备制度,用好全省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三是强化

常态化疫情防控能力建设,加快实施重大疫情防控

救治项目,提升各级医疗应急救治基础能力.四是

抓好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开展重点生产领域专项

治理,推进“三零”单位创建.加强防汛预警信息发

布,切实做好堤库排查、应急处置、受灾群众安置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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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７日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省人大财经委召开会议,

听取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统计局、省能源局关于

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上半

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并进行研究分析.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四为四

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全省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

成果,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扎实推进,生产生活秩序

全面加快恢复,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持续

改善,全省经济稳步复苏、稳定向好的态势进一步

巩固.据统计,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７８２１６４

亿元,同比下降１４％,降幅低于全国(－１６％)

０２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８２９４亿

元,增长１７％;第二产业增加值３３９７８６亿元,下

降０３％;第三产业增 加 值 ４１４０８３ 亿 元,下 降

２５％.

(一)经济运行呈回升向好态势.一是经济增

长稳步回升.上半年,全省 GDP下降１４％,降幅

较一季度(－４６％)收窄３２个百分点;其中,规上

工业下降０３％,收窄３２个百分点;建筑业增长

４５％,回升１１４个百分点;服务业下降２５％,收

窄２３个百分点.二是投资增速不断加快.全省

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呈逐月加快态

势.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３％,较一

季度加快５８个百分点.三是消费降幅大幅收窄.

今年以来,全省消费累计降幅逐月收窄.上半年,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１６３％,降幅较一

季度大幅收窄１８６个百分点.四是居民收入增速

快于全国水平.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３１％,较一季度加快２个百分点,快于全国

(２４％)０７个百分点.

(二)新兴产业增势较好.一是新兴产业逆势

增长.上半年,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７４％,煤层

气采 掘 业 增 长 ３４％,新 能 源 装 备 制 造 业 增 长

３１％,均明显好于全省规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

增长４３％,较１－５月份加快０８个百分点.新

产品 中,光 缆 增 长 １ 倍,风 力 发 电 机 组 增 长

３２２％,光伏电池增长１７９％.二是高技术产业

投资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１１５％,增幅快于全部投资３２个百分点;其中,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３０２％,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增长４２％.三是互联网经济表现活跃.上半年,

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中,网上商品零售额

３９亿元,增长３２％,互联网企业对限上消费的拉动

作用日益显现.１－５月份,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增

长３３６％,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８３１％,快递业营业收入增长４３４％.

(三)工业投资和互联网投资持续发力.一是

—６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４　



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工业投资增长

１２０％,快于全省投资３７个百分点.其中,占比

４４３％的制造业投资增长１１９％,较１－５月份加

快５６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中,装备制造业投资

增长１６９％.二是网络相关投资成倍增长.上半

年,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完

成３４８亿元,增长１２倍;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投资增长１３９％.

(四)民生事业保障有力.一是基础设施及民

生领域投资增速加快.上半年,全省基础设施投资

完成６０５５亿元,下降１２％,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２３个百分点;其中,占比３９３％的道路运输业投

资增长２１５％.民生领域投资增速加快,教育投

资增长５０７％,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投

资增长３２７％,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１１８％,较一季度均明显加快.二是财政支出保障

有力.上 半 年,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增 长

７０％,较１－５月份加快１３个百分点;其中,科学

技术支出增长５８５％,节能环保支出增长５７１％.

三是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收.上半年,全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６０１２元,增长２５％,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７９７元,增长３１％,分别较一

季度加快１３个、３２个百分点.

二、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非煤工业持续低迷.上半年,全省规模以

上非煤工业下降２１％,影响全省规上工业稳步回

升.电力、有色、化工、食品、汽车制造业运行不畅,

合计负拉动全省工业１７个百分点.电力工业受

外部需求不足影响,上半年全省发电量与工业用电

量分别下降２７％、２３％;有色工业受产业基础薄

弱、竞争力较弱、矿石成本高、产品售价低等影响,

企业亏损较多,主动减产;化学工业受国际原油价

格下跌及市场需求不振影响,部分企业主动减产;

食品工业主要是因为汾酒集团酒品类型产出结构

变化引起,是企业对市场需求的主动适应;汽车制

造业受吉利、比亚迪公司今年以来持续停产影响,

尽管吉利汽车６月已复工复产,上半年全省汽车制

造业仍大幅下降３５７％.

(二)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一是全省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持续下行.全省 PPI自

２０１６年９月份由负转正,结束了连续５４个月的下

降趋势后持续回升,２０１９年７月再次由正转负,结

束了连续３４个月的上涨趋势.今年以来,受市场

需求低迷影响,全省 PPI累计降幅逐月扩大.上

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３８％,降幅较一季度扩大１６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１９％)１９个百分点.二是四成多企业国内订

单预计同比下降.最新一次调查显示(６月１５日

－６月３０日),３９８％的工业企业、４６７％的规上

服务业企业、５７２％的批零企业预计同比下降.限

上住餐企业受疫情影响仍然最为严重,８５４％的企

业预计下降,５９８％的企业预计下降３０％以上.

三是企业利润明显下降.１－５月份,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５７％,其中四成以

上企业亏损,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２９８％.

全 省 煤 炭 销 售 收 入 １４７１０８ 亿 元,同 比 减 少

１０３４７亿元,下降 ６５７％.全省煤炭实现利润

１１１２７亿元,同比减少５３９１亿元,下降３２６４％.

(三)服务业恢复性增长步伐较慢.上半年,全

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低于全国０９个百分点,一些

重点领域仍未恢复到正常水平.一是批零、住餐、

交通运输等行业降幅明显.上半年,全省住宿业、

餐饮业营业额分别下降３７６％、２４７％;公路运输

总周转量下降１１３％,机场旅客、货邮吞吐量分别

下降５７８％、２４２％,太铁货运量下降６％;商品房

销售面积下降６９％.二是接触型聚集型服务行

业复苏依然较慢.１－５月份,文化、体育娱乐业以

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下降

５５６％、３４％.旅游业仍大幅下降,全省接待国内

游人数同比下降７３％,旅游总收入下降７４１％.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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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服务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开放率依然较低.

三是电信等指标虽为正增长,但增速持续回落.１

－５月份,电信业务总量增长３３６％,但增速较１

－２月份(４４１％)逐月持续回落.

(四)进出口形势严峻.上半年,预计全省进出

口５５２亿元,同比下降９５％,降幅较一季度扩大

９３个百分点.富士康、太钢占全省进出口总额

７０％以上,受订单不足因素影响,富士康进出口下

降１１０％;受全球铁矿停产减产、矿石进口下跌影

响,太钢进出口下降２７１％.调查显示,８２％的企

业有延迟履行和取消订单情况,新签出口订单下降

的企业占４８５％.我省在第１２７届广交会成交额

同比下降７２％,中小外贸企业下半年获取订单依

然困难.

(五)财政收入降幅明显.上半年,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１２１３９亿元,下降１２９％,降幅虽然

较一季度收窄４９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全国６７个

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下降２０２％.全省１１个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部减收.

三、有关意见和建议

总体来看,全省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

固.同时也要看到,一些指标仍在下降,疫情冲击

损失弥补空间较大.当前全球疫情依然在蔓延扩

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继续发展演变,

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保持全省经济持续回稳向

好仍需付出加倍努力.全省上下要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积极推进“六新”发展,抓产业、促投资、扩消费、保

就业,为率先蹚出转型发展新路打好坚实基础.

(一)多措并举稳定工业运行.一是分类施策

稳定重点行业增长.煤炭行业要以煤炭产量适度

增长为目标,持续稳定发挥煤炭工业在拉动工业增

长中的作用;非煤工业中,电力行业要积极争取增

加外送电量进一步挖掘潜力,冶金行业要帮助重点

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化工行业要加

快煤化工转型升级步伐,汽车制造业要帮助比亚迪

尽快开工.二是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坚持项目为

王,以１４大标志性牵引性产业集群为主线,以转型

项目建设为主抓手,分类推进各产业领域重点项目

建设.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围绕５G、数据中

心、人工智能、“两新一重”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标

志性牵引性大项目、好项目,以重大科技和产业项

目的创新带动“六新”发展取得突破.三是加大工

业技改投资力度.要用足用好省级技改资金,重点

推进产业基础好、示范意义强的１００个传统制造业

技术改造,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早日促进工业

技改投资由负转正.四是加强供需对接.组织省

内企业常态化开展线上营销和产需对接合作活动,

帮助企业深挖省内市场潜力,协调寻找下游产业需

求方,促进“晋材晋用”,多渠道增加企业订单.

(二)推动服务业恢复稳定增长.一是狠抓政

策落实.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快促进服务业恢复

稳定增长若干措施»等政策措施,分行业分领域细

化落实措施,确保政策执行到位.二是推动生活性

服务业加快回补.抓住省市两级消费券持续发放

的有利时机,组织开展线上线下融合促销活动,协

调推动省内汽车行业产销对接,带动批零住餐行业

快速回暖.三是尽快恢复文化旅游业.充分利用

我省下半年免国有 A级以上景区工作日首道门票

等优惠政策,充分吸引省外游客,引导鼓励居民在

省内出游,创新文旅产品和服务,逐步有序恢复文

化旅游市场.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是持续深化“放管

服效”改革.认真贯彻实施«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深入开展全省域营商环境考核评价,加快政

务信息系统建设,统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打造全新审批流程,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一网

通办”.拓展深化企业项目投资承诺制改革试点,

不断完善承诺事项流程,提高统一办理效率,提升

审批效能.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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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二是落实好纾

困惠企政策.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力度,推动阶段性

减免企业社保费、缓缴住房公积金、降低企业用电

用气价格、失业保险稳岗位返还等政策落实,确保

企业尽享政策红利.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

发展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加大对侵犯产权行为的打击和惩处力度,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坚决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和其他合

法权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树立对企业

家的正向激励导向,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着力营造

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四)坚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下大力气抓好

金融监管,汲取教训、补齐短板,健全完善金融风险

预警、应急处置机制,着力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的长效机制,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主动出

击、积极作为,妥善处置金融系统腐败案件,及时遏

制腐败蔓延.多措并举,加强政银企联动,大力处

置化解不良资产,合力防范金融风险.把服务实体

经济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优化企业资产负债

结构,用好各类融资工具,积极化解企业债务违约

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坚

决查处非法金融业务,推进互联网金融整治,优化

融资环境.

(五)持续保障改善民生.一是全力做好稳就

业保就业工作.推动中央和我省各类帮扶政策和

减负、稳岗、扩就业等支持性政策落地落实,突出做

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城镇困难人员等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大社会保险补贴和企业以工

代训补贴,真正帮助企业解决难题,以复产达效提

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积极稳定就业市场.二是扎

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强化价格监测预警,完善重

要商品储备制度,用好全省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三

是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建设.加快实施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项目,提升各级医疗应急救治基础能力,

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坚决打好疫情阻击战和

救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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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山西

省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２０１９年决算完

成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数比报告的

７０９６８亿元增加０１９亿元,主要是收入整理期企

业所得税增加;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数比

报告的８４６４２亿元增加０１６亿元.

(一)收入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的良好态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统筹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

迈出了新的步伐.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７０９８７亿元,为变动预算(以下简称预算)

的１０１４％,下降６８％.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

况是:增值税２２４５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０７％;企业

所得税８９３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６６％;个人所得

税１１０３亿元,为预算的６１４％,完成率低主要是

基本减除费用提高翘尾和实行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资源税２３０９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６８％;非税收入

１４９２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１％.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４９８５亿

元,为预算的８１３％,增长１２％,完成率较低主要

是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未实现.主要收

入项目的完成情况是:车辆通行费收入９９６亿元,

为预算的９６％;彩票公益金收入８７３亿元,为预

算的８１２％;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１９９３亿

元,为预算的６５％;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

入４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４４％;彩票发行机构和

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２３８亿元,为预算的

９７９％;农 网 还 贷 资 金 收 入 ２３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１３０６％.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３２２６亿元,为预算的８０７％,增长２６８３％,增幅

较高主要是新增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鸟”股权转

让收入.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６４５９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３％,增长１％.

(二)支出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８４６５８

亿元,为变动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９５５％,增长

７３％.２０１９年省财政继续对省级重点部门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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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进度考核奖惩制度,并逐步完善预算执行

中的动态压减收回预算制度,积极盘活存量资金用

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领域,２０１９年支出进

度有所加快.

主要支出项目的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３２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７％;国防支出１３９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公共安全支出７８６４亿元,

为预算的９８９％;教育支出１１４４８亿元,为预算

的９９３％;科学技术支出１７７５亿元,为预算的

９３３％;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８６７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０７１６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０％;卫生健康支出２０９１亿元,为预

算的１００％;节能环保支出２４３１亿元,为预算的

８５８％;城 乡 社 区 支 出 ０９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农 林 水 支 出 １１１１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８２％;交 通 运 输 支 出 １５２６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１３８５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２１６亿元,为预

算的１００％;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７７８亿元,为预算

的９９２％.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２５２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１０８亿元,主

要原因是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要求,大力压缩“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０２９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０１２亿元;公务

接待费０２６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０３３亿元;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１９７亿元(其中公务用车

购置费０４５亿元,运行维护费１５２亿元),比预算

数减少０６３亿元.

２０１９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５亿元,实际动用

４５８亿元,结余１０４２亿元,已收回平衡预算.

２０１９年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资金４０３２亿

元,实际使用２０９９亿元,结余１９３３亿元,除确需

２０２０年继续使用的资金外,其余一律按规定收回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７６５７亿

元,为预算的８８１％,下降３９２％.下降原因主要

是省级安排专项债券减少.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

１９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５７３０５

亿元,为预算的９０３％,增长５１％.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２０１９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收 入 为

３２５３４９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７０９８７亿元;中央税收返还性收入１７０１４亿元;

中央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５８５２８亿元;中央

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１７４１７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收入３５５９１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５９２６亿元;上

年结转收入４０３２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３３４４亿元,调入政府性基金等２５１亿元.

２０１９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支 出 为

３２１３８７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８４６５８亿元;拨付市县税收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２亿

元;补助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１５１４６７亿元;

补助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３３１６７亿元;债券转

贷支出２７０５１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５５６

亿元;上解中央支出４６７５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１３６４１亿元.

收支相抵,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结转２０２０年３９６２

亿元,较２０１８年减少０７亿元,下降１８％.

２０１９年末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规模为

２６５０９亿元,经年初省人代会审议批准,今年调入

省级预算１２９２６亿元,目前余额为１３５８３亿元.

省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２０１９年

余额为２２１１亿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

性收支差额.

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对２０１９年省

级财政的部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实行权责发生制

核算,主要是中央资金、科研经费等国库集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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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结余资金.对这部分资金,财政部门将在预算

执行中加强管理,加快预算单位支出进度,尽快发

挥资金效益.

(四)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１９年,我省发行政府债券７５６９７亿元,其

中:新增债券６３７４４亿元,省本级留用１２２亿元,

转贷各市５１５４４亿元,主要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项

目建设;再融资债券１１９５３亿元,省本级留用３亿

元,转贷各市 １１６５３ 亿元,用于 偿 还 到 期 政 府

债券.

２０１９年,全省共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１３８０１亿元、利息１０１２４亿元,其中省本级偿还

本金５４５亿元、利息１９１７亿元;各市偿还本金

１３２５６亿元、利息８２０７亿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３５１１８９

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３７９９０４

亿元以内.其中省本级债务余额６３２５１亿元,各

市债 务 余 额 ２８７９３８ 亿 元.全 省 政 府 债 务 率

５６９％,其中省本级政府债务率６４９％,政府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

(五)２０１９年重点财政政策实施及绩效情况

１、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全面落实中央降低

增值税税率、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５０％征

收“六税两费”、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降

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民航发展基金征收

标准,减免不动产登记费、专利收费、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收费等.我省在税法授权范围内,普遍调低城

镇土地使用税２５％,对地方文化事业建设费顶格

减征,主动对压力容器产品监督检验降低收费标

准,高限落实国家支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重点群

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全省全年新增减税降

费５７５７亿元,其中:新增减税４１０７５亿元,社保

费减负１６２７５亿元,清理和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２２亿元.

２、强力支持脱贫攻坚.发挥政府投入在脱贫

攻坚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省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４９亿元,比２０１８年增长２６６％,为１７个贫

困县摘帽、９１８个贫困村退出、２３９万贫困人口脱

贫提供了保障.聚焦１０个深度贫困县、３３５０个深

度贫困自然村、２８４７万深度贫困人口,３０％以上

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以及２０％以上的用于脱贫攻

坚的地方政府债券支持了深度贫困地区.继续安

排省级扶贫周转金５亿元,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

用,向１０个市３７个县的１０７户企业发放周转金

２３８亿元,有力支持了贫困地区涉农产业发展.

加强危房改造资金管理,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农村

危房改造资金１２４５亿元,深入聚焦存量静态清零

和动态保障,重点支持当年脱贫摘帽县农村住房安

全保障,确保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目标顺利实现.

３、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２０１９年全省政

府债务率５６９％,比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低２６个

百分点.一是创新方式,保证重点工程落地开展.

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充分利用省级政府债务风

险低、承债空间大的优势,通过“省级借债、县级使

用、省级偿还、县级财力逐年上解还省”模式予以创

新支持,既缓解县级政府债务风险,拓展县级举债

空间,解决高风险地区不能继续举债的问题,又有

效保障重要项目顺利实施,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二

是强化管理,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采取简化支付审批程序、开通支付绿色通

道、提升行政服务效能等措施支持加快债券支付,

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较慢的省直单位进行了集中

约谈、进度通报,督促支出进度慢的市县尽快支付,

２０１９年全省债券支出进度达到９９８％,比上年提

高了８２个百分点.三是提示预警,全面开展政府

债务风险评估.按月监控政府债务监测平台数据

变动情况,确保系统统计监测数据与实际债务情况

一致,及时掌握债务风险点,确保早发现、早预警、

早处置.

４、重点支持污染防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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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２０１９年中央和省级财政

共投入各类污染防治资金６６５４亿元,同比增长

７３％,其中:冬季清洁取暖奖补３４９６亿元、水污

染防治１０２９亿元、大气污染防治１７亿元、土壤污

染防治０８２亿元、农村环境整治２３７亿元、其他

环保经费１１亿元.２０１９年全省大气环境质量逆

势向好,全省全年PM２５平均浓度下降２％,综合指

数下降０７％;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主要污染物

减排成效突出,圆满完成国家目标任务.

５、全力支持转型发展.一是以技术改造为抓

手,加快产业提升.充分发挥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

金使用效益,促进我省产业升级,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二是以数字经济为引擎、加速产业发展.省级

设立５亿元数字经济专项资金,支持物联网、云计

算、数据中心等产业发展,推动我省从资源型经济

向数字经济转型.大力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

作,争取中央资金２４７亿元,支持我省２０６１个基

站建设,推动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建设发展,促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以民营经济为支

撑,强化经济动力.下达省级财政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资金２７亿元,激励初创微型企业成长壮大,

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

展之路.争取中央财政支持我省中小企业发展资

金６６３１万元,促进我省中小微企业加快发展.安

排１５亿元支持太行产业投资基金加快推进实体

化运作,更好带动民间投资.

６、持续推进科技创新.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力

度,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只增不减,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

算安排科技支出２０５８亿元,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１５１

亿元,增长７９％.２０１９年,省财政共下达支持科

技创新若干政策奖补资金１１８亿元,兑现奖励了

７１６个项目,包括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技术联盟、众

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有效激发了我省广大

科研人员、科研企业参与创新型省份建设的积

极性.

７、深化人才发展战略.２０１９年省财政共下达

各类人才专项经费４９２亿元,其中下达我省人才

重点工程２５３亿元,支持引进１４３人和１个创新

团队,支持培养８５６５名高端人才;下达优秀博士毕

业生来晋工作奖励经费１１３亿元,为４６所高校、

科研院所及企业引进博士毕业生７５６名;下达科学

技术奖励、平台基地人才专项、三晋学者支持计划

等人才专项经费１２６亿元.下达高校“１３３１”工程

及“双一流”建设专项经费４２７亿元,支持山西省

重点学科、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建设,有效促进了高

端人才汇聚三晋.

８、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下达２３５６亿元用于

支持全省就业创业工作,８０３２万人次享受就业扶

持政策.使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培训各

类劳动力１０４７万人.持续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完

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下达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中央及省级资金４３６亿元,落实学生资

助补助政策２５４１亿元.实施本科高校基本支出

生均拨款改革,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扩大办学自

主权.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５５元提高到６９

元,全省各级财政投入２５６亿元用于支持健康教

育、卫生应急、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累计投入５１８亿元支持实施“１３６”兴医工程,提升

我省医疗服务水平.拨付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补助

资金６６６６亿元,保障我省１２４２万城乡低保对

象、１３３万特困供养对象、８９７４名孤儿的基本生

活.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下

达优抚补助资金１３１３亿元,切实保障我省近２０

万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对３２７万人次实施临时

救助,累计救助６４万人次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

员.省财政筹集资金４７亿元,支持全省承办二青

会３４个夏季项目和２个冬季项目比赛,承办小项

比赛１２７０项,接待总规模近６万人.加强危房改

造资金管理,中央和省级共投入农村危房改造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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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５亿元,完成四类重点对象存量危房改造６２９

万户.

９、促进推动“三农”发展.完善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２０１９年安排省级资金４９８亿元,按照土地

确权登记颁证面积、每亩６７元的标准发放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安排专项资

金１７亿元,用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公共服务以

及农村改革四大板块.全面推进农田建设,安排省

级资金１２６９亿元,支持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２１１万亩.安排２３亿元支持推进“七河”流域生态

修复和大水网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安排资金

７８亿元,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及维修养护

工程,改善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条件.安排资金

７３４亿元,支持在吕梁山生态脆弱区、环京津冀生

态屏障区、重要水源地植被恢复区和交通沿线生态

景观区等四大区域实施人工造林工程１４７万亩.

安排资金１１７亿元,支持省级永久公益林保护

２２２０４万亩.下达资金１８２亿元,吸引社会资金

１２７亿元,完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４４３２个,

建设美丽乡村１３５个,扶持７５９个村级组织发展村

集体经济,支持清徐、襄垣两县开展农村综合性改

革试点;下达资金３４６亿元,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

点整治８８１５处,并在１２１３个村开展了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完成５８个县区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建设,除深度贫困县外的１０７个县区初步

建成收运处置体系.

１０、培育发展经济新动能.发挥有效投资作

用,全年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８１亿元,落实资金

１１８亿元,保障我省重大政府投资项目支出需求,

支持我省制造基础领域、关键行业、重大技术产品

项目积极实施技术改造.促进民航事业发展,统筹

资金３５亿元,大力发展省内通航和国际航线业

务,畅通我省空中通道.推行焦化产能压减,筹措

资金１０亿元,为４０２７万吨产能压减任务提供财政

保障.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及时下达资金２０亿

元,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增能提速,缓解我省企业

资金压力.

１１、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制定«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和改进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的设立、调整、退出、预算编制和执行、绩效管理、

信息公开、监督检查等方面,全过程、全方位对专项

资金进行管理.印发«省级财政项目支出定额标准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出台省直机关政务信息化系

统运维、办公用房物业费和维修改造等三个项目支

出标准,有效提升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科学化水平.

２０１９年首次建立了预算执行中的压减收回预算制

度,４月、７月、１０月分别按５％、５％、２０％的比例对

部门２０１９年逾期未下达资金进行压减,２０１９年压

减收回的资金重点用于农田建设、二青会等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亟需支持领域.增加预算透明度,及时

在省财政厅外网网站集中公开省本级预决算和部

门预决算,方便社会公众监督.公开内容更加细

化,公开形式更加规范.

１２、全过程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明确了

我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选择３８个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试点,涉及预算

资金１２亿元,评估共核减预算５０８亿元,核减率

４２３％.２０１９年实现了省级所有专项资金类项目

绩效目标全覆盖,管理范围内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和

审核比例达到１００％,绩效目标随预算同步审核、

批复和下达.对４７项省级重点支出项目上半年绩

效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监控,对３７个重点财政支出

项目、２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将评价结果作为２０２０年度安排预算、完善政策和

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总的来看,２０１９年,全省财政系统严格落实省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预算决议,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有效监督下,加力

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

度,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管理水平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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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管理工

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对审计提出的“提高收入

质量、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加强转移支付管理”等问

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持续深入整改审计查出的问

题,坚持“治已病、防未病”,压实整改责任,加大整

改力度.在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的同时,从源头入手

通过深化改革健全制度,进一步强化预算执行和财

政支出管理与监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二、今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财

政工作重点

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２１３９亿元,为年初预算的５０７％,下降１２９％,

减收１７９６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２４０３１亿 元,为 年 度 调 整 预 算 的 ４９１％,增 长

７％,增支１５８亿元,财政收支基本实现时间任务双

过半,收支运行总体向好.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受跨期税款减少、

减税降费政策翘尾、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全

省财政收入减收较多,特别是税收收入降幅较大.

上半年,全省税收收入减收２１６６亿元,下拉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１５６个百分点.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资源税等主体税种减收较多,减收额占税收减

收额的８８％.二是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省

各级财政部门多渠道开源挖潜弥补减收,全省收入

呈现积极变化.从３月起全省收入降幅呈现收窄

态势,上半年收入累计降幅比一季度收窄４９个百

分点.三是支出保持增长,反映出积极的财政政策

落实有力.在全省财政收入减收的情况下,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支１５８亿元,增长７％.

特别是八项非营利性服务业支出１６８３６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２２％,增支１８３３亿元,促进服务业增

长成效明显.四是积极支持疫情防控,重点支出保

障有力.疫情发生以来,全力保障全省医疗救治、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资金需求.教育、社会保障和

就业、医疗卫生等１３项民生支出２００６５亿元,占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８３５％,增长８３％,增

支１５３２亿元.

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系统认真落实省人大有

关决议要求,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把

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财政工作始终,

全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财政预算执行的不利影

响,提质增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保基

本保战略,加快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着力提高财政

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全力以赴抗击疫情.今年以来,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

有的冲击.财政部门紧急动员、迅速行动,围绕减

轻患者救治费用负担、提高疫情防治人员待遇、保

障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支

持政策,加强对确诊和疑似患者的救治保障,增加

对医护防疫人员的经费补助,强化疫情防控物资采

购和科技支撑,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

此基础上,建立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资金应急保

障机制,加强资金集中统一调度,建立绿色通道,简

化资金流程,对统筹各级财政补助和相关资金后仍

有困难的市县,采取先调度再清算、先预拨后结算

的方式,及时足额保障疫情防控资金.截至目前,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投入资金超过２０亿元,有力有

序支持推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是多管齐下确保平衡.积极应对疫情对财

政收入的不利影响,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预算稳定运

行.加大力度争取中央支持,抓住中央增加财政赤

字规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窗口期、机遇期,

多次赴财政部反映我省建议诉求,最大限度争取中

央支持.上半年,中央对我省一般性转移支付达

１７９２亿元,增长２１８％,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５３４亿

元,增长３０９％.特别是下达我省特殊转移支付

１９０５３亿元、抗疫特别国债１４８亿元、地方一般债

券１３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２０７８亿元、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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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调整基本养老金经费２０６５亿元,为全省

纾困发展、保障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思想,提请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 严格财政支出管理的通知»,坚决

杜绝铺张浪费行为.在编制２０２０年省级预算时,

将一般性支出压减２０％、“三公”经费压减３％,累

计压减政策到期、一次性项目和非急需非刚性项目

支出８７３亿元.建立定期压减清理收回机制,明

确４月、７月分别按５％、２０％的比例对未按期下达

的省级专项资金予以压减,９月底仍未下达的资金

原则上全部收回,收回资金用于补充税收减收造成

的收入缺口和我省经济发展亟需支持领域.加大

力度缓解市县财政困难,省财政先后下达县级财力

性转移支付资金７７２亿元,将提前批政府一般债券

１７３亿元一分不留全部转贷市县,同时阶段性提高

县级财政资金留用比例,加大财政库款调度力度,

最大限度下沉财力.中央分配我省的特殊转移支

付和抗疫特别国债等直达资金全部按规定直达市

县,直接惠企利民,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全省“三保”

没有出现问题.

三是坚定不移促进攻坚.防范化解政府债务

风险.统筹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和风险防

控.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将专项债券资

金主要用于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加快资金拨付使

用进度,保障项目建设需求.试点发行高铁、旅游

公路等领域全省项目集合债券,发行２０年、３０年

长期专项债券,推进债券发行期限与项目实施期限

的合理匹配.做好到期债券还本付息工作,维护政

府市场信用.对２０１９年底省本级、１１个市本级、

１１７个县的全口径债务风险情况进行测算评估和

划定风险等级,直接通报地方党委政府.积极推进

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债务

风险.开展政府债务专项督查,指导督促市县强化

债务管理,增强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大力支持脱贫

攻坚.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５４３亿元,增长

１０８％,重点向深度贫困县、挂牌督战地区、脱贫任

务重的非贫困县、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安

排一般债务规模３１９７亿元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及

后续扶持工作.在深度贫困和脱贫难度大的１８个

县(区)开展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２０亿元,比２０１９年

增加３亿元,统筹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将污染防治攻坚作为

重点保障和优先支出领域,截止目前,省财政共投

入各类生态环境保护资金７０７亿元,已超过去年

全年投入,全力支持打好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

标志性重大战役.加快推进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支持开展历史遗留

废弃露天矿山环境修复治理.

四是千方百计稳定增长.制定实施一批阶段

性援企稳岗兜底等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纾困和发

展,推动有序复工复产.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我省

出台的各项减税政策,截至目前,全省共累计新增

减税７０５９亿元.其中,落实中央新出台的有关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减税政策,以

及执行上年减税政策翘尾新增减税６９０９亿元,落

实我省新出台的普遍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１０％的

减税政策减税１５亿元.相继出台对基本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

部分的减免政策.１－６月份,共减征免征社会保

险费１３９２８亿元.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２６６亿

元,提前下达专项债券３６１亿元,保障我省产业聚

集、教育现代化、公共卫生和生态保护等重大政府

投资项目支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做好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财政保障工作,设立煤成气产业基金

和煤成气增储上产专项资金,按照“多增多补”的原

则调整完善省级财政补贴政策,加快我省煤成气产

业发展.下达资金１１１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

增能提速,出台省级汽车消费奖励政策促进汽车消

费.下达数字经济专项资金３９００万元,加快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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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云计算、数据中心等产业发展.推动降低企业

生产经营成本,下调我省担保机构担保费率,阶段

性取消再担保收费,减免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企业租金０９亿元.进一步加大科技投

入力度,省本级预算安排科技支出２４１６亿元,增

长１７４％.大力支持“１１１”战略实施,下达科技创

新专项资金２３亿元,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奖补

兑现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下达人才经费支持引

进长江学者、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支持

计划,促进我省高质量引才聚才.

五是补短兜底惠及民生.把“保居民就业”作

为重中之重,下达就业资金１７４３亿元促进就业创

业.下达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资金５９９亿元,支持

我省全面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推动实现更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财政

补助制度.实施高等职业院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

制度改革,推进高校“１３３１”工程建设,支持高校重

点学科和协同创新中心等项目建设.支持实施

“１３６”兴医工程,加快区域医疗中心、中医药强省等

项目建设,安排专项债券资金支持基本医疗服务能

力提升和疫情防控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我省医疗质

量水平.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提高２０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从人均６９元

提高到７４元.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７０２５

亿元,兜实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

六是蹄疾步稳深化改革.提请省政府出台了

教育、科技、交通运输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相关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制定省对市财政管理

工作考核办法,督促各市狠抓财政管理的各项基础

工作.积极开展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全面提

升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出台省直部门公务用车

租赁费、食堂运行费、办公区室外绿化等支出标准.

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制定省级财政支出事前绩

效评估管理办法,规范省级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

估.选取３１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和２个部门整体

支出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２００多亿

元.制定山西省财政暂付性款项风险防控方案,确

保各级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下半年是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的关键时期,

省财政将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紧紧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更加有为地打好积极财政政策“组

合拳”,发挥好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切实维护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一是更严措施稳定财政运行.更加密切关注

各种减收因素,及时跟踪分析、预判趋势,尽早谋划

对策.强化收入征管,联合税务部门堵塞税收征管

漏洞,提高税收征管效能,防止“跑冒滴漏”.主动

挖潜增收,通过加快扫黑除恶罚没收入入库、推进

国有企业“腾笼换鸟”产权转让、加大重点企业两权

价款清欠收缴力度、盘活长期低效运转和闲置的存

量资产等方式,弥补财政收入.严格执行我省进一

步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八项措

施,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接待费

及车辆运行费等按５０％进行压减,出国费按８０％

进行压减,不再使用的会展经费等结余资金予以收

回.管好用好中央新增的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

债资金,督促指导市县财政收到直达资金后科学安

排预算,建立实名台账,详细记录资金拨付使用情

况,依托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确保资金精

准下达,落实到个人和市场主体.进一步落实“三

保”预算事中监控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特别是

财政困难县区的财力倾斜力度,及时掌握财政运行

状况,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及时调度资金,确保

基层财政稳健运行.

二是更大力度支持转型发展.深入分析受疫

情影响较大行业的税收变化情况,更加及时有效解

决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继续做好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帮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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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发展.坚持筹措基建资金与争取中央预算内

投资“双发力”,加大对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重点支持太焦、雄忻、集大原高速铁路项目

加快建设,推动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项目加紧实

施.加快推动５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

领域建设.大力支持科技创新,聚焦“六新”加大财

政投入,全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支持钢铁、有色、

焦化等传统优势行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全力打造信创、大数据、半导体等具有标志性

引领性的产业集群.更好发挥专项债券对稳投资、

扩内需、补短板的重要作用,研究制定全省专项债

券管理制度,推动实现专项债券“借、用、管、还”全

生命周期管理.加速推进省属企业“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教育、卫生等八项

非营利性服务业支出,更好支撑服务业恢复发展.

三是更加精准保障改善民生.进一步强化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举措,认真落实各项经

费保障政策,慎终如始支持做好疫情防控.严格坚

守现行脱贫攻坚目标标准,督促各地、各部门按照

相关要求用好扶贫资金,不得超范围使用、超标准

建设.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等方面政策,多渠道促进就业创

业.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对残疾

人、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托底帮扶.妥善做好对

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致贫返贫

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新冠肺炎患者及受影响家

庭的救助力度.加快推进山西大学部省合建项目

和太原理工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助力我省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特色发展.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研究

探索与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相配套的财政管

理制度,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省级公立医院基本医疗

服务财政补助政策.支持开展我省首批城镇社区

养老幸福工程试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

发展.

四是更快步伐深化财税改革.进一步创新完

善有利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财政体制机制.认真

做好资源税地方立法工作.紧扣转型发展出雏形

的阶段性战略目标,聚焦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重点

工作任务,高质量编制财政“十四五”规划.深化预

算管理改革,大力推进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充

分发挥预算标准对预算管理的支撑作用,强化预算

约束,规范预算执行.积极推进全省财政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建设,实现对预算管理全流程的动态反

映和有效控制,确保各级预算管理规范高效.深化

财政国库管理改革,有序推进资金支出与政府采

购、国库现金管理的有效衔接.提请省政府出台政

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扎实推进政府采购领域

重点改革工作,加快构建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政

府采购制度.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规范化、整体

化、公开化建设,选择部分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开

展财政重点事前绩效评估,扩大绩效目标编报范

围,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报试点,绩效目标与

预算同步批复下达,提升绩效目标约束力.力争在

今年年底前省级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努力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

体化.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任务艰巨,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我们决心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省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只争朝夕、真抓实干,

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努力

开拓财政改革发展新境界,为我省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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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审计厅党组书记　陈　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情况,请予审议.

一、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基本

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各级各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示范区”“排头兵”“新

高地”三大目标为牵引,不断加大转型综改力度,全

省经济在由“疲”转“兴”基础上持续向好.省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０９８７亿元,为年度预算

的１０１４％;支出执行８４６５８亿元,为年度预算的

９５５３％.省本级财政改革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不

断加强,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较好,但也有一些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

(一)预算收入结构不断优化,但收入增幅由正

转负.２０１９ 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７０９８７亿元,其中税收收入５６０６６亿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７８９８％,较上年提高１２０２

个百分点,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由上年增长

２７９２％转为下降６８４％,考虑减税降费政策翘

尾、跨期税款大幅减少等因素,财政收入形势更不

容乐观.

(二)预算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支出进度大幅

下滑.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８４６５８

亿元,较上年增长７３５％,为年度预算的９５５３％,

但如考虑年底结余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减年

度预算因素,当年支出进度仅为８４２７％,同口径

较上年下滑８０８个百分点,支出预算执行亟待加

力增效.

(三)预算管理改革不断深化,但理财水平还需

提升.２０１９年,省财政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

强财政收支管理,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大力争

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政府债券资金,加大市县转移支

付力度,预算管理改革取得新的成效,但仍存在预

算编制不精准,预算约束力不强,绩效管理不到位

等问题,需省财政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以改进

和完善.

对上年审计工作报告指出的问题,省人民政府

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落实

整改,制定完善制度 ５７ 项,补征补缴财政收入

６５９亿元,下达未拨资金２５３６亿元,归还原资金

渠道和调整账务等１０８５亿元,问题基本整改到

位.移送有关部门查处的２９２起违法违纪案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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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有１６６人受到处理.

二、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从审计情况看,省财政厅等部门认真执行省人

大批准的预算,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不断强化预算

支出管理,较好地完成了预算收支任务.发现的主

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够精细.省财政编制的三年

中期财政规划,缺乏项目库支撑,预测的年度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与实际相差１１３８６亿元.编制的

３８１３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具有专项用途,

９６５亿元本级预算实际为转移支付;编制的９３３２

亿元项目预算未及时批复至部门,６４亿元项目预

算与基本支出界限不清、内容交叉重叠.

(二)财政政策未能全面落实.２０１９年,省财

政分配的３８６％、２３５４亿元财力性转移支付未充

分考虑贫困县因素;应安排的３９４亿元县级新兴

产业和第三产业增收奖励预算未安排.

(三)预算收支管理不够到位.

１收入征管不够严格.截至２０１９年底,省财

政厅、省水利厅等２８个部门单位应缴未缴历年外

币汇兑损益、输水管理费等非税收入７８４亿元.

２部分转移支付下达不够及时.２０１９年,省

财政有８０７１亿元省级转移支付未按规定提前下

达,有５２２４８亿元中央转移支付未按规定时限转

拨,至年底仍有１８８亿元未转拨.

３部分转移支付分配不够规范科学.２０１９

年,省财政未严格执行分配标准,分配均衡性转移

支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等４项资金３４９４

亿元;分配因素和权重设置不科学,分配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补充医疗保

险补助等３项资金８２６亿元;未明确具体实施项

目,切块下达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资金１５亿元.

(四)绩效管理仍是“短板”.２０１９年,省财政

为４９个无绩效目标项目安排预算３３５５亿元;应

组织有关部门实施绩效监控的预算２９８２亿元、６

个项目,实际未监控;组织绩效监控的４个项目,

１７３５亿元预算全部未执行,但监控结果为“正

常”;直接开展绩效评价的预算５１１６亿元、２４个

２０１８年度项目未设定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未细化

量化;抽查的厂办大集体改革、采煤沉陷区治理搬

迁等３项重点支出７５９亿元专项资金长期闲置.

(五)存 量 资 金 盘 活 措 施 未 严 格 落 实.２０１９

年,省财政在７个项目上年结转２２５４亿元情况

下,又以相同项目安排预算３９２８亿元,年末结转

结余增至４９７４亿元;在１７个单位１９个项目连续

两年预算执行率不达８０％情况下,仍以相同项目

安排预算３７５４５１万元,至年底有１４２７９２万元预

算未执行;应收回的省公路局、省能源局等８５个部

门单位４６２亿元存量资金未收回;收回的１７４１

亿元 存 量 资 金 未 统 筹 盘 活 使 用;盘 活 使 用 的

４３２６２７万元存量资金又以原项目下达原单位,形

成二次沉淀.

(六)债务风险管控仍需加强.２０１９年,省财

政超出举债空间向阳泉市分配新增债券７３亿元;

分配省国新能源集团、省广播电视台等５个项目单

位的１９亿元新增债券,有１２４７亿元未使用;审核

通过的市县专项债券发行项目,有９个项目、２７７

亿元债券将违规收费作为偿债来源,有２８个项目、

２５８１亿元债券尚未使用.

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今年省审计厅首次对省本级９４个一级预算单

位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全覆盖审计,其中对２３个

部门单位进行了现场审计,并延伸审计了１６５个二

三级预算单位.审计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单位不断

加强预算收支管理,预算执行总体较好,预算执行

率８９３３％.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真实完整.省农业农

村厅、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５８个部门单位未

将经营收入、上级拨款等２１亿元编入年初预算;
—０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４　



省交通厅、省自然资源厅等４个部门单位编制的９

个项目、４６８６亿元预算未细化至具体单位或项

目;省水利厅、省司法学校等６个部门单位多编制

或多申领预算７１９５４万元.

(二)“紧日子”要求落实不到位.２０１９年,省

水利厅、省环境信息中心等８个部门单位通过提前

支付工程款等方式虚列支出６７６５７６万元;省工信

厅、省人事考试中心等６个部门单位超预算、超标

准列支会议费、培训费、维修费等２７３９８万元.

(三)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不够规范.省工信厅、

省商务厅等３个部门未严格按规定办法分配技改、

招商引资等６项资金１５７亿元;省发改委向不符

合条件的２个单位分配产业集群集聚发展专项资

金１６００万元;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分配技改、

耕地地力补贴专项资金审核把关不严,有２个县区

和１户企业套取资金６９７１７万元;省生态环境厅、

省交通厅等７个部门分配的大气污染防治、农村公

路建设等２６项资金,有５５９４亿元滞留市县财政

或部门单位;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等３个部门

分配的产业集群集聚、农村环境治理等１０项资金,

有４２８亿元的７７个项目尚未按期实施.

(四)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够严格.省水利厅、

省司法学校等２４个部门单位１９４９２１万元的３３

个项目未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省人社厅信息中

心、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等３个单位１０１５９２万元的

３个项目先采购后补办手续;省护路办和太原市护

路办２ 个单位 ７８８ 万元的 ２ 个项目涉嫌串通

投标.

(五)国有资产管理有待加强.３８８个行政事

业单位及所办企业有５７４８４８亩土地、８４２０１万

平米房产无产权或产权待界定;２６８个行政事业单

位及所办企业１３５万亩土地、２２２４７万平米房产

未登记入账;４９个行政事业单位未经审批,自行出

租处置土地、房屋２７１万平米和车辆、设备等资产

２２９８７２万元;１１个行政单位闲置房产１２４８万平

米,３５个行政单位租用房产７９４万平米,资产未

有效统筹.

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省审计厅组织全省各级审计

机关对各地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施情况进行

了跟踪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市县未严格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截

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底,运城市本级及平顺、盂县等２１

个县区未完成２０１９年度城镇新增就业、技能培训

等目标任务;长子、壶关等６个县区未开展创业担

保贷款业务;晋城、晋中、朔州３个市本级及大宁、

盐湖等３５个县区未拨付使用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等

就业专项资金７４１８２万元.

(二)部分地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未达规

定要求.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底,运城、长治２个市本

级及永济市、稷山县多报拖欠账款３５７１３８万元;

阳城县多报清欠账款１７５４８７万元;娄烦县未将政

府部门拖欠账款５７３２８８万元列入年初预算;省本

级和太原、朔州等７个市及曲沃、尧都等５８个县区

无分歧欠款清偿比例未达序时进度.

(三)部分市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款物监管不

够到位.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底,全省１１个市未落实

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临时性

工作补助政策;晋城、太原等１０个市本级及泽州、

古县等８４个县区有６６５亿元财政专项和捐赠资

金尚未分配使用;吕梁、阳泉２个市本级及方山、万

柏林等１１个县区未及时将５２３０２９万元捐赠资金

和３４０２万件捐赠物资登记入账;清徐、交城等１０

个县区尚未向社会公开３１３５７万元捐赠资金和

１８４６万件捐赠物资的分配情况.

五、扶贫资金审计情况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根据审计署统一安排,省审计

厅组织省、市审计机关对省本级及２９个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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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度扶贫政策措施落实和扶贫资金分配管理

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级各部门

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脱贫攻坚成效明显.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脱贫成果巩固措施落实不到位.抽

查发现,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优质杂粮全产业链开

发、优质鲜食马铃薯生产示范基地等６项产业扶贫

项目未按期推进;应于２０２０年底前完成的３００个

三大旅游板块旅游扶贫示范村项目,有２００个村尚

未完成旅游发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２９个县有超

５０％的光伏收益尚未分配到户;广灵、陵川等４个

县的村集体未按期收缴资产收益２８７６４万元.

(二)部分扶贫专项资金管理不够严格.在实

际搬迁人数减少后,省级尚未及时收回多拨付８３

个县的易地扶贫搬迁补助资金７３５亿元;由于项

目未实施、验收不及时等原因,沁源、石楼等１７个

县有３３２亿元扶贫资金滞留闲置;由于相关部门

单位审核把关不严,石楼、大宁等９个县部分企业

或个人通过虚报工程量、虚开发票等方式套取扶贫

资金１５２９４万元,娄烦、代县等１３个县向死亡、非

贫困户等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救助款、教育资助等

补助资金８８６３９万元.

(三)部分扶贫项目管理运营不够规范.由于

项目产业规划不科学、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陵川、

兴县等２５个县涉及扶贫资金４３８亿元的７９９个

扶贫项目未有效带动贫困户增收;由于企业经营困

难等原因,省本级及代县、宁武等１７个县有１３亿

元扶贫周转金、小额贷款逾期未收回;由于建设成

本加大、自筹资金不到位等原因,浑源、临县等５个

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有４６７亿元资金缺口.

六、水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审计情况

２０１９年７月至９月,省审计厅组织全省各级

审计机关对全省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水环境保护和污

染防治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级各部

门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省水污染防治政策措施,水

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果.发现的主

要问题:

(一)部分约束性指标任务未按期完成.大同、

晋中等４个市未按期完成化学需氧量、氨氮减排指

标任务;吕梁、忻州等５个市虚报化学需氧量、氨氮

减排总量１９万吨、２０７６４３吨,分别占上报减排

总量的６７８％和１６６９％.

(二)部分防治措施未 有 效 落 实.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１１个市有４０５亿吨生活污水未经收集直

排河流;晋城、临汾等４个市有３０个污水处理厂

２４８７万吨污泥未按规定进行处置;大同、阳泉等５

个市有６个省级工业集聚区尚未建成污水处理设

施;山阴、阳城等２３个县区尚未启动散养区畜禽粪

便污水集中处理利用工作;１１个市有２６座垃圾填

埋场、２３３个矿山渣场、１２５６个矿山开采区和１３９

个石化生产贮存企业设施未进行防渗处理,有

２０８万家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未按规定集中处

置;太原、临汾等６个市有１００３个建设项目未履行

环评审批手续;临汾、忻州等８个市的６０家规模屠

宰企业无证排污.

(三)部分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够

规范.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晋中、朔州等９个市本级及

寿阳、平遥等４２个县区有５６１亿元专项资金滞留

财政或项目主管部门;太原、运城等３个市本级及

盂县、新绛等５个县区有３２１亿元专项资金未按

规定用途使用;阳城、盂县通过虚报任务完成数等

方式,骗取套取专项资金１７５８８１万元.

七、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情况

２０１９年６月至８月,省审计厅组织全省各级

审计机关对全省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养老保险基金进

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积

极贯彻落实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加强基金管

理,较好保障了基金安全规范运营.发现的主要

问题:

(一)部分养老保险费征缴不够规范.省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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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太原、吕梁２个市的８５家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

单位违规为１２６名在押服刑人员缴纳保费３２１９９

万元;大同、长治等３个市本级及云冈、平遥等１１

个县区采取一次性补缴方式,将８４２８名不符合条

件人员纳入企业养老保险保障范围.

(二)部分养老保险待遇发放不够严格.省本

级和１１ 个市本级及浑源、盂县等 ７１ 个县区有

３２５万名已死亡、在押服刑人员家属隐瞒冒领养

老保险金９１２８８６万元,有６７１４名行政事业和企

业单位退休人员重复领取养老保险金５２６６６６万

元;省本级和大同、晋城等５个市本级及沁水、兴县

等１３个县区３０１名不符合提前退休条件职工,领

取养老保险金３１０２１１万元.

(三)部分人员未按规定纳入养老保险范围.

阳泉、朔州２个市本级及方山、平定等５５个县区有

１０５６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等困难群

体尚未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本级和晋城、阳

泉等８个市本级及清徐、潞州等２３个县区有３１８６

家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４８万名职工办理养老保

险参保登记.

八、金融及类金融机构审计情况

２０１９年３月至５月,省审计厅组织省、市审计

机关总体分析了全省地方金融及类金融机构数量

和分布情况,重点对１９９家国有控(参)股机构经营

状况及落实国家金融政策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

审计结果表明,各类金融机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整体运行平稳,较好发挥了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作

用.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经营服务未能聚焦主业主责.２０１８

年,２５１家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９０５９亿元贷款,

涉农 贷 款 和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仅 占 １７７４％ 和

５５９４％;５３家村镇银行发放非涉农贷款２８１５亿

元;３家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户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９９户;１３家机构异地放贷７９１亿元.

(二)部分机构持续经营能力不强.截至２０１８

年底,调查的１１５家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担保放大

倍数平均仅为０６３倍;调查的１２８３家金融及类金

融机构,有６４１家经营亏损;４家机构累计发放的

３２６７３９万元贷款全部形成不良.

(三)部分机构违规经营.截至２０１８年底,调

查的３３７家典当行,有９１家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

证擅自经营;４家机构超经营范围发放贷款１７１５

亿元;２家机构接受不合格租赁物或多笔业务使用

相同租赁物发放融资租赁款５９５亿元.

对上述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

下达审计决定,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予以改正;对

制度、政策不完善的问题,已分别向有关部门和领

导机关提出审计建议;对违法违纪的案件线索,已

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目前,有关部门单位正按照审

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决定和审计建议,采取措施认真

进行整改.

九、审计建议

(一)以强化预算编制为源头,夯实预算执行基

础.财政等部门应按照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有关

要求,改进预算管理方式,科学编制中期财政规划,

将财政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国家、省宏

观调控政策紧密衔接,建立跨年度项目支出规划,

为年度预算编制提供有力指导和约束;完善财政项

目库,扩充项目储备,提高项目成熟度,根据轻重缓

急实施动态管理,为编实编细年度预算提供可靠来

源和支撑;健全预算标准体系,明晰项目支出和基

本支出功能定位,严格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为精准

规范编制年度预算提供科学标准和依据;全面实行

零基预算,克服预算安排历史惯性,改变支出固化

格局,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更好发挥预算编制的源

头性、基础性作用.

(二)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为抓手,提升预算执

行效果.财政等部门应牢固树立“分配与管理并

重、投入与绩效并重”理念,将绩效管理贯穿预算执

行全过程,科学设定绩效目标,细化量化绩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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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构建绩效管理闭环系统;积极开展新出台重

大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重点论证项目必要性、

投入经济性、方案可行性、预算编制准确性等内容,

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要条件;加强事中绩效

监控,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研判预警,严重问题

要暂缓或停止拨款,预期低效或无效项目要依法调

整或取消预算,使财政资金花的其所、用的安全;强

化预算完成事后结果评价,注重评价结果反馈和运

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

将本部门整体绩效与部门预算安排挂钩,将下级财

政综合绩效与转移支付分配挂钩,以预算绩效管理

提升预算执行效果.

(三)以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促进财政政

策提质增效.财政等部门应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

减税降费和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等政策措施基

础上,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主动挖潜增收,有效

盘活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特别是部门单位实有账

户长期结存资金,不断提高财政保障能力;继续坚

持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行

政事业单位开支和“三公”经费支出,腾出更多资金

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更好发挥财政宏观调控和

支撑保障作用;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扩大一般性转

移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加大困

难地区补助力度,全力确保全省各级财政平稳健康

运行.

(四)以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目标,推动

全省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

策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治理,不断提

升治晋兴晋强晋能力水平.聚焦防范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等重点任务,强化责任落实,科学精准

施策,注重成果巩固提升,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聚

焦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加大政策落实力度,严格

资金筹集、分配和使用等各环节管理,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聚焦金融领域

改革,强化金融机构监管,提高机构管理运营水平,

增强服务地方经济能力,防范金融风险,全面助推

全省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当前我

省经济转型态势良好,社会事业持续发展,让我们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和省人大监督支持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坚

决将转型综改进行到底,奋力书写山西践行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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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山西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吴俊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监督工作计

划»,由省教育厅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实施情

况开展执法检查部门自查.省教育厅高度重视,积

极配合省人大制定自查工作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执法自查小组,深入开展自查工作.现向省人

大常委会报告«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办法»实施情况,请予审议.

一、全省义务教育基本情况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义务教育.进入新

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和我省实施办法,旗帜鲜明

把推进均衡发展作为新时期义务教育工作的“重中

之重”,作为促进社会公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核心

任务,制定政策措施,推广典型经验,完善工作机

制,强化督查指导,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历

史性成就.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有

７０７４所,其中乡村３５４７所,占比５０１４％;在校生

３４３５万人,其中乡村５４３万人,占比１５８％.

全省共有小学５３１２所,其中乡村２９０４所,占

比５４６７％,另有不计校数的教学点２６０７个;在校

生２２９３万人,其中乡村３９７万人,占比１７３１％,

其中在教学点就读的学生有３７万人.寄宿制学

生３６２万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２２万人,农

村留守儿童７２万人,分别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

１５７７％、９５８％和３１６％.小学学龄儿童净入

学率达到９９９５％.小学专任教师１６８万人,其

中乡村专任教师４９万人,占比２９１７％.专任教

师学历合格率达到９９９７％.

全省共有普通初中学校 １７６２ 所,其中乡村

６４３所,占比３６４９％;在校生１１４２万人,其中乡

村１４６万人,占比１２７８％.寄宿制学生５５６万

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７８万人,农村留守儿

童３６万人,分别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４８６６％、

６８１％和３１１％.初中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

９９８８％.初中专任教师１０９万人,其中乡村专任

教师１８万人,占比１６５１％.专任教师学历合格

率达到９９８３％.全省小学、初中适龄儿童少年净

入学率连续十五年保持在９９％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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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底,全省所有县(市、区)全域通过国家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督导检查,成为全国第１５个

整体通过国家评估认定的省份.义务教育从基本

均衡、“有学上”“上得起”向优质均衡、“上好学”“上

得好”迈进.

二、我省推进义务教育发展的主要工作

(一)坚持优先发展战略,突出“重中之重”地

位.省委、省政府始终将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

“重中之重”持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

政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优质均衡鲜明导

向,以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为引领,

通过制定地方法规、加强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切

实把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落到实处.

在制定«山西省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时,提出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目标;制定«加快

推进山西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

时,把“实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工程”作为重点任

务;制定«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时,把“实现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作为重大战略目标任务.省、市、县

三级党委政府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度重视,通过

强化政府责任,完善体制机制,增加财政投入,优化

资源配置,改造薄弱环节,解决重点问题,在全省形

成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持续推进、强力推进的良好

势头,我省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大幅改善,师资配备

水平明显提升,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均衡,

校际、城乡、区域差距不断缩小.２０１９年７月,国

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我省第一个作了

题为«强化保障 聚焦质量 办好人民满意的义务教

育»的典型发言,孙春兰副总理对我省工作给予高

度肯定.长治市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十大行动习近

平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教育部

多次进行专题调研.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日,教育部在山

西长治举行第十场“落实全教会 奋进迎华诞”１＋１

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长治市在扩大公办和普惠性幼

儿园供给、深化教学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举办

艺体类特色高中、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加

强中小学思政工作、改革中考招生评价标准、推行

校长职级制、实行教师“县管校聘”、提高教师待遇

等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十大行动”有关情况,长治推

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实践经验广受

社会关注.

(二)坚持城镇乡村统筹,系统推进均衡发展.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教育厅以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为统领,围绕发展安全化、

建设标准化、配备均衡化、管理规范化,充分发挥典

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系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几年中,先后在孝义市、高平市、晋中市、太原

市杏花岭区、平遥县召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义

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办学模式改革等方面的现

场会,学习推广典型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按照

国家整体部署,２０１７年４月,省政府印发«关于统

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

施意见»,并召开动员部署暨试点工作启动会,对今

后一段时期全省义务教育工作作出系统部署.针

对“城镇挤”难题,省教育厅联合住建厅制定加强城

镇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管理意见;制定并实施城镇

学校消除大班额规划,２０１８年全省全部消除超大

班额,２０１９年全省１１０个县基本消除大班额.针

对“乡村弱”问题,坚持就近就便服从就优,加快中

学向县城集聚、小学向乡镇以上集中,以县为单位

制定学校布局优化方案.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三年

共撤并“空壳”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１４８３所,小规

模学校改教学点２３７所.将建设改造５００所乡镇

寄宿制学校纳入省政府工作报告和年度目标任务,

省教育厅在长治市召开了全省中小学寄宿制学校

建设现场推进会,推广长治经验,全省２０１９年建设

改造５０８所乡镇寄宿制学校.省教育厅“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改革不断深化,促进县域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案例入选“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深化改革、转

型发展、改善民生重大举措及成果”.我省推进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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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城乡一体化“１＋X＋Y”的顶层设计,受到教

育部的充分肯定,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在青岛召开

的全国现场推进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晋中市“全市

一盘棋,城乡一体化”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被教

育部称为“晋中模式”,树为全国的一面旗帜,入选

“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秀工作案例”.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７日,教育部在孝义市召开全国«义务教育学

校管理标准»实施部署会,孝义的经验做法被称为

“孝义现象”,受到教育部领导及参会代表的一致好

评,省内外高度关注.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教育部

召开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新闻

发布会,我省长治市教育局作为３个受邀省市之一

作了典型发言,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

建设特色的“长治案例”成为全国典型.

(三)坚持扩优扶弱同步,提高财政保障水平.

我省不断深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将义务

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积极调整支出结构,

努力增加义务教育投入.２０１９年我省义务教育经

费总投入４５２３亿元,比上年的４２８７４亿元增长

５５％,比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６８８５ 亿元增长 ２２６２％.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３７０４６亿元,比上年

的３６６亿元增长１２２％,比２０１５年的３２９９８亿

元增长１２２７％.小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

业费 １０４８６９ 元,比 上 年 的 １０３６５５５ 元 增 长

１１７％,比２０１５年的９２６９２４元增长１３１４％;初

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１４５０４６４元,比

上年 的 １４３７２７５ 元 增 长 ０９２％,比 ２０１５ 年 的

１１４０３１６元增长２７２％.为进一步提升我省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大

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关于全省地方教育附加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保障财政教育投

入政策,为加大财政教育投入提供坚实的制度保

障.印发«山西省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实施方案»,从２０１６年起建立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２０１６年春季学期开始,统一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每

生每年６００元、初中每生每年８００元.在此基础

上,对寄宿生按照年生均２００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

补助,同时继续落实好农村地区不足１００人的学校

和教学点按１００人核定公用经费和取暖费等政策;

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每生每年

６０００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２０１７年春季学期开

始,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对城

市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给予生活费补助,建立起

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２０１９年,提

请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

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实施意见»,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切实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城乡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

２０２０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精神,

２０２０年春季学期起,我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调整为年生均小学６５０元、初中

８５０元.

(四)坚持软件硬件并重,夯实办学条件基础.

近年来,制定出台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信

息化建设基本标准、中小学校后勤基本标准、中小

学校校容校貌建设标准、特殊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

准、教学点办学基本标准等一系列标准和制度.我

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改造工程,

国务院在我省召开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现场

会,我省的做法受到国务院领导和各省与会人员的

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从２０１４年起,累计投入资

金８９６６７６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５５１８亿、省

级专项资金１０６４７６亿、市级专项资金０７３亿、县

级专项资金１８６６亿、其他资金４４５亿),在９８个

农村县(市、区)实施“全面改薄”项目.截至２０１９

年底,“全面改薄”９８个项目县开工率、竣工率、设

施设备采购完成率均达到１００％,规划任务如期完

成,涉及学校７８３５所.全省所有县(市、区)通过义

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市级验收、省级确认.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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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２０年,我省在１１７个县(市、区)的３５３５所学

校实施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涉及项目约

７９５３个.总资金约３２３１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

金１８２亿、省级支持资金３亿、市县级地方支持资

金１０６９亿、其他资金０４２亿).通过校园校舍建

设、设施设备采购和信息化建设,消除城镇学校大

班额,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

设,推进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全面改善学校

办学条件.义务教育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基本实现

“最好、最牢固的建筑在学校,最美、最宜人的环境

在校园”.

(五)坚持数量质量并举,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近年来,省教育厅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

作,在促进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创新教师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中小学校教师整

体素质,促进义务教育教师资源均衡配置.从

２００９年起组织实施国家“特岗计划”,累计公开招

聘２３８万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到贫困县农村义务教

育学校担任教师.２０１５年在全国较早下发了«关

于实行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 全面推进

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

的意见»,把交流１０％以上列入省政府对市、县政

府的目标责任考核范围.近３年交流校长教师

４２万人,推动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

轮岗成为常态.强化师德考核,建立了包括所有义

务教育学校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师德档案、师

德承诺、师德失范曝光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

对师德失范者坚持“一票否决”.２０１７年,在晋中

市启动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试点,在孝义、左权、

和顺启动了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省级

试点工作.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中国教育报头版

对此作了专题报道.２０１８年９月,省委、省政府出

台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

施意见»,对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作出全

面安排部署.为确保全部义务教育教师校长每年

完成７２学时的培训,省教育厅每年组织实施以山

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全员培训为主的省级教师

培训计划,并安排省级专项资金１３００万元用于各

级教师培训补助.对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开展

混合式培训,每年培训中小学教师１０万余人次.

为了吸引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从教,在教师晋升职

称评审中,除要求参评的城镇中小学教师要具有１

年以上农村学校任教经历外,在中小学正高级教师

标准条件中,对农村中小学教师、校长的荣誉要求

降低１个级别.从２０１９年起实施省级“特岗计

划”,每年公开招聘１０００名优秀青年到农村中小学

校担任教师.实施国家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按

人均１００元/月的标准在绩效工资总量核定时向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倾斜,按照每月３００元的标准

向全省２１个集中连片特困县的义务教育阶段乡村

教师发放生活补助,在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中按照

每人每月５００元的标准设立班主任工作津贴,不断

激发乡村教师从教热情.

(六)坚持优质资源共享,不断深化机制创新.

通过多种途径使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享受到优质教

育资源,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一是深入推进义务教

育办学模式改革.在大同市、运城市、太原市杏花

岭区、太谷县开展义务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试点,积

极探索教育联盟、集团化办学、大学区制等“紧凑

型”学校发展共同体的办学模式改革路径、政策措

施和工作机制,已取得明显成效并全面推广.截至

目前,义务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已覆盖全省所有县

(市、区),涉及学校６０００余所,推动优质中小学校

和薄弱学校在教师配备、教学管理、教研培训、学校

文化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和一体化管理,有效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２０１８年９月,省教育厅印

发«关于义务教育特色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

学校构建多样化的教学风格和办学品牌,打造更多

“家门口的好学校”.二是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进

程.印发«山西省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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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意见»«山西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十三五”推进意

见»等１０余份文件,规范信息化建设.强化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现城市优质学校教学资

源实时、高效传输,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２０１７

年４月２５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

议上,山西省作了典型发言.尖草坪一中等４所学

校被确定为教育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培训基

地.运城市入选教育部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创

建区域(全国共８个).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１日至２３

日,省教育厅在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举办了山西省首

届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共

２２８万人参加,是我省近年来教育系统举办的第

一次大型展会,在全国省级层面尚属首家,活动取

得预期效果.三是持续推进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

校政策.在全国较早实行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

６０％以上比例分配到农村初中政策,６个市达到

７０％,晋中达到１００％,进一步增强了农村学校的

吸引力.２０１７年,«山西省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被教育部作为样本印发

各省学习借鉴.晋中、阳泉启动中考综合改革试

点.为全面提升义务教育质量不断探索新模式、开

拓新路径.

(七)坚持教育机会公平,关心关爱弱势群体.

近年来,省教育厅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弱势群体公

平受教育权益.一是提高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水平.

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提高到

小学１０００元/生年、初中１２５０元/生年.下大

力气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全方位保障贫困地区适龄

儿童少年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２０１９年义务教育

阶段资助共安排中央和省级资金２１亿元,惠及学

生约３４６万人次.二是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按照国家安排部署,从２０１２年春季

学期起,在２１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实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工作.２０１４年我省

自加压力,将５４个自行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县纳

入地方试点范围.２０１８年,省教育厅联合省发展

改革委、省财政厅下发通知,督促８个省级贫困县

启动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实现了全省所有贫困县营

养改善计划全覆盖.截至目前,共有２１个国家试

点县和６２个地方试点县,覆盖学校３３９２所,受益

学生６８６５万人.三是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多年来,我省认真落实“以流入

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与当地学生平等对待”的

“两为主一平等”原则,简化入学手续,规范工作程

序,切实保障随迁子女享有平等就学的权利.从

２０１３年起,我省实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与当

地学生平等参加中考的政策;从２０１４年起,我省实

行随迁子女与当地学生平等参加高考的政策.真

正实现了“平等就学全覆盖、一视同仁全覆盖”.四

是用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全省建立起家庭、政

府、学校履职尽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体系,鼓励取得居住证的父母带

适龄儿童在工作地就近入学.在建设改造乡镇寄

宿制学校过程中,要求建立留守儿童之家,满足留

守儿童娱乐、与家长沟通等需求.学校不断完善留

守儿童关爱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强法治安全和

心理健康教育,促进身心健康成长.五是提升特殊

教育水平.落实政府责任,强化部门协作,积极出

台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推进特殊教育发

展.省级特教补助经费由每年１５０万元增至５００

万元.从２０１４年起,在国家和我省规定基础上将

特教学校教师补贴标准由本人基本工资的２５％提

高到５０％.制定出台了发展高中阶段特殊教育、

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送教上门服务指导意见和

特教学校办学标准.联合残联、人社、卫健等部门

先后制定印发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不断推进特

殊教育融合发展.全省１１个市和３０万人口以上

县域内均建有１所公办特殊教育学校,适龄残疾儿

童少年入学率达到９５％以上.六是完善控辍保学

机制.先后下发«关于切实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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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控辍保学劝返复学工作指

南»«关于进一步做好劝返复学学生教育教学管理

工作的通知»等１０余份文件,对控辍保学工作进行

全面系统部署,确保城乡学生不因贫困、不因上学

不便而辍学.所有县(市、区)全部制定了控辍保学

方案,成立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控辍保学机制

基本建立,全省控辍保学工作做到了静态清零,动

态保障.

(八)坚持落实“五育并举”,全面提升育人质

量.始终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全面加强中小学党建工作,先后出台«关

于加强全省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强全省中小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

见»«山西省中小学校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标准»

等文件,大力开展中小学校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

建工作示范校培育创建等工作,中小学党组织的政

治核心作用不断增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校园.２０１５年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实施方

案»,加强和改革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２０１６年起

先后命名了两批３３所省级中小学心理健康特色学

校,１５所学校获批全国特色学校;建成２个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教育营地和１１个基地,建成

９３个县级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校外实践教育.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培

养学生劳动兴趣,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２０１６年与省妇联联合确定４１４所“山西家庭教育

实验学校”;２０２０年我省５所学校被全国妇联、教

育部命名为“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１６所

中小学校被命名为全国文明校园.全面加强学校

体育、美育、卫生和国防教育.２０１８年４月,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

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和运动技能等级纳入学业水

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２０１５年至今共

遴选推荐８３５所中小学成功申报“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校”;遴选推荐１５７所中小学成功申报“全

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２０１７年７月,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的实施意见»,推进学校美育教学改革发展,遴选

９３所中小学获批全国和全省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

承校称号.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和«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把做好青少年法治教育作为

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统筹

规划、全面推进.２０１９年实现道德与法治课程在

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积极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评价,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共有５４个县(市、区)参

加全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２７个县荣获国家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优秀组织单位奖,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连续荣获国家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优秀组织单位奖.

(九)坚持生命健康至上,全力保障学生平安.

扎实开展安全教育,推广安全教育优质课件,提高

安全教育质量和水平.深入组织安全演练,坚持每

月一演练,突出演练的随机性,提高实战性.积极

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培训,掌握心肺复苏和创伤

救护技能.强化学校全员安全教育与培训,完善学

校安全管理制度,将人防、物防、技防纳入学校标准

化建设.联合政法委、公检法司等部门出台«山西

省中小学校兼职法治副校长管理办法(试行)»,

２０１９年实现全省中小学兼职法治副校长全覆盖.

近年来,我省出台了«山西省‹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实施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了工作目标、任务和要求.联合省委政法

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印发«山西省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省级试点工作方案»,确定

了安全教育与演练、学生安全区域建设、安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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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隐患排查整改、落实学校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

责、学校“三防”建设、警校合作、学生欺凌和暴力防

控、事故应对与处理等８个试点项目和２２个试点

地区,大胆探索,重点突破,着力解决影响学校安全

的突出问题和难点问题,形成更多可借鉴、可复制、

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为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

供根本保障.推进家校共管体系建设,加强与家长

的沟通联系,明确家长的监护职责,国家法定节假

日向全省所有手机用户发送安全预警提示信息,寒

暑假向全省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借助媒体加大中

小学安全教育宣传力度,严防溺水、交通等事故发

生,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重视中小学生安全的良

好氛围.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近年来我省义务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义务教育发展中还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发展现状与义务教育法等

法律法规和国家要求、与兄弟省市发展水平、与人

民群众期盼还有一定差距:

一是“城镇挤、乡村弱”问题还比较突出.近年

来,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但一些地方教育资源配

置与城镇化发展不相匹配,一方面是城镇特别是中

心城区和县镇资源缺口突出,新住区配建不够,老

城区学位不足,扩容和提质任务不断增大;另一方

面由于农村生源减少,一批学生流向城镇,农村学

校逐步萎缩,成为小规模学校或教学点,甚至成了

空壳校.在生源萎缩的同时,部分地区学校调整力

度不够,造成了教育资源浪费.

二是整体与局部发展不平衡,差距依然存在.

全省范围看,区域、城乡、校际、群体之间还有较大

差距,既有教育发展接近全国一流水平、创造全国

一流标准的地方,也有基础相当薄弱的地区.从

“五育”并举看,长于智、疏于德、弱于体美、缺于劳,

中小学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应试倾向,德育、美育、

体育、实践教育薄弱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

变.从公办民办学校发展看,部分地区将民办教育

简单市场化,将政府责任推向市场,导致民办教育

体量过大,比例失衡;一些民办学校办学不规范,对

义务教育秩序造成一定影响,个别地方出现义务教

育阶段“公冷民热”现象.

三是优质教育资源总量还不够.整体看,我省

义务教育普及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学上”的

问题全面解决,但巩固水平和发展质量尚需进一步

提升,广大家长对子女“上好学”的愿望和需求还不

能完全满足,优质资源面临较大供给压力.办学条

件基本达标,但教育内涵发展还不够,科学教育理

念还未形成共识,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使

每个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还任重

道远.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义务教育承载着党和政府的重托,寄托着全省

３７００万人民的期望.落实义务教育法律法规、推

进义务教育改革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和我省实

施办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上下功夫:

一是统筹城镇学校建设,确保学位供给充足.

科学规划、合理调整城乡中小学校布局,优化配置

教育资源,做好城镇中小学校建设、移交、管理等工

作,确保城镇有足够的学位供给.实施好消除大班

额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底全部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

额.加大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改造力度,在２０１９

年建设改造５００所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基础上,２０２０

年继续建设改造５００所,全力解决好“城镇挤”的

问题.

二是统筹乡村学校布局,确保集中力量办学.

聚焦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贯通机制,以

县为单位合理优化乡村中小学校布局,坚持就近就

便服从就优原则,加快中学向县城集聚,小学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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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以上集中,着力把乡村学校校园校舍等“硬环境”

与精神文化等“软环境”结合起来,突出办学特色,

提升办学品位,增强学校吸引力、凝聚力,全力解决

好“乡村弱”的问题.

三是统筹城乡教师发展,确保均衡配置师资.

全面推进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实施好“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加快乡

村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进一步调动教师积极性,

让教师有职业荣誉感.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坚持全

面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

岗,引导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

２０２０年公开招聘１０００名省特岗教师补充到农村

中小学校.

四是统筹城乡学校管理,确保优质资源共享.

深入实施义务教育办学模式改革,有效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覆盖面.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

准»,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运用“互联网＋”思维,

构建覆盖城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加快网络提速工

作,确保每所中小学校接入带宽达到１００兆以上,

为薄弱学校推送优质学习资源,推进优质资源

共享.

五是统筹公办民办教育,确保规范协调发展.

认真落实«山西省推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行

动计划»,统筹推进公办民办教育协调发展.坚持

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维护适龄儿童少年享受免费义

务教育的权利.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

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报名人数未

超过招生计划的,全部直接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的,全部实行电脑随机录取.合理控制民办

基础教育招生规模和在校生人数.民办小学、初中

在校生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市、县(市、区)要

制定时间表,建立工作台账,开展全面整改,限期解

决民办教育体量过大问题.

六是统筹落实“五育”要求,确保学生全面发

展.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加强德育课程、思政

课程,注重学科德育、课程思政,增强中小学德育针

对性实效性.把劳动教育纳入基础教育全过程,贯

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注重劳动教育实效.实

施学校体育固本行动、学校美育提升行动,让每位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分别掌握１－２项运动和艺术技

能.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作为

毕业的必要条件,确保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七是统筹关爱弱势群体,确保公平接受教育.

对留守儿童、随迁子女、残疾儿童等各类弱势群体

给予特殊关爱,坚持优先帮扶,精准施策,保障其平

等接受义务教育.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家校联动、

社会参与的关爱保护体系,让特殊群体健康快乐成

长.加大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加强教育精准扶

贫,确保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长期以

来,省人大对教育工作十分关心,通过加强法律法

规建设、专项调研和执法检查、专题询问、重点建议

督办等多种途径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山西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实施情况报告,给我们

审视不足、寻找差距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也激励和

鞭策我们发扬成绩、弥补不足,进一步做好工作.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

契机,认真学习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及各位委员提出

的意见建议,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和我省实施

办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牢牢把握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始终

将促进公平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突出“均衡”“优质”

两大重点,以“城乡一体化”为总牵引,积极构建“以

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资源有机共享”的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新机制.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大力支持下,突出重

点,聚焦难点,凝心聚力,办好符合时代特点、满足

群众需求的义务教育,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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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

关于省教育厅自查«山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查报告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山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执法检查部门自

查工作方案»有关要求,在以卫小春副主任为组长

的执法自查工作领导组的领导下,省教育厅认真组

织执法自查并于６月１７日提交了自查报告.教科

文卫工委认真研究自查报告,并于６月下旬派出由

工委领导、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代表组成

的报告审查小组,分别赴晋中市平遥县、太原市小

店区实地察看３所中小学校,召开座谈会,听取意

见建议,了解法规实施情况,印证执法自查报告.

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评价

省教育厅高度重视法规实施以来首次开展的

执法部门自查工作,成立了由吴俊清厅长任组长,

任月忠副厅长任副组长,省教育厅基教处、法规处、

规划处、财务处、督导室、教师处、体卫艺处、思政

处、学生处、安稳处等处室负责人任成员的执法自

查小组,依照程序、认真部署、精准组织,围绕７个

方面的执法检查重点,逐条对照法规,认真开展自

查工作.通过自查,全面总结了全省义务教育工作

的成效,查找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促进了义务教

育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我们认为,省教育厅提交

的自查报告反映我省义务教育取得的成绩实事求

是,分析问题客观准确,下一步改进措施比较可行,

建议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后,由省教育厅向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口头报告执法自查情况,

并由常委会会议审议.

二、实施成效

近年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将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认

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为系统推进义务教育一体化

均衡发展作出了较大努力.一是不断深化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努力增加了义务教育投入;

二是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学校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不断夯实了办学条件基础;三是不断创新教

师管理体制机制,强化了教师队伍建设;四是深入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多措并举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质

量,依法保障了弱势群体公平受教育权益.通过各

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

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达７０７４所,在校生３４３５万

人,专任教师２７７万人,全省小学、初中适龄儿童

少年净入学率连续十五年保持在９９％以上,全域

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评估,义务

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中部领先,晋中、长治等地区进

入全国第一方阵.

三、存在问题

审查中,我们发现,我省义务教育总体发展水

平向好,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渴望享受优质教

育需求之间的矛盾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

—３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４　



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些

地方、一些部门对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到位,一些县级政府缺乏县

域城乡学校整体规划,以及推进落实的有效举措,

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依然存在,致使乡村学校教

育质量、办学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农村学龄人口逐

步减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剧增,城市教育资

源承受巨大压力,学校建设用地、学位资源、教师资

源紧缺等问题凸显,“乡村弱”和“城镇挤”的矛盾、

“大班额、择校热”等问题依然突出.一些经济实力

较弱的市县,义务教育投入经费尚显不足,依法保

障义务教育经费“三增长”还有差距.

二是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质量有待提高.一

些县级政府部门之间协调不够,县域内师资统筹配

置不合理,没有用足用好现有教师编制,不能适应

教育教学发展需求.有的地方中小学教师专业培

训缺乏针对性、有效性,难以满足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和提高教育质量需求.城乡教师流动机制还不

顺畅,史地生、音体美、心理教师结构性缺编等情况

未得到很好解决.教师补充退出机制不健全,一些

农村学校仍然存在教师年龄、学科结构不合理,年

龄老化与年轻教师缺乏等现象.城乡教职工基本

编制标准不统一,职业发展受限,吸引力不强,影响

教师队伍建设质量.

三是义务教育督导力度需要加强.一些地方

政府相关部门对义务教育督导法律责任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缺失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教育督导队

伍任用、培训机制不够完善,督导方式比较单一,既

缺乏精细化的指导与约束,也缺乏长期有效机制,

难以真实了解掌握中小学校建设水平、教师队伍质

量、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的真实情况,督导评价结果

的运用、追责也不够.义务教育督导工作法治化、

高效化水平亟待提高.

四是中小学教育教学评价体系建设不完善不

科学.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实施素

质教育,但受中高考升学压力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

衡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对

学校、教师进行奖惩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中小学

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单一,“重知识不重

能力、重智育不重体育、重课堂不重课外”的现象较

为突出,没有尊重中小学学生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

规律,“唯成绩、唯分数”的观念在不少人中根深蒂

固,普遍存在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体能不强、视

力不良等问题,全面发展的人才质量观需要牢固树

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尚待完善.

四、意见建议

一要切实增强法治意识,依法保障义务教育高

质量发展.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准确把握我省义务教育

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牢固树立义务教育

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事关国家发展,事关

民族未来的观念.深刻认识义务教育的法律属性,

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认真贯彻义务教育法律法规.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密切结合我省

实际,继续完善义务教育顶层设计,依法在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公共资源配置上,特别是财政资金上

优先保障义务教育发展,对一些财政比较困难的县

适当给予经费倾斜,补齐义务教育短板,促进我省

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要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促进城乡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要严格落实义务教育“省级统筹、

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在区域协调、城乡义务教育布

局、办学标准、经费投入、教师编制等方面加强统筹

和保障.推动落实以县为单位的义务教育学校布

局专项规划,对一些规模小、寄宿条件简陋、文化生

活贫乏、上下学交通不便、教育教学质量还存在明

显差距的乡村学校,拿出切实可行、符合实际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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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办法,办好农民“家门口的好学校”.城镇地区要

结合城市规划,加强部门协调,依法保障配套学校

建设与住宅建设首期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

步交付使用,扩大学位供给,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

距,努力解决“乡村弱”“城镇挤”问题.努力提高公

办薄弱中小学建设质量,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行为,优化学区划分,合理分流学生,努力消除

“大班额”,着力解决“择校热”,实现城乡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和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

三要努力创新工作机制,提高义务教育教师队

伍质量.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以新时代中小学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国家课程标准为导向,严

格落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计划,增加教师外

出培训机会,努力提高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继续

加强史地生、英体美、心理教师等紧缺学科教师招

聘、培训力度,缓解结构性缺编.有关部门要加强

沟通协调,以县域为单位,调剂使用教职工编制和

岗位,解决县域内、城乡间、校际间、学科间教师超

缺问题.完善考核评价制度,健全中小学教师灵活

退出机制,合理退出一些因身体原因、教学能力弱

而不能教学的教师.组织县域内教师合理流动,克

服和纠正部分“空心校”教师闲置,部分学校缺教师

的问题,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继续完善符合中小学

特点的岗位管理制度,适当提高中小学中级、高级

教师岗位比例,畅通教师职业发展通道.

四要加强义务教育督导,确保义务教育健康有

序发展.各级政府教育督导部门要严格落实法律

责任,建立完善有效的义务教育综合督导评价体系

和问责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和学校执行国家法律

法规和方针政策的监管.加强督学队伍建设,提高

督学专业化水平,完善督导评估技术和手段.加强

对中小学校长的监管,建立健全能上能下的管理体

制.突出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心理

健康、体育锻炼、近视眼防治、艺术素养、学生课业

负担、社会实践和劳动,学校办学行为、学籍管理、

公用经费使用、校园欺凌、师德师风等的督导评估.

加强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行为监管,解决好教

育监管、评价缺位的问题,依法推动义务教育治理

体系的构建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保障义务教育健康

有序发展.

五要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深入推进义务教

育关键领域改革.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继续在深化义务教育“管办评”

改革上动真格、出实招.深入推进学校内部管理改

革,建立现代学校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办学自主权、

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学校

主责、社会参与、家长支持的中小学学生课后服务

工作机制.严格按国家课程教育方案,强化中小学

课程管理能力,创新思路,开发符合本地、本校特色

的校本课程.以普通高中招生为杠杆,深入推进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改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切实

把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落实到各学

科教学中,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顽瘴痼疾,

健全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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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山西省残疾人保障条例»实施情况的

自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山西省残疾人保障条例›

执法检查部门自查的通知»(晋人办发〔２０２０〕２１

号)要求,省政府残工委４月至５月对全省贯彻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山西省残疾人

保障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条例”)情况进行了自

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全省残疾人基本数据.根据２００６年第二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截止２０１０年底,

我省共有各类残疾人２１５７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６０４％,涉及１８６８万个家庭、６４６万家庭人口,涉

及一户多残的家庭２２１万户、７６３万家庭人口.

全省各类残疾人的人数及占比情况为:肢体残疾

８１８万人,占 ３７９０％;听力残疾 ４５６ 万人,占

２１１４％;多重残疾３７５万人,占１７４０％;视力残

疾２２２万人,占１０３０％;精神残疾１２５万人,占

５７７％;智力残疾１２１万人,占５６２％;言语残疾

４０万人,占１８７％.残疾等级及占比情况为:一

级残疾人 ３３３９ 万人,占 １５４８％;二 级 残 疾 人

２６０１万人,占１２０６％;三级残疾人５９２１万人,

占２７４５％;四级残疾人９７０９万人,占４５０１％.

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全省持证残疾人９４万.

(二)自查工作安排.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一

法一条例”执法检查自查工作,林武省长和吴伟副

省长对自查工作分别作出批示.省政府残工委及

时安排部署,迅速展开工作.一是提高站位,加强

领导.将本次自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四为四

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的具体行动,作为全面

完成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实现残疾人同

步小康的重要举措进行安排部署.二是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省政府残工委成立了自查工作领导组,

制定了自查工作实施方案,召开省政府残工委全体

会议进行安排部署,明确自查重点,提出时限要求.

要求各市政府残工委和省政府残工委各成员单位

认真对照“一法一条例”具体条款内容和各自工作

职责深入自查自纠,找准找全存在的问题.三是紧

扣重点,务求实效.全省残工委上下联动,采取单

位自查和实地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自

查.１１个市政府残工委及３３家省政府残工委成

员单位按照要求,重点围绕方案明确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残工委设置及工作开展情况,残疾人康复设

施、托养设施、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情

况,法律责任落实情况及典型案例,法律法规实施

中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等６个方面的内容深入

开展自查,省政府残工委成立３个执法检查小组分

别赴大同、太原及运城３市６县(市、区)进行了实

地检查.３个小组共召开不同层面汇报会(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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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９次,实地查看不同类型的残疾人基础服务设

施、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设施２９个,发放调查问卷

１８９份.

(三)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的基本情况.“一

法一条例”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

高度重视残疾人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残疾人事业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采取一系列

措施贯彻落实“一法一条例”,全面推进残疾人康

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保障、无障碍环

境建设等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各级政府将残疾

人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对残疾人事业

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

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各部门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

益的意识不断增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环

境和条件明显改善,残疾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与日

俱增,全省残疾人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一法一条

例”贯彻落实取得积极成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地方和单位法律意识不

够强、法定职责不履行、法律规定不落实的问题,还

不同程度地存在.残疾人事业起步较晚,基础比较

薄弱,历史欠账较多,残疾人事业仍然是社会各项

事业中的“短板”,残疾人事业发展总体落后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不

健全、不完善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残疾人事业城

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普遍

存在,残疾人整体生活水平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

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残疾人仍然是社会中最弱

势的一个群体.

二、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

在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了明

显成效.

(一)残疾人工作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在

省委、省人大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

全省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配合、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残疾人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的残疾

人工作体制机制.省政府残工委各成员单位充分

履职,主动参与,密切配合,积极出台惠及残疾人的

政策措施,共同推进残疾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省

残联认真履行省政府残工委秘书处职责,承担省政

府残工委日常工作,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制定

«山西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

分工»«山西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工作规

则»,全力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省发改委围绕«山

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和«山西省“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积

极推动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加强残疾人就业创业

和社保服务等工作,着力改善残疾人康复、托养和

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省教育厅连续出台两期«山西

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统筹指导,推进特

殊教育融合发展;加大投入,提高特殊教育发展水

平.省民政厅大力提升社会救助能力,将符合条件

的残疾人全部纳入城乡低保,残疾人困难群体基本

生活得到保障,真正做到应保尽保;全面落实残疾

人“两项补贴”政策,积极开展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

服务工作.省财政厅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残疾人

事业发展,出台«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省人社厅

认真落实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大力开展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定期开展面向残疾人的公共

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省卫健委积极推进在各级医

疗机构设立康复医学科室,成立康复医学专科联

盟,提高残疾人诊疗服务能力;扎实开展民生实事

落实,规范开展儿童残疾筛查诊断和残疾评定工

作.省住建厅深入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开

展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创建工作,优先保障城镇和

农村残疾人家庭住房安全.此外,各残工委成员单

位在宣传、公共文化服务、信贷服务、税收政策、体

育、志愿者助残、残疾人驾驶机动车等方面,给予残

疾人特别关注和大力支持,推进了残疾人社会保障

—７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４　



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切实维护了残疾人合法权

益,有效促进了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二)残疾人事业法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经

过多年努力,我省基本形成了党委有政策、人大有

法规、政府有规章、部门有办法的比较完善的残疾

人事业法规政策体系.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

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省人大颁布了

«山西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省政府相继出台了«山

西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山西省保障残

疾人合法权益规定»«山西省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

条例›办法»;省政府印发了«山西省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山西省残疾预防行动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

和«山西省“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发展规

划»;省残联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山西省贫困残疾

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山西省残

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据统计,我省

先后制定出台省委文件１部、地方性法规１部、政

府规章３部、实施意见４件、发展规划７件、行动计

划１件、实施办法３件、实施方案８件、制度１件,

市县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对应出台具体措施办法,有

力地配套了“一法一条例”相关规定的落地实施.

(三)残疾人权益保障不断推进.一是贫困残

疾人脱贫攻坚工作有了新成效.截至２０１９年底,

全省１８７６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已脱贫１８４７

万人,脱 贫 率 ９８４５％.全 省 符 合 救 助 条 件 的

２９４９万残疾人纳入低保特困供养;２０１９年,共为

２１４万生活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约１２９亿

元,为３３４５万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约２亿

元;残疾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７４％;残疾

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９６５％;农村困难残疾

人家庭危房改造１４８万户;实施农村基层党组织

助残扶贫工程,帮扶５０００户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家庭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２０１８

至２０１９年共为３９０６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

了无障碍改造;为１７万名下肢残疾人发放４７６万

元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二是残疾人基本公共服

务有了新提升.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残疾预防和

残疾人康复条例»,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

抢救性康复服务连续四年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２０１８ 年 该 项 目 惠 及 ５５ 万 人,任 务 完 成 率

１３６６２％,２０１９年为６９万人提供了残疾预防重

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服务,任务完成率

１３８％,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１５２万名残疾人提供

基本康复服务,服务率９１９１％,其中辅助器具适

配服务７８万名残疾人,适配率为９５９２％,建档

立卡贫困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适配率实现了９５％

以上的目标.省教育厅、省残联认真贯彻«残疾人

教育条例»,继续实施中央及省彩票公益金助学项

目,对７１８名学龄前残疾儿童和５６０名残疾大学生

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进行了资助,对５２０名残

疾青壮年文盲开展了扫盲行动.大力推进残疾人

公共文化服务,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项目惠

及２１６０户残疾人家庭,继续开办«同在蓝天下»专

题广播节目,支持１１个市开办市级残疾人广播专

题节目.三是残疾人事业基层基础工作有了新发

展.«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改革方案»已经省委深

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基层残联改革按期稳步推进.

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

作进一步推进,精准掌握了９４万名持证残疾人的

实名制数据,登记率９５２８％.已建成或在建残疾

人康复、托养和综合服务设施１２９个,会同省发改

委向国家申报的２０２０年９个县级残疾人康复、托

养和综合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已获准实施.

(四)残疾人普法宣传工作不断深入.按照中

央和省委关于“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要求,

进一步明确残工委普法职责任务,健全完善工作制

度,不断推进普法工作深入开展.一是实施“七五”

普法规划,扎实开展学法、用法、普法宣传活动.二

是认真落实普法责任清单,各级残工委在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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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和“１２４”国家宪法

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等时间,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宣

传手段和新型宣传媒体,广泛宣传残疾人事业法律

法规和政策,不断提高全社会对残疾人事业和残疾

人事业法律法规的知晓率,不断提高全社会尊重和

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意识,形成扶弱助残的良好

社会风尚.三是积极开展法律进残疾人家庭、进特

教学校、进福利企业、进残疾人托养机构、进残疾人

医疗康复中心、进残疾人专门协会的“残联法律六

进”活动.四是成立了省级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

站,开通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管理系统,２０１８至

２０１９年,省市两级“１２３８５”残疾人服务热线共为残

疾人提供政策咨询、投诉请求、意见建议服务４８６０

余次.近三年来,省残联共组织党组中心组学法

１３次,国家工作人员学法７次,组织法治宣传活动

９次,参与群众１０００余人,发放残疾人事业法律法

规翻印读本１３００余本,各类宣传页２０００余份,开

展“残联法律六进”活动３次,受众３１０余人.

三、“一法一条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自查情况看,“一法一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

总体上是好的,但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政府残工委作用发挥仍需加强.在实际

工作中,各级政府残工委均无专设工作机构、人员

编制,不利于组织协调残工委各成员单位开展工

作,影响残疾人事业规划落实和残疾人工作开展,

影响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贯彻实施.各成员单位

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缺少网络信息化平

台建设和共享,相关成员单位之间工作中存在数据

不一致,沟通协调不太顺畅的问题.有些针对残疾

人的政策优惠力度还不够大,有些规定还没有落实

到位.如,我省每月５０元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

策,虽然在资金上给予了保障,但其补贴标准和补

贴范围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又如,条例第二十八

条中对于招用就业困难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和

实现灵活就业的困难残疾人给予的社会保险补贴

的规定,我省还没有具体的补贴办法.

(二)残疾人基础服务设施还不能满足残疾人

的服务需求.一是部分市县残疾人基础服务设施

建设存在配套资金不足,没有可划拨的土地等问

题.截至目前,全省仍有吕梁市本级和繁峙县等

１８个县(市)的残疾人康复、托养或综合服务设施

建设为空白,与实现省委、省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每市有

一所专业化残疾人康复设施或托养设施,力争实现

每县残疾人康复、托养和综合服务设施三者有其

一”的目标差距较大.二是有些市县的残疾人基础

服务设施虽已建成,但受人员编制、运行经费等因

素的制约,服务能力和水平较低,难以满足残疾人

类别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方面还存在

困难.一方面,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不能做到应

征尽征.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因缺乏与相关

部门的数据共享,无法掌握本级党政机关、团体、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的具体数量和用人情况,难免

漏征;没有行政处罚权,征收手段少.另一方面,残

保金真正用于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比例明显偏低,例

如,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太原市本级征收残保金３７８００

万元,残疾人就业创业支出７９８８０７万元,仅占征

收总额的２１１５％.

(四)残疾人就业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目

前,我省共有就业年龄段的持证残疾人５０５万人,

实际就业人数２５８万人,就业率５１１％.一是国

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特别是各

级政府残工委成员单位带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不够;二是有些单位对残疾人认识偏差、存在歧

视,宁愿交纳残保金,也不愿意安排残疾人就业;三

是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奖励性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导

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积极性不高;四是对残

疾人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的力度不够,残疾人缺乏就

业创业一技之长,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导致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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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五)无障碍环境建设还需要加强.通过检查

发现,不少地方还存在无障碍设施建设覆盖面不

全、功能不完善,设施配套性、系统性不够,为残疾

人提供无障碍服务的精准性、适用性不高等问题.

一是不按照规范开展建设的问题.虽然“一法一条

例”已对全社会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责任和义务

做出了规定,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执行和监督机

制,现实中不履行建设责任的现象仍十分突出.二

是现有无障碍设施、设备管理不到位.日常生活中

侵占盲道和残疾人停车位、堵塞无障碍通道的现象

随处可见,一些公共服务机构的语音字幕提示装置

长期闲置不用,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无障碍设施、

设备发挥作用,也极大地浪费了社会无障碍资源.

三是既有设施改造难度大.虽然法律法规规定了

“无障碍设施改造由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负责”,但

是由于权产分离和改造经费等原因,社会普遍对既

有建筑主动进行无障碍改造的意愿不足,老旧城区

无障碍设施建设跟不上城市建设步伐,导致既有建

筑无障碍改造只能随改扩建同步进行,大量建筑得

不到改造,这也是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缓慢的一大

原因.四是社会提供无障碍服务的数量和种类较

少.各种各类的公共服务场所提供无障碍服务的

数量和种类不能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

需要,太原市内的过街天桥普遍没有无障碍设施,

部分新建改建公园(如太原市的迎泽公园)人行步

道限制轮椅通行,多数服务机构没有设置低位服务

台、服务人员没有接受过手语培训,紧急呼救和报

警系统还不能普遍被听力和言语残疾人使用.五

是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跟不上需求等等.

(六)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宣传贯彻工作还有

待进一步加强.有些地方和部门对残疾人事业发

展了解不多、关心不够,积极履行残疾人保障责任

和义务不够到位;法律法规宣传方式单一、深度不

够,覆盖面不广,社会知晓率不高;部分群众和残疾

人对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了解不多,少数残疾人的

维权意识还不强,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时有

发生;全社会扶残助残的社会氛围还不够浓厚,歧

视残疾人的现象仍然存在.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们将以本次执法检查为契机,坚持问题导

向,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加大力度,做好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

(一)“强化“一盘棋”意识,充分发挥残工委职

能作用.各级人民政府残工委要充分发挥组织、协

调、指导、督促的工作职责,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各司

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残疾人工作.各级残联

要积极履行残工委秘书处的工作职责,发挥好“代

表、服务、管理”职能作用.各级人民政府残工委成

员单位,要在落实“一法一条例”上下功夫,主动维

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特别在残疾人特惠政策的制定

和落实上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如,在编制“十

四五”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时,要深入进行调查研

究,做好规划、政策、对象、机制的有效衔接,齐抓共

管、协力推进、形成合力,确保残疾人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又如,要尽快建立残疾人“两

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切实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二)加强研究、出台措施,充分发挥残疾人基

础服务设施的服务作用.一是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推动１９个残疾人基础服务设施空白市县全部完成

建设任务,对于确实存在困难的市县,建议当地政

府综合考虑,充分利用既有建筑进行改造或改建.

二是发改、财政、规划部门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政策

措施,按照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同级残联监管

的机制,尽快使已建成的残疾人托养机构正常运

行,发挥应有作用.三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将残

疾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提供资金保障.

(三)细化完善我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

用政策,充分发挥残保金支持保障作用.一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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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三部门

联合制定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财税〔２０１５〕７２号)规定,将残保金征收工作全

部由各级税务部门负责,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配合

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工作.二是残联

要联合各部门抓紧制定残疾人就业、培训、康复、生

活保障等相关实施办法,细化出台对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的单位进行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试

用见习补贴等鼓励措施和对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的单位进行奖励等,保证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进

一步提高残保金的使用管理,充分发挥残保金的作

用.三是对自主创业的残疾人给予资金扶持、小额

贷款贴息、经营场所租金补贴、社会保险补贴,促进

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四)严格落实残疾人就业的法律规定,切实保

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严

格贯彻落实“一法一条例”的规定,秉持共享发展的

理念,加强规划与引导,持续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开

拓渠道、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实现好、维护好残疾

人的劳动就业权.一是将残疾人就业纳入各级政

府就业工作大盘子,建立劳动保障监察制度.二是

严格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规和政策.

推动省、市两级政府残工委成员单位带头安置残疾

人就业,在每年公务员招录计划中,预留或特设残

疾人专岗,将省委组织部等７部门联合制定的«山

西省关于促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实施意见»落到

实处.三是进一步细化完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的相关政策措施.制定完善支持鼓励残疾人就

业创业的政策,并确保把现有政策规定落到实处.

制定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优惠政策,调动用人单

位吸收、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积极性,并进行大力宣

传.四是对没有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单位除

交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外,增加其它方面的惩戒措

施(如单位年终考核时不能被评为优秀等次),增强

交纳残保金的主动性.

(五)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无障碍环境建设水

平.加大«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和我省实施办法

的普法宣传力度,严格执行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

规和标准,进一步加大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创建

工作力度,确保新建建筑按照规范建设高标准无障

碍设施,既有建筑制定规划逐步进行改造,确保现

有无障碍设施、设备管理到位,为残疾人平等参与

社会生活提供便利条件.

(六)加大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营

造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一是各级残工委及

各成员单位充分利用助残日、残疾预防日、国家宪

法日等时机,通过主流媒体、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

种平台方式,加大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各项优惠

政策和扶残助残先进事迹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

对残疾人事业认知程度,增强全社会依法维护残疾

人权益的法治观念,努力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

心、帮助、支持残疾人的良好社会风尚.二是多采

用一些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鼓励广大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

自立,普及“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为残疾人更

好融入社会创造条件,为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创建

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对«条例»修改的建议

«条例»实施十年来,对于依法发展我省残疾人

事业,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

是经过十年的发展,条例的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与国

家的有关规定不相一致,有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我

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需要.结合省人大常委会正

在进行的对我省现行有效的法规和法规性决议决

定进行全面清理的工作实际,我们建议对«条例»进

行修改.具体修改的条款内容如下:

(一)将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

下简称残疾人证)是残疾人享受康复、教育、就业、

文化体育等优待扶助的重要凭证.残疾人证由设

区的市残疾人联合会审批,县(市、区)残疾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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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核发.县级以上综合医院或者专门医疗机构应

当协助残疾人联合会开展残疾评定工作.

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

称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其残疾类别、残疾等

级的合法凭证,是残疾人依法享有国家和地方政府

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残疾人证由县级残联负责

申办受理、核发管理.残疾评定由县级以上残疾人

联合会、卫生健康委指定的评定机构开展.

修改依据:２０１７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管理办法»

(二)将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代扣、税务等部门代征,其使

用和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修改为“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由县级以上税务部门征收,其使用和管

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修改依据:２０１５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三部门联合制定的«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２０１５〕７２号)

(三)将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的“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修改为“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删除第三十四条中的“由民政

部门”.

修改依据: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６〕３号)

(四)将第四十七条中的“由财政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税务等部门责令限期缴纳”修改为“由税务部

门提交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

缴纳”.

修改依据:２０１５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三部门联合制定的«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２０１５〕７２号)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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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省人民政府残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山西省残疾人保障条例»
实施情况自查报告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监督工作计划,省

人民政府残工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山西省残疾人保障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条

例”)执行情况进行自查,省人大社会委对自查报告

进行审查.审查报告已经７月１６日主任会议研究

同意.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审查工作的基本情况

开展法律法规执行情况部门自查,是常委会加

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工作的创新实践.常委会党组

高度重视,主任会议专门研究“一法一条例”执法检

查工作方案.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提出明确要

求,副主任李俊明担任执法检查领导组组长,领导

组下设自查组和审查组,推动执法检查工作依法有

序、务实高效开展.

(一)精心组织落实.一是认真学习领会常委会

领导指示要求,落实落细办法要求,制定详细执法检

查工作方案.二是落实“支持干、改进为、提升治、落

在效”的监督工作要求,把握“依法、严格、务实”原则,

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努力为常委会执法检查创新

工作探索新路子、积累新经验.三是监督项目确定

后,及时与残工委共同研究,聚焦法律法规核心条款

和主要制度,找准检查重点,紧扣责任落实.

(二)全程跟踪指导.一是积极加强与残工委

的沟通联系,有针对性地教检查方法、提检查要求,

确保自查工作不走过场、取得实效.二是主动跟踪

自查工作,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做到自查和审查工

作的无缝衔接、形成合力.

(三)严把自查质量.一是对残工委提出的自

查报告征求意见稿,先后５次与相关负责同志进行

了面对面座谈,吃透情况.二是调阅省残工委３３

个成员单位和１１个市残工委的自查情况汇报及相

关资料,印证自查报告相关内容.三是６月２４日,

组织召开审查组工作会议,整理出５个方面７８条

审查建议以及２８项需要补充的内容.要求残工委

进一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提出对策,修改完善自

查报告.

(四)强化监督实效.一是审查组吸收３名专

家学者对自查报告进行了专业评估,增强审查工作

的专业性、权威性、有效性.二是邀请省残联及临

汾、吕梁市残联理事长参加审查组会议,对有关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三是召开５次主任委员办公会

议、委员会会议,厘清自查报告与审查报告的关系,

明确审查报告的总体框架及需要撰写的主要内容,

研究分析法律法规实施中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

提出推动“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的建议,确保了审

查工作的高质量.

二、关于自查报告的总体评价

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残疾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决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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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履职尽责,全面正确有效贯彻实施“一法一条

例”,依法推进我省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全省“一

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总体情况良好.

(一)法律法规实施成效显著.一是组织实施

到位.建立健全县级以上残疾人工作委员会,逐步

健全工作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均将残疾人事

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省政府连续四

年将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

目实施列为政府民生实事之一,持续用力推进.二

是政策机制健全.省政府及残工委各成员单位先

后出台了２０多项配套规章、政策,细化“一法一条

例”有关规定.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配合、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残疾人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的工作

机制日益健全.三是权益基本保障.围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全面落

实残疾人工作各项目标任务.省政府残工委各成

员单位着力为残疾人办实事、解难事,扎实推进预

防和康复、统筹就业创业、完善服务设施建设、优化

生活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残疾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二)自查工作扎实有效.一是高度重视.省

政府高度重视这次检查,林武省长作出批示,提出

了明确要求.省政府残工委召开专门会议,安排部

署自查工作,按照全省机构改革后职能部门新定

位,重新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明确自查责任.二

是组织有力.省、市两级政府残工委根据执法检查

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残疾人事业发展需要制定了

工作方案.省政府残工委发挥监督职能,对省直

３３个成员单位、１１个市政府残工委开展全面监督

检查.深入太原、大同、运城３个市及所属６个县

(市、区)重点检查.部门自查工作基本实现了全覆

盖.三是收效明显.省、市两级自查工作综合运用

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查阅

资料等方式方法,普遍自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相结合,将自查过程转变为普及

宣传法律法规、明确法定职责、推动依法行政的过

程.通过自查,比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一法一

条例”贯彻实施的真实情况,达到了预期目标.

(三)自查报告全面客观.一是导向明确.报

告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

根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对

照“一法一条例”规定,清醒判断我省残疾人事业发

展总体形势,深入总结贯彻实施法律法规的经验,

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二是严格规范.按照办法

的规定要求,紧扣“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总体评

价、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等方面,注重用数据说话、

用实例印证,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全省贯彻实施

的基本情况.三是重点突出.报告紧扣“一法一条

例”普及宣传、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残保金征收使

用、残疾人就业、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机构建设等

６个重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并提出了下一步的

改进措施.

我委认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省残

工委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为残疾人

办好事办实事,全面推动“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省残疾人事业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对这次自查工作高度重视,组织有

力,扎实有效;自查报告全面客观,较为准确地反映

了法律法规实施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提出的

对策措施也很有针对性.

三、关于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的意见

我委认为,“一法一条例”的实施促进了我省残

疾人事业的健康发展,但实施不到位的问题仍然存

在.学习宣传、贯彻实施的自觉性和普遍性还不

够,社会知晓率不高.“一法一条例”规定的各级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没有完全落实或落实得不

到位.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在实施中没有

得到全面有效发挥.省人民政府残工委要认真研

究解决自查报告提出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按照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对照“一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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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规定,严格依法行政,推动“一法一条例”全面

正确有效实施.

(一)压实法定责任.条例第四条、第五条明确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残工委承担组织、协调、指

导、督促职责;各成员单位应当做好职责范围内残

疾人工作.各级政府及残工委各成员单位要严格

对照“一法一条例”规定,认真梳理细化各自法定责

任,一条条对照检查,一项项落实到位.省人民政

府残工委要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充分发

挥组织协调指导监督作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工

作机制,防止和杜绝各成员单位之间相互扯皮、推

诿责任.省残联要积极主动参与事关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强源头参与,切实代表和维护

好残疾人利益.各级残工委要严格落实残疾人工

作考核制度,每年对各成员单位履行职责情况进行

考核评估.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对条例第四十八条

规定的五种情形的查处力度.

(二)加大就业扶持力度.条例第四章明确了

残疾人的劳动权利、社会保障金制度、创业优待制

度等.明确各级政府应当统筹规划残疾人劳动就

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共同承担

保障残疾人就业的责任.有关数据显示,省人民政

府残工委３３个成员单位残疾人就业的平均安置率

为０７５％,低于条例规定的１５％的比例.与相关

政策明确规定的,到２０２０年所有省级机关、市级成

员单位至少安排１名残疾人的目标差距较大.各

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执行“一法

一条例”,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相关规定,

履行社会责任.特别是各级政府残工委的成员单

位要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

进一步严格执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规定.省残联应当根据全省残疾人就业、康

复、教育、培训、托(安)养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实际需

求,有计划地开展专业服务项目的设计、储备、培育

和推广,一方面用好用足残保金,最大限度发挥残

保金的支持保障作用,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一般

公共预算经费投入残疾人事业发展.

(三)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无障

碍环境建设,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城镇化和美丽

乡村建设规划,严格落实条例第四十四条无障碍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的“三

同时”规定.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依法查处损毁、占用无障碍设施行为.

(四)提升服务能力.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六条

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开展残疾人

康复工作和建立康复机构,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康复

服务体系.各级政府要加强残疾人康复中心、托养

机构或综合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吕梁市

本级、山阴、繁峙、清徐、榆社等１９个仍未完成基础

设施的市、县,省、市、县政府要尽快协调解决资金、

用地等问题,确保按照规定要求完成建设任务.已

经建成的,市、县政府要尽快研究制定相关政策,解

决基础设施运营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经费保障等问

题,保证服务功能有效发挥,进一步提高全省残疾

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率.

(五)提高保障水平.条例第六章明确规定了残

疾人的社会保障制度.省政府要适时出台关于残疾

人“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提标扩面的政策,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加大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力度,各级残工委要

认真总结推广残疾人托养试点经验,积极会同财政

等有关部门,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扩大服

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

(六)营造法治氛围.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

按照条例第四条规定,承担起普及“一法一条例”的

责任,带头学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要在全社会

普及“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不断增强全社会维

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营造扶残助残、残

健融合、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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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

提名

任命:

王宏为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门世宾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

张汉琦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王进喜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林武省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陈磊为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决定免去:

王亚的山西省审计厅厅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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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王拥军主任的提名

任命:

王帅红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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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依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意

见、孙洪山院长的提名

任命:

孙雪峰、武全敬、卜文礼、张建康为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李晓轩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

庭庭长.

免去:

刘勇飞、张忻如、许勇闯、吴民一的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方建霞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职务;

段艾生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李晓轩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

庭副庭长职务;

曹晋栓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

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孙洪山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任免审判人员１３人次.其中,任命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４人、民事审判第二庭庭

长１人;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４人,审

判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立案庭庭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职务１人,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

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１人.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

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

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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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依据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

杨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免去:

张瑞萍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赵明春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检察员职务;

吕全宝、高素云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免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免去检察人员职务４人.其中,免去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分院

检察员职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职务２人.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免

职人员的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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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

关于晋中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平遥古城

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查报告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委托晋中市人大

常委会检查‹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的工作方案»有关要求,以卫小春副主任为组长的

执法检查工作领导组扎实推进工作,晋中市人大常

委会认真组织执法检查并提交了执法检查报告.

教科文卫工委认真研究执法检查报告,并于６月中

旬派出由工委领导、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

代表组成的报告审查小组,赴晋中市平遥县进行了

实地审查调研.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评价

修订后的«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符合新时代古城保护需求,对于引领推

动、服务保障平遥古城保护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更加良好的法治保障.晋中市人大常委会高

度重视这次检查,认真准备、精心安排,主要领导亲

自带队协同有关部门,紧扣条例规定和工作方案明

确的九项检查重点,深入平遥县对古城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民居修缮、文物修复等工程进行实地检查,

组织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古城街区风貌整治、提档

升级、研学活动和文物保护等工作情况.整个检查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组织有力,提交的执法检查报

告反映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和古城保护现状实事求

是,查找和分析问题比较客观深入,提出的改进措

施也比较具体可行.

二、实施成效

省、晋中市、平遥县三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重要

论述,按照条例要求,依法履职尽责,聚焦重点难

点,狠抓法规实施,成效比较明显.一是政府保护

责任基本落实.按照条例第四条、第八条规定,平

遥县政府全面落实了古城保护和管理职责,依法将

古城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省、晋中

市、平遥县政府均将保护和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

预算并实现逐年增长.二是管理体制机制基本理

顺.落实条例第五条、第七条要求,平遥县把古城

保护范围进行划分,构建了政府相关部门直接负

责,管理委员会综合协调,多部门参与的联动管理

机制,实现联席会议研究工作制度常态化,违法整

治机制常态化,推进了古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三是配套制度措施逐步健全.根据条例

第二章、第三章规定,平遥县出台了涵盖交通管制、

防火、景点管理、卫生管理、店铺管理、历史建筑修

缮等２７项配套措施,保护责任进一步明确,保护措

施逐步强化.总体看,条例施行以来,古城基础设

施改造进展顺利,街区风貌整治成效明显,古城民

生环境改善显著,文物保护工程推进平稳,民居保

护修缮有序开展,文化传承利用全面加强,消防安

全水平不断提升,古城保护工作整体进入了依法保

护、依法利用、依法传承的新阶段.

三、存在问题

一是相关规划尚未充分衔接.条例第四条要

求将古城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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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是在条例修订之前制定的,未将古城

保护工作纳入省、晋中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省、晋中市、平遥县三级政府之间的规划尚未充

分衔接,古城保护工作在顶层设计层面还有待

加强.

二是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条例第五条要

求省、晋中市、平遥县三级政府及古城保护机构依

法做好保护工作.实际工作中,古城保护和管理工

作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制度体系不够完备、

工作布局不够均衡等问题.比如,古城管委会作为

事业单位协调行政部门的力度不足,责任边界也不

够清晰,影响了保护工作的高效有序.再比如,古

城内街道狭窄、业态复杂,消防安全工作面临巨大

挑战.加之,条例宣传的范围还不够广,公众参与

度不高,机制不够健全.

三是文保力量和科技水平薄弱.古城文物修

复、古建修缮、文物鉴定、文物保护等专业人员极为

短缺,保护工作的科技基础条件薄弱,科技应用水

平整体不高.现有的文保人员数量不足,年龄老

化,专业水平不高,真正懂业务、懂技术的人才严重

缺乏,文物保护科技水平亟待提升.

四是保护资金缺口较大.古城作为世界文化

遗产,文物本体保护资金短缺,省市级财政投入有

限,县级财力不足,加之历史欠账较多,难以满足古

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巨额资金需求.古城内４００

余处历史建筑、若干传统民居、双林寺保护等急需

修缮的保护工程就需１９５亿元,保护资金缺口

巨大.

五是文化挖掘和文旅融合深度不足.镇国寺、

双林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

遗产价值营销宣传不到位,存在“古城热”“两寺冷”

的现状.平遥推光漆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一些

土特产品的生产规模较小,产业链偏短,产品知名

度、影响力不高,还没有形成品牌效应.文旅项目

吸引力不强,缺少体验性、参与性和具有感染力的

旅游产品,旅游业态低端化较为明显,难以满足游

客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旅游产业的持续性明显

不足.

四、意见建议

一是规划先行,完善顶层设计.建议按照条例

第四条规定中关于规划制度的要求,将古城保护纳

入我省“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省级

层面提升和统筹古城保护的规划工作.晋中市、平

遥县及有关部门要以条例和省级规划为依据,加强

各级规划的有效衔接,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

和联动性.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坚持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做到保护工作推进

一步,法规制度建设就要跟进一步,更好发挥法治

对保护工作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二是健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建议按照条例

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四章规定要求,进一步

落实省、市、县三级政府职责,加强监督管理和消防

安全检查,从人防、物防、技防着手,确保古城消防

安全持续稳定.坚持古城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切实

健全沟通协调和联动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提升行

政执法综合效能.进一步发挥街道、社区等基层组

织在古城保护工作中的特殊作用,努力打造公众有

效参与的制度平台.充分发挥新媒体、社会组织力

量的作用,加强法规宣传教育和社会监督,激发和

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保护工作的主动性和自

觉性.

三是加大投入,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建议按照

条例第四条、第六条规定要求,省和晋中市两级财

政进一步增加投入,积极争取中央专项资金.县政

府及有关部门要依法不断创新融资模式,通过项目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充分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古

城保护和景区开发建设.探索运用设立古城遗产

保护基金等方式,积极吸收企业和个人等各类社会

捐赠充实基金,不断拓宽保护的资金渠道.

四是重视人才,提高保护科技水平.建议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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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第二章有关规定要求,从技术层面提升古城保

护的科学性、专业性,将专业人才队伍长远规划和

急需人才培养计划纳入保护规划.支持设立双林

寺研究院.探索建立省、市古建研究机构与县级文

保机构的人才交流机制;建立高等院校、职业学校

及文化企业机构、文化人才培训基地等多层次、多

渠道、多门类的古城保护专业人才培训和继续教育

制度.积极推广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与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企业的合作,运用数字化、信

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提高古城保护数字化水平.

五是深入挖掘,探索文旅融合新途径.建议按

照条例第三章有关规定,进一步做好古城文化的传

承与利用工作.继续借助精品剧目、文化展演等活

动,持续打造文化精品,不断强化古城特有的文化

氛围.借鉴国内首家故宫文创研发交流中心经验,

创作一批独具平遥符号的文创产品.进一步开发

具有古城特色的文化艺术产品,延伸文化产业链.

借助古城客流量优势,依托全县１１０多项各级各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定期开展文化遗产博览会、展销

会等,把平遥及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全国、全

世界,使之真正成为弘扬古城历史文化的有效载

体,全面展示古城独有的文化魅力.

附件:晋中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平

遥古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附件

晋中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受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托,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１９日,由晋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庆华同志带

队,王根元副主任、杨允强秘书长、教科文卫工委、

市文旅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城市

管理局相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智库专家、市

人大代表组成执法检查组,赴平遥开展了«山西省

平遥古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执法检查.执

法检查组严格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的«通

知»要求,紧扣９项检查重点,通过召开座谈会、听

取汇报、实地查看、查阅资料等方式来进行.总的

印象是:条例修订实施一年多来,平遥古城基础设

施和民生环境明显改善,违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历史建筑和重点文物保护修缮稳步推进,景区景点

管理规范有序,非遗文化得到弘扬传承,古城保护

已经成为平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同时,条

例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

经晋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现将有关

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

条例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由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同年１２月３日起

施行.修订后的条例符合新时期古城保护要求,有

效回应了社会关切,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条例修订实施以来,晋中市、平遥县两级党委、政府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

指示精神,特别是５月１１日,习总书记在云冈石窟

—２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４　



视察时提出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要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切实把条例作为古城保护的行动纲领,加大依

法治城力度,开创了平遥古城保护的新局面.

(一)坚持齐抓共管,严格依法行政

晋中市政府高度重视平遥古城保护工作,今年

以来召开两次专题会议,分别研究了消防安全工

作、存在问题整改等事宜.平遥县委、政府坚决扛

起古城保护责任,推出系列举措,切实做到保护第

一、科学谋划、精细管理.一是党政齐抓,协调推

进.条例修订通过后,县委制定出台了«关于学习

宣传贯彻实施条例的决定»(平发〔２０１８〕３０号),组

织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县迅速掀起了宣传贯彻新修

订条例的热潮,并将贯彻落实情况列入对各部门年

度考核.县政府将古城保护列为“十三五”规划重

大课题,并纳入正在制定的“十四五规划”重要内

容.自条例修订实施以来,７次县委常委会、７次政

府常务会分别研究古城保护及贯彻条例有关议题,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先后主持２０余次专题会议

研究古城保护工作,具体内容涵盖古城风貌保护、

违建整治、古城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等方面,有力推

动了条例的贯彻实施.二是依法行政,精准施策.

根据古城保护的现实需要,县政府以条例为基本遵

循,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织牢织密古城保护管理

网.启动了«交通管制规划»、«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等５部专项规划编制,制定了景点管理、市容卫生、

大型活动等１０项保护管理制度办法.其中,«景点

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古城景点运营管理、经营活

动监管、突发事件处置、景点年度评定等事宜,为古

城景点管理提供了依据;«市容卫生管理办法»对古

城区内建筑立面、庭院的日常卫生保洁、垃圾清运

等事宜及处罚细则做了规定,为古城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提供了依据;«店铺管理的若干规定»对古城区

内临街商铺的四类禁止行为和四类活动做了规定,

为加强古城区内店铺管理提供了依据;«修缮历史

建筑技术主持制度»对历史建筑修缮技术主持人员

的来源、年度培训、考核、评优制度及历史建筑修缮

的具体要求做出了规定,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古城的

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提供了依据.

(二)明确工作职责,完善机构设置

平遥县委、政府结合古城保护和机构改革实

际,构建了权责明晰、科学规范、运转高效的古城保

护管理体系.一是明确责任分工.县政府印发了

«古城保护条例责任分解的通知»(平政发〔２０１８〕９４

号),将落实条例具体任务分解到２０多个部门和乡

镇,形成了政府负总责,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的

工作格局.二是理顺机构设置.坚持依法行政与

事业发展相统筹,监督管理与保护利用相协调,科

学设置机构.组建文化和旅游局,承担文物保护、

文化活动、非遗传承、旅游管理等职责.组建县文

物所,具体负责“一城两寺”及县域文物安全,隶属

于县文化和旅游局.调整充实了古城管委会内设

机构人员,强化了管委会的职能.成立了景区管理

公司,实行管理权、经营权“两权分离”,应用互联网

技术建立线上监管平台.三是健全管理机制.由

古城管委会牵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明确

了各相关单位的保护责任,形成了古城管委会、规

资局、城管局、文旅局、古陶镇、古城街办等多部门

参与的联动管理机制.目前,已组织召开联席会议

４１次,研究解决了一大批古城保护管理中的困难

和问题.

(三)加大资金投入,提供有力保障

条例修订实施以来,各级财政都加大了对古城

保护的投入力度,省、市、县三级还将古城保护经费

纳入财政预算,为古城保护提供了稳定的资金保

障,全县直接用于古城保护资金１８２亿元.特别

是２０１９年度,拨付的中央资金由上年１０７３万元增

加至２８９８万元,用于平遥城墙抢险、日昇昌旧址全

面修复、平遥古城监测、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等项

目;拨付的省级资金由上年 ４１５７ 万元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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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５６万元,用于古城基础设施建设和文物修缮;

拨付的市级保护资金由上年 ３０９ 万元增加至

２０６０５９万元,用于古城建设控制区、协调区主要

通道便捷化改造和国保、省保单位修缮;县级保护

资金８０７０９４万元,同比增长３０２３８％,用于古城

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县级文物保护修缮、环卫保洁、

安全保障、消防提升、清洁取暖、拆违治乱等工作.

(四)强化宣传培训,营造浓厚氛围

平遥县委、政府印发了«“平遥古城保护突出贡

献奖”评选表彰活动实施方案»(平办发〔２０１９〕３４

号),对平遥古城申遗以来,为古城保护利用做出突

出贡献的９４名专家、学者、保护工作者、涉旅服务

人员等进行了表彰.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各级人大

代表带头学法、用法,在条例修订实施一周年之际,

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各

相关部门先后对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旅游从业人

员、古城居民开展宣传培训３０余次,直接受训人数

５０００余人;举办了“平遥古城保护宣传周”、条例知

识竞赛等活动;在平遥电视台时政新闻、民生新闻

两大栏目开设专栏,邀请省人大领导及专家学者阐

释条例;扎实推进条例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

学校、进景点、进家户.全县干部群众依法治城思

维和贯彻条例积极性进一步增强.

二、实施情况

条例施行一年多来,平遥县政府通过基础设施

改造、街区风貌整治、民生环境改善、违建整改等举

措提升古城品味,突出重点区域、重点文物不断强

化保护措施,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深入挖

掘古城文化内涵,古城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基础设施改造进展顺利.报经国家、省文

物局同意,铺开了古城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该

工程概算投资１３９亿元,建设期为３年,实施覆盖

１２１条街道、总长３０２２公里的综合管廊工程,对

古城电力、通信、雨水、污水、消防等在内的所有地

下管网进行综合提升改造.目前,该工程已基本完

成勘察、设计、施工、文物监测等各项准备工作,北

大街、北马道街、窑场街、观巷街等街区基础设施工

程正在顺利推进.此外,结合国家卫生县城创建工

作,改善了古城内海子街、壁景堡、迎薰门３个社区

的供水、供电、污水管道等相关基础设施,对９个老

旧小区和１０７处破旧院落进行了修缮.

(二)街区风貌整治成效明显.在晋中市组织

开展的“A 级景区保卫战”和城市提档升级行动

中,平遥县把古城街区风貌真实保护作为重点.一

是立面整治.以古城“土字街”为重点整治区域,对

与古城风貌不协调的遮阳伞、牌匾、招幌、灯饰进行

了拆除整治.目前,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政府街、城

隍庙街的立面整治已完成,拆除遮阳伞３９８处,广

告牌匾６１９处,灯笼８８处.二是店外占道经营整

治.彻底取缔店外经营、占道经营５１８户.三是杂

物清理.对古城内建筑屋顶的堆放杂物、反光材料

等影响古城风貌的物品进行清理,共清理７１３处、

倾倒垃圾６０５车次.四是交通管理.出台«古城景

区步行街机动车、非机动车管理暂行规定»,发布

«古城步行街非机动车管控通告»等四个通告,对进

出古城车辆从严管控,清理车辆通行证由５５００余

张缩减至８００余张.同时,出台«游览电瓶车营运

管理试行办法»等,规范从业人员服务行为.古城

街区交通秩序、整体风貌得到有效提升.

(三)古城民生环境显著改善.完成了居民冬

季取暖“煤改电”１１９４户和生物质能源替代１７２９

户,正在推进１３００余户居民冬季取暖“煤改电”;古

城内９１６座居民旱厕完成改造;取缔了古城内营业

性单位燃煤锅炉３８５台;实现了古城餐饮业安装油

烟净化装置全覆盖;景点讲解已全部改用无线讲解

器,减少了噪音污染;积极推进古城绿化工程,完成

西大街、海子街社区、旅游警察大队等多处庭院和

单位绿化,摆放盆栽、时令花卉２５万盆,新增绿化

面积３２００平米,古城主干街道绿化景观进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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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违建整治形成常态机制.整合城管队伍、

公安交警、公安巡特警,建立“三勤合一”执法机制,

在古城内及建成区开展联动执法,有效破解违章建

筑、违规行为管理难题.一是违章建筑整治.健全

完善«建设行为审批管理实施办法»、«古城内违法

违规建设行为处置办法»等２１个制度,实现了对违

章建筑常态化管控.对古城内５７处超高违建进行

了拆除整治,违建罚款２４０余万元.二是影响市容

违规行为整治.整治楼顶广告１０３０块,清理墙体

广告５３４个、橱窗广告５９１个;清理整治私搭乱建

４０余处,清理私设隔离栏５０余个,暂扣施工机具

２０余件;新增规划机动车停车位９２００余个.

(五)文物保护工程稳步推进.一是全面启动

文物保护修缮工作.投资４５００余万元,开展平遥

古城墙、清虚观、日昇昌等１５处国省级文保单位保

护修缮工程.目前城墙内墙修缮工程５段已完工,

４段内墙修缮正在推进中;清虚观保护修缮工程即

将完工,清虚观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顺利推

进;１０处县级文保单位修缮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

二是启动平遥古城监测预警项目.项目立项审批

已完成,一期建设资金已到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三是加大对双林寺的保护力度.争取国家、省、市

各级资金１２００余万元,用于双林寺释迦殿、大雄宝

殿、千佛殿维修以及彩塑壁画数字化勘察记录、安

防工程等.

(六)民居保护修缮有序开展.一是民居数据

采集.完成古城民宅建档５０７６户,形成了以房屋

信息为主的基础台账.对５０６处历史建筑实施公

布、挂牌、列入保护计划.大力推进传统院落信息

采集,已完成２７处文保单位和３２５处传统院落的

二维制图与三维扫描,已完成所有街道、城门、古城

上空及４２０处重点保护院落 VR 全景数据测绘.

二是民居“修旧如故”.发挥财政补助撬动作用,激

发古城居民主动性,严格制定民居修缮验收标准,

确保“修旧如故”.目前,县财政已累计投入１５００

万元,实施了６批、１０４所古城民居院落修缮;今年

拟实施１１所院落,已有２所院落开始施工.

(七)文化传承利用全面加强.一是非遗文化.

依托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平遥牛肉传统加工技

艺、宝剑制作技艺３项非遗传统技艺,在古城内建

设了３个大型非遗专题博物馆.配套建立了一批

集展示、销售、研学于一体的非遗传习所,以及木版

年画、剪纸、陶艺等传统手工技艺传习基地.目前,

平遥已有１６４个项目分别列入国家、省、市、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二是研学活动.深入挖掘票号文

化、古兵器文化、儒学文化等,研究开发３０门课程,

编制研学方案２２个,创设实践研学点２３个,来平

遥研学体验者达２０万人次.教育部主办的“研学

课程开发与设计研讨会”在古城召开,研学活动有

望成为古城对外展示的又一张亮丽名片.三是节

展活动.成功打造了平遥中国年、国际摄影大展、

国际电影展和国际雕塑节四大节庆活动;正在筹备

“郭兰英艺术节”;举办了首届平遥文化遗产国际交

流周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平遥的国际影

响力.

(八)消防安全水平不断提升.确定每月９日

为全县文保单位消防安全演练日,由应急、消防部

门牵头,组织古城内各景区开展应急消防演练,全

面提升消防安全的实操水平.古城防火安全保障

方案的调研评估已完成,新建消防站平面意向图已

完成,前期手续正在办理.定期对配发给居民的

９０００余具灭火器、２００余处消防栓及居民家中电线

电器进行检查维护.由消防部门牵头,采取日常巡

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发现隐患１０８７处,已

全部整改.

三、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建议

得益于条例的修订实施,平遥古城保护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但是,真正全面贯彻落实条例规定,仍

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保护资金缺口较大.古城文化遗产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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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保护资金以各级财政投入

为主,而目前省市财政投入资金有限,县级财力不

足,难以确保资金需要.经测算,古城内４００余处

历史建筑修缮迫在眉睫,约需７０００万元;传统民居

修缮补助约需 １ 亿元;双林寺保护修缮工程需

２５００万元(其中,文物本体修缮及环境整治资金

４００万元,彩塑壁画保护修缮资金９００万元,文物

壁画数字化保护资金７００万元,文物安全“三防”设

施工程资金５００万元).总体来看,仅以上文化遗

产本体保护约需１９５亿元.

建议:一是上级财政部门加大投入力度.由于

历史欠账多,文化遗产本体保护任务重,资金短缺

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希望省市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大

对平遥古城保护的支持力度,多渠道、多形式增加

投入.二是论证古城维护费征收.学习借鉴丽江

古城、凤凰古城等国内同类型世界文化遗产景区的

做法,对进入古城游客征收维护费.维护费的征

收,能够有效控制古城高峰期游客数量,提升古城

安全标准,一定程度上缓解古城保护的资金压力,

实现“以城养城”的保护模式.此举可能引起舆论

关注和信访问题,建议省、市相关部门予以支持.

(二)文保专业力量薄弱.目前平遥县文物所

共有文保人员９０人,其中４５岁以上５２人,４０岁

以下仅１２人;文物保护相关专业３人.对于拥有

１０７５处不可移动文物的县域来说,由于人员年龄

老化、专业水平偏低,古城文物保护工作仍停留在

较低层次.比如:双林寺珍贵壁画和彩塑,尚停留

在维持文物现状、文物监测、防止盗损和振动破坏

文物本体的初级阶段,在壁画修复、减少风化对壁

画色彩的影响、彩塑保护性修复等深层次保护方面

缺乏有效举措.

建议:一是充实专业人员队伍.平遥县要加强

文保专业队伍建设,在现有文物所的基础上,通过

公开招聘、选调等方式,补充一批文保勘测、艺术研

究等方面的人才.二是建立专业人才交流机制.

建立省、市古建研究院等单位与平遥县文保机构的

双向人才交流机制.一方面,省、市古建保护等领

域的专家定期到平遥县,开展“以老带新、以强扶

弱”的“传、帮、带”活动;另一方面,选送平遥本土优

秀人才到省、市文保机构跟班研修,提升县级文保

专业队伍的技术水平.三是支持平遥设立双林寺

研究院.研究院拟设置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佛教

典籍、媒体文化、艺术创意等７个研究中心和１个

专家委员会,省市相关部门帮助聘请国内文物保

护、非遗传承、彩塑、壁画、佛教艺术、规划设计等领

域的专家学者担任中心主任和委员,全面推动双林

寺的保护研究工作.此外,平遥县可借鉴敦煌研究

院做法,通过珂罗版等数字化技术,对寺内珍贵的

壁画、彩塑等数据进行采集留存,真正做到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四是支持平遥城乡文化遗

产保护与发展国际工作坊.工作坊定期邀请国内

外顶尖专家与技术团队,研究、谋划、指导城乡文化

遗产保护与发展.建议省、市城乡规划及文物保护

部门大力支持工作坊运行,拓展研究方向,深化研

究内容,推动各项学术成果转化,服务古城遗产

保护.

(三)全民保护意识还不强.新修订条例实施

以来,在条例的宣传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

是,宣传范围不够广、力度还不够大、方式不够多,

条例“入脑、入心”,转化为人民群众保护古城的自

觉行动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有的居民院落还存

在乱堆乱放、私搭乱建等情况;有的面对检查时消

极应付,有侥幸心理;私自搭客等破坏旅游秩序的

现象未能完全根除,部分人还有观望情绪.

建议:一是加大条例宣传力度.要把条例宣传

作为长期性基础性工作,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

法责任制,全面提升群众对条例的认知水平,增强

法治意识,真正让条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全方位

营造贯彻落实条例的浓厚氛围.二是要加强日常

巡查和监督检查.对违反条例的行为,发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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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进一步提升条例的

刚性约束效力.

(四)保护工作存在明显短板.一是制度体系

不完备.虽然已经出台了２７项配套措施,但是古

城内宾馆、客栈的管理制度及历史建筑的保护、转

让、租赁等办法还未出台,配套措施制定进度相对

滞后.二是工作布局不均衡,古城配套设施不够完

善.条例规定,平遥古城保护范围划分为:核心保

护区、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镇国寺、双林寺.

但在实际工作中,偏重于对核心区的保护,其他区

域在资源管控、标准制定、长效机制建立等方面进

展较慢.古城内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供

给不足,难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古城内人口外流

现象严重.三是一些保护项目建设进展较慢、标准

不高.基础设施改造方面,古城内常住居民１９万

人,流动人口约１万人,高峰期每日进出游客约２

万人,巨大的人流量给古城内供电、供水、供热、污

水管网等基础设施运行带来了很大压力.目前,基

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已经启动,但由于资金不足、

文保压力、疫情影响等因素,一些项目不达预期进

度.民居修缮保护方面,力度不大、数量不多,今年

只安排了１１处院落,同时,对修缮工程的细节把控

不够严格.古城风貌保护方面,各类招牌、匾额、街

巷门牌等制作、悬挂与古城风貌不协调;有些违建

拆除后,未能及时恢复原貌;古城内沿街商铺装修

风格各异,有的与传统工艺、传统样式、传统颜色明

显不符.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城风貌,拉

低了古城品味.四是文化挖掘不够深入,文化与旅

游的融合还需加强.“一城两寺”学科门类不够丰

富,对古城历史文化的传承利用还显不足,现有的

“又见平遥”等文旅项目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

文化需求,参与度、体验度还不高.

建议:一是健全制度体系.紧扣古城保护与发

展现状,及时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将法治

触角延伸至古城保护的各个方面,探索形成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的“平遥模式”.二是做好古城保护性

详规修订.启动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的修订和完

善,统筹抓好核心区、建控区、协调区、双林寺、镇国

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加强古城内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建设,留住原居民,让古城更具生机、更有活

力,实现古城保护的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

抓好重点保护项目建设.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工程;广泛调动群众积极性,加快推进民居、

历史建筑的覆盖性修缮,可借鉴安徽婺源经验,详

细编制、严格执行民居修缮规制,切实提升修缮质

量;进一步探索精细化管理办法,建立长效监管机

制,特别是抓好各类文物和文保单位消防安全,做

到日常巡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把安全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四是挖掘古城文化内涵,深度推进文旅

融合.强化历史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统筹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加强文创项目的

开发利用,努力形成古城核心文化品牌.通过文化

展示、文化研学、文化产业来带动文化旅游业提档

升级.继续做好平遥中国年、国际电影展等节庆活

动,不断推出新的旅游产品,丰富和发展平遥旅游

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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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脱贫攻坚

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该项报告

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

见,认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体现了我

省扶贫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的重要讲话精神.山西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用“六个持续”“十个坚持”

确保了扶贫工作的务实、脱贫过程的扎实和脱贫结

果的真实,走出了一条具有山西特色的成功的典型

路径,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乡村振兴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报告用“五个全面”部署了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之年的重大历史任务,客观

全面,明确具体,思路清晰,措施有力,大家完全赞

同这个报告.组成人员还就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

和建议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打好收官之战

脱贫攻坚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项重大战

略决策,站位很高,立意很准,来不得半点马虎.决

胜之年,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

攻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十九届

四中全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要求,认真实

施«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鼓足干劲,再接再

厉,确保把脱贫攻坚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抓出长

效.对于个别地方有松劲情绪,一些基层干部有

“喘口气”“歇歇脚”的麻痹思想;一些地方扶贫工作

责任落实还不到位,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敷衍

塞责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和重视.要把打好

脱贫攻坚收官战作为检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继续保

持“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强劲态势,进一步强化军令

状意识,切实抓好“双组长”制等工作机制和责任的

落实,严格兑现奖惩措施,着力营造想担当、敢担

当、会担当、善担当的良好氛围和环境,持续关注、

动态关注、动态保障扶贫工作,确保脱贫攻坚决战

完胜,经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向中央和全省人

民交出合格的答卷.

二、拓宽支持渠道,推动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壮大是实现根本性、稳定性、持久性

脱贫的重要支撑,要针对贫困地区产业不强、规模

不大、后劲不足问题,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持续深

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一是强化产业项目的

可行性论证和风险防控.一些扶贫产业项目的可

成长性、市场的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的稳定性比较

差.因此,项目上马之前,应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

证,项目实施之后,要在风险防控和保障机制方面

多下功夫.二是注重龙头企业的培育.加大政策、

资金方面的扶持力度,推动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发

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三是壮大集体经

济.深入研究村集体企业数量与贫困人口数量之

间的关系,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四是探索新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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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探索新型合作化道路,形成规模,形成产

业,完善带贫益贫利益联结机制,在脱贫中共赢,在

共赢中脱贫.五是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在发挥政

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的同时,想方设法吸引社会

资金广泛参与农业产业的投资,为农村长久发展增

加动力.六是加强农业品牌产业集群建设.打造

一批山西特色、知名特色的农业产品,加强推广力

度,打开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助力农村产业可持续

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三、在“扶智”与“扶志”上下功夫,解决内生动

力不足问题

针对部分贫困群众还存在“等、靠、要”的依赖

思想、“得过且过”的懒汉心理,要在“扶智”与“扶

志”上下功夫,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增加“造血功

能”.一方面,要下大力气培训现代农业生产技能,

培养新型农民;同时,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技能就

业,提高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要融物质扶贫和

精神扶贫于一体,表彰先进,鞭策后进,从思想上、

精神上给予教育、启发、鼓励,大张旗鼓地表彰脱贫

致富带头人和模范代表,形成“脱贫光荣”的积极氛

围和奋进有为的主流文化,最大限度地调动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解决脱贫攻坚不

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

四、有机衔接,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山西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战场.围绕美丽乡村、富裕乡村建设不但是我们

脱贫攻坚的决胜目标,也是乡村振兴的大有可为之

地.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改进

干群关系,增强基层政治观念,把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工作从习总书记牵挂的心头延伸到广大农村

的田间地头.要把产业发展作为根本之策、重中之

重,贯穿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全过程,

聚焦农村农业特色化、产业化,大力发展高附加值

农产品,实现农业农村提档升级.要进一步解决异

地搬迁的后顾之忧,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形成长效机制,防止返贫现象,确保贫困地区发展

的可持续性并向好发展,使搬迁的过程成为加速推

进城镇化、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要继续重视健康扶

贫,完善现有健康扶贫相关政策措施,制定精准的

防止因重大疾病返贫机制,巩固成果.要围绕美丽

乡村建设,继续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总之,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既是一项重大的民生政策,也是一项重大

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巩固坚持既有的好做法,完善

发展已有的成绩,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要求,因地

制宜开展长效工作机制,把脱贫攻坚铺开的各项工

作做完做好,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同时把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两项工作衔接好、统一好、结合好.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审

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扶贫

办«关于落实‹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

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的函

３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报

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

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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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３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进展情况报告.１２月３０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研究通过了该报告审议意见.根据主任会议要

求,现将该审议意见印发省政府研究处理,请于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前,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征求省

人大常委会农工委意见后,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扶贫办«关于落实‹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进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的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０〕２９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３号)收悉.省

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扶贫办认真研究处理«审议

意见»中提出的意见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

报上落实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

支持.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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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落实省人大

常委会«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的情况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报

告.１２月３０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了该报告的审议意见.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交办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３号)要求,现将落实情况

报告如下:

今年以来,全省脱贫攻坚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

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

循,深入贯彻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研究落实省人大常委会意见建

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推动各项工作

往深里走、往实里抓、往目标奔,坚决打赢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硬仗.

一、提高政治站位,打好收官之战

坚决落实“四个不摘”重大要求,稳队伍、稳军

心、稳责任,以责任落实推动政策落实、工作落实.

持续高位推动.１月２０日全省农村工作暨脱贫攻

坚工作会议全面部署,３月３日省政府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脱贫攻坚问题整改.近段时间,省委三次专

题会推动脱贫攻坚重点工作.特别是３月６日楼

阳生书记在决战完胜脱贫攻坚推进会上,就进一步

推进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４月５日

省委专题会上,林武省长对脱贫攻坚重点工作逐项

推动落实.压实主体责任.召开市委书记抓脱贫

攻坚工作述职评议会,省委专题会议听取有关市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情况,印发省领导帮扶任务清单、

２０２０年各市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清单,强化军令状

意识、交总账意识,压实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审议２４个专项行动计

划,压实各级行业部门攻坚责任.严格落实专项扶

贫双组长制,管行业就要管扶贫.强化考核督导.

对市县党委政府、省直牵头部门、驻村帮扶工作继

续较真碰硬考核.２月１９日召开省委脱贫攻坚督

导组专题汇报会,明确一季度督导重点,紧盯突出

问题严督实导,推动整改落实.继续逐月集中通

报、常态化约谈.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出台挂牌督

战实施方案,３月３日、３月１７日省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两次专题研究部署挂牌督战工作,对包括１０

个深度贫困县在内的剩余贫困人口多、工作难度大

的１８个县,以及易地扶贫搬迁和扶贫资金工程项

目突出问题挂牌督战.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３日,省

扶贫办、省发改委对易地扶贫搬迁任务重、工作难

度较大的２８个县、９２个集中安置点开展督导.从

４月７日开始省扶贫办领导成员包片,处站长带

队,集中一个月时间,指导深度贫困县、挂牌督

战县.

二、拓宽支持渠道,推动产业发展

坚持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机衔接、与农

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发展紧密结合,夯实产

业基础,完善“五有”机制,促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稳定脱贫.一是强化脱贫产业培育.支持贫困县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优区,推进贫困地区有机

旱作农业示范创建工作.加强贫困县冷凉、旱地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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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及食用菌新技术试验示范和服务.在贫困县建

设杂粮绿色高产高效示范片、优质杂粮开发示范基

地,优质鲜食马铃薯生产示范基地２万亩,道地中

药材规范化生产基地３万亩.二是强化加工能力

提升.支持贫困地区融入十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产

业集群,组织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参加中国农产品加

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等提升产品知名度.组织贫

困县龙头企业和优质项目到省外开展招商引资,提

升加工水平.三是强化带动主体扶持.落实省政

府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若干政策,加大对

带贫益贫好的龙头企业、合作社的支持力度.省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制定健全完善产业带贫益贫机制

的指导意见,突出强化产业带贫益贫核心要求,建

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举办龙头企业

与产业扶贫项目对接活动,指导帮助贫困县引进产

业带动企业,制定出台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实施意

见,指导贫困县申报示范家庭农场.四是强化产品

品牌培育.实施品牌目录制度,制定品牌强农实施

意见.支持贫困县申报地理标志农产品,举办山西

功能农产品品牌建设活动,优先支持贫困县新型经

营主体创建功能农产品品牌.深度培育山西小米

等７个省级区域品牌.３月２０日举行山西药茶发

布会,全力打造中国第七大茶系.五是强化产销有

机衔接.推进扶贫产品认定,全省共认定７６５种,

涉及５７ 个 县 和 ２８２ 家 供 应 商,商 品 价 值 总 量

６４６２亿元.３月２日省扶贫办等八部门出台文

件,深化消费扶贫“五进九销”,累计助销 ４５２万

吨,３３４亿元.动态管理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名

录,推动省级农特产品展销中心及各市分中心建

设,组织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等大型

农业展会.举办农产品展销促销活动,联合农村电

商企业,开展线上线下对接活动.

三、激发内生动力,增加造血功能

落实深化扶贫扶志促进精准脱贫的实施意见,

深化“有志想做、有事可做、有技会做、有钱能做、有

人领做”帮扶举措.一方面,精准实施全民技能提

升工程,对贫困劳动力参加培训、技能掌握、就业意

愿等排查摸底,建档立卡管理.抓好贫困村创业致

富带头人培育工作.加强贫困地区高素质农民培

训,认定一批初中高级职业农民,全面提升贫困地

区造血功能.继续实施贫困县农技人员特聘计划.

完善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建立指导员台

帐,强化监测管理,加大产业发展指导员培训力度.

另一方面,深入开展感恩奋进教育,村镇创示范、家

庭创模范、个人创标兵.深化拓展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试点工作,通过“我们的节日”等

传统民族节日引导践行正确婚丧观和中华孝道,培

育选树宣传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典型,推

进邻里互助型志愿服务,激发内生动力,促进精准

脱贫.

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总体框架下,促

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

机衔接.一是抓党建促脱贫攻坚.２月２８日召开

全省干部驻村帮扶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２０２０年

驻村帮扶工作.４月２日召开全省抓党建促决战

完胜脱贫攻坚推进会,持续抓好贫困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为决战完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选派机关事

业单位干部到村担任党组织书记,解决部分村党组

织书记“无人可选、有人难选”问题.持续抓好脱贫

攻坚干部培训,省级抓示范、市级抓重点、县级广覆

盖,对新选派的驻村干部和新上任的乡村干部全部

轮训一遍,增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能力.二是农

业提档升级.贯彻落实中央、省委两个一号文件精

神,按照“巩固、完善、提升、拓展”的思路,坚持把产

业就业作为稳定脱贫的支柱性、支撑性举措.组织

各地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产业带领、产业增收、产业致

富.加快推进山西农谷建设,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培育和引进科技含量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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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领军企业.三是强化易

地扶贫后续扶持.研究起草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若干措施,统筹迁入迁出地资源,鼓励土地流转、

土地托管等增加收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兴建扶

贫车间,以发展提供就业岗位,以培训增技赋能,确

保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劳动力就业.用好１５３亿

元中央财政资金,确保大型集中安置点补短板项目

上半年全部完工,省级安排３１９７亿元政府债,完

善基础设施,改进公共服务,抓好基层党建和综合

治理,确保搬迁群众权益有保障、就业有渠道、身份

可融入.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

附件３

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进展情况报告,会后形成了审议意见,经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将审议意见转省政府研究

处理.在征求农工委意见后,省政府办公厅于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向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送了

«关于落实‹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的情况报告的函»,郭海刚秘书长当即批转农

工委办理.

农工委经认真研究,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对

审议意见提出的建议,逐一认领,认真研究,积极整

改,提出了积极务实的处理意见和措施,推动脱贫

攻坚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抓、往目标奔,并取得显

著成绩.

一、提高政治站位,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完胜.

一是持续深入推动.１月２０日召开全省农村工作

暨脱贫攻坚工作会议后,省政府又召开会议专题研

究脱贫攻坚问题整改.二是压实主体责任.召开

市委书记抓脱贫攻坚工作述职评议会,省委专题会

议听取有关市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情况,印发２０２０

年各市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清单,进一步强化交总账

意识.三是强化考核督导.年初,省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出台挂牌督战实施方案.３月底,省扶贫办、

省发展改革委对易地扶贫搬迁任务重、工作难度较

大的２８个县、９２个集中安置点开展督导.

二、夯实产业基础,持续推动扶贫产业发展.

一是推动脱贫产业和产品品牌培育落地落实.在

贫困县建设杂粮绿色高产高效示范片、优质杂粮开

发示范基地,优质鲜食马铃薯生产示范基地２万

亩,道地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基地３万亩.举办山西

功能农产品品牌建设活动,深度培育山西小米等７

个省级区域品牌.３月２０日举办山西药茶发布

会,全力打造中国第七大茶系.二是强化产销有机

衔接.推进扶贫产品认定,全省共认定７６５种,涉

及５７个县和２８２家供应商,商品价值总量６４６２

亿元.３月２日省扶贫办等八部门出台文件,深化

消费扶贫“五进九销”,累计助销 ４５２万吨,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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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三、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增强造血功能.一是

精准实施现代农业生产技能提升工程.对贫困劳

动力参加培训排查摸底,采取建档立卡管理.继续

实施贫困县农技人员特聘计划,不断加大产业发展

指导员培训力度.二是深入进行感恩奋进教育.

开展村镇创示范、家庭创模范、个人创标兵活动;深

化拓展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试点工

作,形成“脱贫光荣”的积极氛围和感恩奋进的主流

文化,不断激发内生动力,促进精准脱贫.

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统筹推进.

一是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年初,先后召开全省干部

驻村帮扶以及抓党建促决战完胜脱贫攻坚推进会,

并选派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村担任党组织书记.

二是强化易地扶贫后续扶持.制定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若干措施,用好１５３亿元中央财政资金,

确保大型集中安置点补短板项目上半年全部完工,

省级安排３１９７亿元政府债,确保搬迁群众权益有

保障、就业有渠道、身份可融入.

总之,农工委认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脱贫

攻坚的主战场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出

了一条具有山西特色成功的典型路径,为山西经济

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一些

脱贫人口还存在返贫风险,一些边缘人口还存在致

贫风险,希望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多措并举,不断巩

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致贫,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

实践和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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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草案)»的议案

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废止«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的议案

三、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省机构改

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

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资源

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机

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标

准化条例(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慈

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草

案)»

九、审议«山西省禁毒条例(修订草案)»

十、审议和批准«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

十一、审议和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

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十二、审议和批准«大同古城保护条例»

十三、审议和批准«大同市文明行为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大同土林保护条例»

十五、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酒类商品监督管理条例›

的决定»

十六、审议和批准«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

十七、审议和批准«晋中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

划建设条例»

十八、审议和批准«晋中市养犬管理条例»

十九、审议和批准«阳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办法»

二十、审议和批准«晋城市电动车管理条例»

二十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实施情况的

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

二十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十三、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

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

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二十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二十五、审查和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

方案

二十六、审议省教育厅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实施情况的自查

报告

二十七、审议省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山西省残疾人保

障条例»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书面)

二十八、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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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二十八项议程.

７月２８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

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赵建平作的关于«山西省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

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成斌作的关于«山西

省禁毒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

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亚明作的关

于«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草案)»的

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主任冯改朵作的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

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

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省机构

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

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山西省财政厅厅

长武涛作的关于«山西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

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财经

委主任委员张华龙作的关于«山西省资源税具体适

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审议意见的报

告;听取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张九萍作的关于

«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山西省标准化条

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民政厅厅长

薛维栋作的关于«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

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梁若皓作的关于«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直属机关事务

管理局局长毛益民作的关于«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

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

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山西省

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

７月２８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

告;审议«山西省禁毒条例(修订草案)»及其审议结

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草

案)»及其说明;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我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

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草案)»及其说明;

审议«山西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

定 (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审议«太

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等１１部地方性法规及其审

议结果的报告和批准决定(草案).

７月２９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主持.会议听取了被提请任

命人员作供职发言;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

卫东作的关于检查«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

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刘锋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

长武涛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

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

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了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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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长武涛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李渊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了审计厅党组书记陈磊作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听取了省教育厅厅长吴俊清作的

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

法»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７月２９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

承诺制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民政府关

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的报告;审 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

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审议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其审

查结果的报告和批准决议(草案);审议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工作报告;审议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及其说明和审查结果报告及批准决议(草案).

７月３０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岳普煜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主

任委员赵建平作的«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草案)»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

例;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成斌作的«山

西省禁毒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

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

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

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的决定(草案)»两个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并审

议了该条例.

联组会议后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俊明主持.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

兆征主讲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及“三篇光辉文献”».

７月３０日下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高卫东主持.专题询问关于«山西省企业投

资项目承诺制规定»的实施情况.

７月３１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

免议案;审议«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

(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

(草案)»及其说明和研究意见的报告;审议«山西省

标准化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

审议«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及其说明

和审议意见的报告.

７月３１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省教育

厅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办法»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审议省政府残疾人工

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山

西省残疾人保障条例»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７月３１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

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山西省禁毒条例»«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农

业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我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

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山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

关事项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太原市博物

馆促进条例»«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废止‹太原市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例›等三

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大同古城保护条例»«大同

市文明行为条例»«大同土林保护条例»«大同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酒类商品

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

«晋中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晋中市养

犬管理条例»«阳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晋城市电动车管理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

批准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２０２０年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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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

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向通过任命的省人

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宏,省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门世宾,省人大常委会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汉琦,省审计

厅厅长陈磊,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红颁发任

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集体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２人,实出席６０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副主任郭迎光、卫小

春、李悦娥、高卫东、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郭海

刚,委员于亚军、王卫星、王安庞、王宏、王继伟、王

联辉、王斌全、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恭、冯改

朵、成锡锋、乔光明、刘本旺、刘志宏、刘美、汤俊权、

李仁和、李凤岐、李亚明、李栋梁、李俊林、李效玲、

李福明、杨志刚、吴玉程、张华龙、张李锁、张高宏、

张葆、张锦、陈继光、陈跃钢、武华太、赵向东、赵建

平、郝权、秦作栋、袁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郭

金刚、郭新民、黄卫东、梁若皓、梁俊明、董岩、韩怡

卓、蔡汾湘、熊继军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利波、闫喜春请假未出席

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政府副省长刘新

云、吴伟,省政府秘书长王纯;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王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杨景海;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机构有

关负责同志,部分省直部门负责同志,有关新闻单

位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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